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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Wednesday, 19 February 1997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星期三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MEMBERS PRESENT 
出席議員：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O.B.E., J.P.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PENG-FEI, C.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O.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JOSEPH ARCULLI,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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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DR THE HONOURABLE EDWARD LEONG CHE-HUNG, 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敏嘉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HUANG CHEN-YA, M.B.E. 
黃震遐議員，M.B.E.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劉慧卿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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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SAMUEL WONG PING-WAI, O.B.E., F.Eng., J.P. 
黃秉槐議員，O.B.E., F.Eng., J.P.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森議員  
 
THE HONOURABLE ZACHARY WONG WAI-YIN 
黃偉賢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KUNG-WAI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鄭明訓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鄭耀棠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張炳良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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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劉千石議員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漢銓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羅祥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羅致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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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KIN-SHING 
曾健成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HN TSE WING-LING 
謝永齡議員  
 
THE HONOURABLE LAWRENCE YUM SIN-LING 
任善寧議員  
 
 
MEMBERS ABSENT 
缺席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Q.C.,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O.B.E., LL.D. (CANTAB),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O.B.E., J.P. 
李家祥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O.B.E., 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6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RS ELIZABETH WONG CHIEN CHI-LIEN, C.B.E., 
I.S.O., J.P.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出席公職人員：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O.B.E., J.P.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THE HONOURABLE JEREMY FELL MATHEWS, C.M.G., J.P. 
ATTORNEY GENERAL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C.B.E.,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政務司孫明揚先生，C.B.E., J.P. 
 
MR CHAU TAK-HAY, C.B.E., J.P.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文康廣播司周德熙先生，C.B.E.,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運輸司蕭炯柱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O.B.E.,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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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 生福利司霍羅兆貞女士，O.B.E.,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公務員事務司林煥光先生， J.P. 
 
 
CLERKS IN ATTENDANCE 
列席秘書：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SECRETARY GENERAL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MR LAW KAM-SANG,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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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14(2):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Whaling Industry (Regulation) Regulation ............................    48/97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Concerning Air        
           Services) (Double Taxation) Order.............................  49/97                
 
 Road Traffic (Public Service Vehicle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7...................................  50/97                      
 
 Road Traffic (Public Service Vehicles)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 1997 ......................  51/97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Declaration of              
           Monument) Notice 1997 .............................................  52/97                            
 
 Control of Chemicals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s) Order 1997 ................................................  53/97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nual              
           Returns) (Amendment) Rules 1997 ............................  54/97                  
 
 Leveraged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 (Annual             
           Returns) (Amendment) Rules 1997 ............................  55/97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5 (83 of            
           1995)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6/97                 
 
 Companies (Forms)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5          
           (L.N. 375 of 1995)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7/97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3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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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ing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4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9/97                       
 
 Employees Retraining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5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60/97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Perpetuities and Accumulations Ordinance) 
           Order ............................................................................  (C) 7/97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Evidence Ordinance) Order .......................................  (C) 8/97                       
 
 Places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7 ..........................................................  61/97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Under           
           Section 4D) (No. 3) Order 1997 .................................  62/97                    
 
 Official Languages (Alteration of Text)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der 1997 ........  63/97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 1997 (1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64/97                       
 
 Official Languages (Authentic Chinese Text)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der .................  (C) 9/97           
 
 Employees Retrain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Notice 1997 .............................................  65/97                          
 
 Ozone Layer Protec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6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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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會議常規》第 14 條第 (2)款的規定而正式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捕鯨業（規管）規例》  ........................   48/97 

   

《安排指明（荷蘭王國政府關於民用航空服務）  

 （雙重課稅）令》  ..........................  

  

49/97 

   

《1997 年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修訂）  

 規例》  ....................................  

  

50/97 

   

《 1997 年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修訂）  

 （第 2 號）規例》  ..........................  

  

51/97 

   

《1997 年古物及古蹟（古蹟的宣布）公告》  ..........   52/97 

   

《 1997 年化學品管制條例（修訂附表）令》  ........   53/97 

   

《 1997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  

 （修訂）規則》  ............................   

 

54/97 

   

《 1997 年槓桿式外匯買賣（周年報表）  

 （修訂）規則》  ............................  

  

55/97 

   

《 1995 年公司（修訂）條例（ 1995 年第 83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6/97 

   

《 1995 年公司（表格）（修訂）規例（ 1995 年  

 第 375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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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公司（修訂）條例（ 1997 年第 3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8/97 

   

《 1997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 1997 年第 4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9/97 

   

《 1997 年僱員再培訓（修訂）條例（ 1997 年第 5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60/97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財產恆繼及收益累積  

 條例）令》  ................................  

  

(C)7/97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證據條例）令》  ......   (C)8/97 

   

《1997 年公眾娛樂場所（修訂）規例》  .............   61/97 

   

《 1997 年法定語文（根據第 4D 條修改文本）  

 （第 3 號）令》  ............................  

  

62/97 

   

《 1997 年法定語文（修改文本）（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令》  ............................  

  

63/97 

   

《 1997 年司法（雜項規定）條例（ 1997 年第 1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64/97 

   

《法定語文（中文真確本）（藥劑業及毒藥  

 條例）令》  ................................  

  

(C)9/97 

   

《1997 年僱員再培訓條例（修訂附表 2）公告》  ......   65/97 

   

《 1997 年保護臭氧層（修訂）條例（ 1997 年  

 第 6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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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al Papers 1996-97 
 
 
 No. 64  -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nnual Report 

1995-1996,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June 1996                                              

 
 No. 65  -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nnual Report April 1, 1995 - March 31, 1996                                               
 
 No. 66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corpora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1996                                              
 
 No. 67  -  Li Po Chun Charitable Trust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period 1st September 1995 to 31st August 1996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會期內提交的文件  
 

 第 64 號  ─  香港演藝學院年報  1995-1996 

    及截至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  

    財政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譯名 ) 

 

 第 65 號  ─  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報  

    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  

 

 第 66 號  ─  政務司法團  

    截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周年帳目結算表  

 
 第 67 號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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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Hawker Control Team Remuneration 
小販事務隊薪酬  

 

1. 涂謹申議員問：近日有報道，指小販事務隊人員的薪酬高於警隊員佐級
警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在過去 10 年來，小販事務隊（及先前的一般事務隊）各職級的

入職點及頂薪點與其他紀律部隊（包括警務處、消防處、香港海

關、人民入境事務處、懲教署）員佐級各職級的入職點及頂薪點

的比較為何；  

 
(b) 釐定小販事務隊的薪酬所考慮的因素為何；  

 
(c) 有何評審機制，評定小販事務隊的薪酬水平；及  

 
(d) 會否重新評估警隊員佐級警員的薪酬及福利？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政府在一九九三年年中，按照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的建議，並獲得本局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成立

小販管理隊。  

 

 在小販管理隊成立之前，小販管理工作是由兩個市政總署的管工職系人

員負責執行。可是，由於這些人員亦須負責清潔、防治蟲鼠和其他工作，因

此，兩個市政總署感到難以有效地對付這個當時日趨嚴重的問題。兩個市政

局的議員以至本局一些議員，亦非常關注這個問題。政府於是成立小販管理

隊這支專責隊伍，以期有效對付小販問題。根據兩個市政局的非正式估計顯

示，自成立小販管理隊後，由一九九四年開始，無牌小販的整體數目，持續

下降。至於檢控數目，則由一九九三年的八萬二千多宗，上升至一九九六年

接近 92 000 宗。多個小販擺賣黑點，亦已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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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涂議員提出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a) 夾附於本答覆文本的附件 A，臚列了小販管理主任職系、前一般

事務隊、紀律部隊各職系員佐級的各個職級的起薪點和頂薪

點，以作比較。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各年度的資料，則見載於

附件 B；  

 

(b) 小販管理主任職系的薪級，是根據工作職責的輕重程度來釐

定，並考慮到以下因素；  

 

(i) 需要為小販管理隊吸納專才，吸引前一般事務隊的有經驗

人員加入小販管理隊工作；  

 

(ii) 需要提高小販管理隊新入職人員的水平，但不可影響各有

關職系之間的對比關係；及  

 

(iii) 需要提高有關人員的士氣，所成立的專責小販管理職系須
具備明確合理的事業發展架構。  

 

(c) 正如我剛才指出，小販管理隊的薪級，是在一九九三年年中，

按照薪常會的意見來釐定，並獲得本局財務委員會批准。薪常

會的意見，見載於本答覆文本的附件 C。薪常會會定期檢討非首
長級人員的整體薪酬結構，司法機構和紀律部隊人員則除外。

此外，個別職系的薪級，亦會因應情況的改變加以檢討，例如

工作性質或工作因素的改變。  

 

(d) 過去數年，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紀常會”）

曾兩次調整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薪級。在一九九零年，紀常會就

紀律部隊員佐級人員的薪級，作出整體檢討；而在一九九二

年，鑑於警隊在招聘和挽留員佐級人員方面，遇到困難，紀常

會於是檢討了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薪級，並決定調整這些人員的

薪酬。去年，有要求再次檢討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薪級，但紀常

會認為在目前階段並無充分理由對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薪酬再作

檢討。我們接納紀常會的意見，因此政府現時並無計劃檢討員

佐級警務人員的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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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香港總督  
彭定康先生  
 
 
總督先生：  
 

開設小販管理主任新職系  
 

 當局邀請本會根據職權範圍第 I(b)條，就開設小販管理主任新職系的建
議提供意見。  

 

背景  

 

2. 目前負責管理小販的工作，是由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的一般事務隊

擔任。這些事務隊的成員主要是管工職系（技術人員、督導及相連職系  ─  

第一組）的人員，並由一小隊工人輔助執行職務。這些人員由生督察級（理

工學院高級文憑職系）人員指導工作及管理。  

 

3. 當局告知本會，現時的組織架構有下列缺點：  

 

(a) 管工職系人員可以轉調到有關部門的不同單位工作，如小販管理、
清潔及防治蟲鼠組，以致員工缺乏專業知識、領導能力和工作上的

連續性；  

 

(b) 由於員工的教育程度不高及不擅於履行執法職務，故員工質素偏
低；及  

 

(c) 員工士氣低落，因為員工在執法的職務上比派駐其他組別的同工遭
遇更多困難。此外，公眾人士每多同情小販，使他們的形象不佳。  

 

4. 小販管理工作小組於一九九零年建議設立一個專責小販管理工作的文職

職系，以其為最具成本效益的改善方法，又建議於過渡期間發給負責小販管

理的一般事務隊人員一項特別津貼，以改善隊員的士氣和工作效率。本會獲

邀就該建議提出意見。鑑於一般事務隊負責小販管理所面對的困難，本會支

持該建議，特別津貼已於一九九零年八月一日開始發放。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22 

當局的建議  

 

5. 當局現正式就開設獨立職系負責小販管理工作，徵詢本會的意見。當局

認為開設小販管理主任新職系，有以下的優點：  

 

(a) 該職系人員會有較強的歸屬感，因為他們只須執行小販管理職務。
同時，他們的工作專長和經驗都可以保留；  

 

(b) 訂定新職系的薪級時，可將小販管理職務的工作因素考慮在內，而
其僱用條件之中，亦可加入須輪班工作及遵守嚴格的紀律操守等規

定；  

 

(c) 鑑於新職系能提供較佳的職業架構，可鼓勵對小販管理工作有潛能
的人士加入，藉以改善員工質素；  

 

(d) 由於新職系的資深人員將從一級生督察接掌小販管理及其他與
生無關的街市管理職務，後者可獲重新調派，擔任其曾受專業訓練

與生有關之職務。  

 

6. 當局又進一步建議新職系採用以下結構和薪級：  

 

  職級  薪級  

 

 助理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8 至 14 點  

 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15 至 18 點  

 高級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19 至 22 點  

 總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23 至 27 點  

 首席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28 至 30 點  

 

直接入職的聘用條件為香港中學會考 5 科 E 級的成績兼備兩年畢業後的工作
經驗，或完成中學課程而具備 3 年獲取資格後的工作經驗。不過，因為聘用

時主要考慮的因素是潛能、技巧或經驗而不是學業成績，這個新職系將歸入

“其他職系”類別。  

 

7. 當局曾考慮給予建議開設的職系紀律部隊地位，但最終決定這樣做並不

適當。在有關部門內設紀律部隊並不符合其管理結構。而且，非法擺賣一般

均被視作一項滋擾而非一項罪行。因此小販管理主任須執行的職務，其性質

並不足以支持建立與維持一支紀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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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意見  

 

8. 當局告知本會，謂市政局議員一致支持開設新職系，並且希望盡早實

行。至於區域市政局的議員，亦大多數支持這項建議。  

 

意見與建議  

 

9. 本會留意到，開設一個獨立職系以進行管理小販的工作，獲得兩個市政

局的堅決支持。本會的職權範圍規定本會須就新職系的薪酬和架構提供意

見。  

 

職系架構  

 

10. 建議新職系的架構以管工職系為藍本。管工職系分四層，即管工（總薪

級表第 7 至 11 點）、高級管工（總薪級表第 12 至 15 點）、巡察員（總薪級

表第 16 至 20 點）和高級巡察員（總薪級表第 21 至 25 點）。該架構乃一般

事務隊的核心。建議的小販管理主任職系分為五層架構，首四層，即助理小

販管理主任、小販管理主任、高級小販管理主任和總小販管理主任，在職務

與責任方面都和管工職系相對職級的人員相仿。最高一級的首席小販管理主

任除負責督導及執行小販管理職務外，亦須接掌目前由一級生督察擔任的

職責。該級人員須向高級生督察負責全面推行有關政策、執行小販管理法

例及非與生有關的街市職務。  

 

11. 大致上，本委員會支持建議的架構，並同意增設首席小販管理主任的職

級，可以正確反映把原由生督察級人員擔任的職責轉移到新職系。該建議

亦為新職系人員提供更佳的晉升機會，從而希望可以提高職員的素質及改善

職員對工作的投入和士氣。  

 

薪級  

 

12. 當局告知本會，和現時一般事務隊人員一樣，新職系人員須穿制服。

他們亦須遵守嚴謹的紀律守則，以及面對艱苦工作環境，例如須輪班工作及

執行與充公及拘捕行動有關的厭惡及危險職務等。  

 

13. 經考慮入職條件、工作性質和以上第 12 段所述的特別工作因素，建議

助理小販管理主任職級以總薪級表第 8 點為入職起點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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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會又留意到，建議的助理小販管理主任最高薪級定在總薪級表第 14

點，小販管理主任的薪級為總薪級表第 15 至 18 點，高級小販管理主任為總

薪級表第 19 至 22 點，總小販管理主任為總薪級表第 23 至 27 點，可比得上

管工職系有關職級的薪級及現時發給一般事務隊隊員的臨時特別津貼。建議

的薪級已能符合所牽涉的工作因素。  

 

15. 本會亦贊成把建議中首席小販管理主任職級的薪級定在總薪級表第 28

至 30 點，以反映其職責。每區的首席小販管理主任將為該區全體小販管理

人員的直接督導人。該員亦須擔任與生無關的街市職務總負責人。首席小

販管理主任為新職系的最高職級，隊員須服務多年，才可升任該職級的職

位。  

 

新職級的分類  

 

16. 鑑於小販管理工作的性質特別，聘任時主要考慮申請人的特別潛能、技

巧或經驗，而不是注重其學業成績。因此，本會支持把新職系歸入其他職系

組別。本會注意到當局在上文第 7 段所述不主張為小販管理工作成立一支紀

律部隊的理由。  

 

17. 最後，本會建議按下列架構與薪級開設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並且歸類為

其他職系組別：  

 

  職級  薪級  

 

 助理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8 至 14 點  

 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15 至 18 點  

 高級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19 至 22 點  

 總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23 至 27 點  

 首席小販管理主任  總薪級表第 28 至 30 點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主席高登暨全體委員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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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問：主席，請問公務員事務司有否將員佐級警務人員與小販管理

隊兩個職系作一個詳細的比較，並考慮到兩個職系的所有因素，在紀常會當

時接到員佐級警務人員要求檢討時，向其作出建議；又請問可否將這些建議

的理由臚列出來？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當紀常會考慮兩個職系的薪酬比較時，實質上已經

將所有有關因素，包括兩個職系的工作性質、工作範圍及所遇到的問題和困

難等全部一併加以考慮。在紀常會最後一次檢討員佐級警務人員需否調整薪

酬時，實質上已再一次考慮到兩個職系的對比。當時覺得不應再作檢討的其

中一項理由，就是紀常會認為小販管理隊的五級架構，以及他們的工作性質

是不應該，也不可以與員佐級警務人員直接比較，因為兩者的工作性質完全

不同。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我覺得公務員事務司沒有回答我的質詢，他可否回答

得詳細一些？他只是說這兩個職系不能比較，所以便不適當，但公務員事務

司斷不會只以這一句說話向紀常會提出建議。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如果涂議員想看紀常會的詳細論據，我們可以向他

提供文本。（附件 I）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但公務員事務司現時可否將基本的理由告知我們？  

 

 

主席：涂謹申議員，現在不是辯論時間。如果你想知道有否曾經臚列和比較

該等資料，公務員事務司已回答說願意將紀常會的報告給議員，其中列出了

有關的比較。  

 

 

涂謹申議員問：我知道他會提供一份詳細報告，但現在是口頭質詢時間，我

希望主席可以裁定，究竟公務員事務司是否可以回答一句話，就當作已經回

答了質詢？如果是的話，我尊重主席的裁決。但我希望主席考慮，如果他具

備一些理由，是否應在現時說明，而不是在數個月後我們才接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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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謹申議員，就有關官員回答議員的質詢時，如果你問他有否作出這

樣的比較，而他說曾經作出這樣的比較，但他現時沒有這樣的資料的話，而

將於會後補交給議員，這答覆在這個質詢時間是可以接受的。但若要進行討

論，則可否請你在公務員事務委員會上才提出討論呢？  

 

 

涂謹申議問：主席，我剛才要求公務員事務司臚列理由，但他並沒有這樣

做，這是否已算是答覆了我的質詢？  

 

 

主席：他說紀常會已就各個因素作出比較，但現在不能立即將比較結果交給

你。本席希望各位議員能夠緊記這是質詢時間，並非討論某個題目的時間。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公務員事務司主要答覆 (d)部分提到在挽留員佐級警
務人員方面遇到困難。就一般事務隊的薪酬較高這點，請問過去數年，其他

紀律部隊的成員有多少轉職至一般事務隊？若有，原因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直至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為止，總共有 182 名其他

紀律部隊職級的人員轉到小販管理隊工作。至於他們轉職與否的原因，主

席，很抱歉，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主席：曾健成議員，答覆是否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質詢？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他沒有回答原因為何轉職。我提到一般事務隊的薪酬

較高，這是否其中一個原因？  

 

 

主席：曾健成議員，公務員事務司說他不知道原因，你可否將質詢改為：是

否因為小販管理隊的薪金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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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們是很難估計一個人加入

公務員隊伍，或加入公務員隊伍中某一特別職系，是為了甚麼原因，受到甚

麼吸引才加入。正如我也不知道曾健成議員為甚麼加入立法局當議員。因

此，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辦法作出一個推斷。對不起。  

 

 

曾健成議員：主席 ...... 

 

 

主席：曾健成議員，現在並非辯論時間。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我不是辯論問題。主席，公務員事務司剛才問為甚麼

我要加入立法局，我想在座 60 位議員都是為香港市民請命才會加入立法

局。  

 

 

主席：曾健成議員，現在是議員質詢政府，並非政府質詢議員，你無須作

答。（眾笑）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主要答覆 (d)部分提到，在一九九二年，鑑於警隊在
招聘和挽留員佐級人員方面遇到困難，所以紀常會檢討了薪級。公務員事務

司剛才提到有 182 名其他紀律部隊人員轉職至小販管理隊，這當然包括警隊

在內。請問流失了的富經驗警務人員有多少？在現時的情況下，公務員事務

司是否覺得有需要對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職級及小販管理隊的職級再作檢討？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在 182 名轉職至小販管理隊的前紀律部隊人員中，

有 29 名是警務人員。相對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目。  

 

    主席，我也想指出，雖然在座有數位議員常說小販管理主任這個職系

的薪酬較其他紀律部隊吸引，但事實卻不是如此。以同等學歷加入這兩個不

同職系的起薪點計，例來說，如果是一名中學會考 3 科合格的入職人員，

他加入小販管理主任這個職系，起薪點是 11,880 元；如果他以同等學歷加

入員佐級警務人員，他的起薪點是 13,735 元。很明顯，以同樣學歷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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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佐級警務人員的薪酬是遠遠高於小販管理主任這個職系。事實上，其他紀

律部隊職系的情況也是如此。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公務員事務司以同等學歷入職那點作出比較，但他曾

否比較小販管理職系和員佐級警務人員的晉升情況，例如多少助理主任升為

主任、多少主任平均多少年會升為高級主任；又警員要多少年能夠升至警

長，多少年能夠升至警署警長？他會否以這晉升的可能性作出比較，以致考

慮應否重新檢討？據我所知，警員升警長，然後升警署警長的比例，相對來

說，近數年是低於助理主任升主任、升高級主任及升總主任。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這種比較是較為困難的，主要因為小販管理職系是

一個相當年青的職系，所以其升職紀錄只是基於很少個案。自這職系於一九

九四年五月成立以來，直至一九九六年年底，在每一個小販管理隊職系內可

以升級的級別，只是行過一次升職會議。我只能以那一次作為例子。由一

名助理小販管理主任升至小販管理主任，需要 13 年經驗，然後再升至高級

小販管理主任，則需要 8年，即總共需 21年才可以升上高級小販管理主任。  

 

    至於員佐級警務人員方面，由於其歷史非常悠長，每一階段升職的時

間及經驗都會隨外界環境轉變而有所不同。例而言，當警隊擴張得快，

我相信升職機會就會較高。  

 

 不過，主席，我想指出一點，長遠來說，警隊的升職機會是遠遠優於小

販管理職系的。我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目前警察督察職系吸納人員

時，其中有一半是來自員佐級的，換句話說，員佐級警務人員有相當不錯的

機會，可以通過晉升至督察職系，而晉身警隊的高層管理職級；而這種升職

情況，在小販管理職系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Health Care Plans for 2011 
二零一一年醫療服務規劃  

 
2. 何敏嘉議員問：根據“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文件估計，到二零一一年本
港人口將接近 810 萬，較現時人口多三分之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有何計劃擴展本港的醫療服務，以應付未來人口對醫療服務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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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醫院管理局有否向政府提出配合人口增長的醫療服務建議；若

然，具體內容為何；及  
 
(c) 將於何時公布各區人口分布預測資料，又醫院管理局會否在該

等資料公布後，落實興建新醫院的計劃？  
 

 

生福利司答：主席，雖然人口預測是我們進行規劃工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但是公共醫療服務的提供還會受多個因素影響，例如地理分布、人口結構、

疾病模式、基層健康和非住院護理服務的發展、其他的服務提供者和以往的

服務使用趨勢等。  

 

 醫院管理局在規劃醫院服務的發展時，會定期檢討醫院病床的需求情

況。醫院管理局曾就全港的病床數目，分別在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五年進行檢

討，以便預計到二零零零年的病床需求量。此外，醫院管理局在每年的資源

分配工作中，提交基本工程計劃的撥款申請時，也會研究可供參考的最新資

料，例如各醫院的服務使用情況、最新的人口估計數字和人口結構，以及醫

院內和醫院間的服務分配情況等。基於這些持續的規劃機制，我們於是決定

在新界興建兩間新醫院，即北區醫院和將軍澳醫院，以及進行多項大型醫院

改善或重建工程，以期在二零零零年，提供合共 30 100張病床，較一九九六

年年底的病床數目增加超過 4 600 張。  

 

 同樣地，生署也會根據人口普查和統計，定期檢討轄下服務，如普通

科門診服務，按每 10 萬人口提供一所；學生健康服務，則提供予全港中小

學生。在未來 3年，生署會增設 17間分科診療所和健康院，屆時這些服務

單位的總數會增至 341 個。  

 

 除現有服務外，我們並會研究推行新的醫療服務計劃，以滿足市民不斷

的需求。老人健康中心及外展醫療服務，即社區老人科小組及老人精神科小

組的成立，正好引證這種發展方向。醫院管理局及生署檢討對醫療服務的

需求時，會考慮“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的結果，以及人口分布預測數字。根

據我們所知，規劃署有關人口分布的預測數字將在一九九七年年底備妥。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政府在決定興建將軍澳醫院、北區醫院或 17 間政府

診所時，肯定還未估計到香港的人口會在十多年後增加至八百多萬，所以那

部分的答覆其實與八百多萬人口的增長並沒有太大關係。最重要的是，人口

增加三分之一，以及老人人口增加，肯定會使用很多醫療服務。在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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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府何時才開始就擴展這些服務作出計劃？  

 

 

生福利司答：主席，關於發展醫療服務，我們有一個延續性的檢討機制。

除了人口的增長和分布，以及人口結構這些基本資料外，我們還要研究基層

健康服務的發展及社區服務的發展怎樣與醫院服務作出配合。同時，自醫院

管理局成立以來，這幾年引進了很多現代化的管理制度，所有醫院在提供服

務方面，都可以有一個配合。全港也分成八大區，在提供服務時，每區都可

以提供均衡的服務。至於醫院的病床方面，須視乎現時的使用率和疾病的情

況而定。有關社區服務的發展，剛才我提及的老人科外展服務，這項計劃相

當成功。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我們希望發展這方面的服務，特別是社區老

人科小組服務及老人精神科小組服務，令更多老人無須提早入醫院。  

 

 其次，我們亦知道現時全世界每年的醫療科技發展都相當迅速，所以有

很多科技可以協助減低住院需求。此外，近數年來香港和其他國家的醫院都

發展日間手術及日間護理，無須長期住院這項服務。  

 

 我們會因應實際的需求去發展各方面的服務。當然，如果人口大量增

加，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因素。除了數量外，我們還須看人口的結構、健康

狀況、疾病情形及分布的地區等因素。  

 

 

梁智鴻議員問：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我們，在這些人口增加中，新移民佔的

比率為何？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移民無論在病例或健康指標方面都可能與香

港不同。在這情況下，政府有何特別計劃為這些新移民擴展醫療服務？若否

的話，政府會否考慮；若有的話，政府可否現時告知我們新計劃為何，如何

推行應付未來人口增加的醫療服務？  

 

 

生福利司答：主席，一般新移民到港，我們並沒有規定他們居住的地方。

不過，我們近期進行了一些地區調查，大致上知道他們集中居住在哪些地

區，我們會特別集中在醫療服務方面做些工夫。但據我們的經驗，新移民普

遍非常健康，而他們的年齡分布也較本港一般人年輕。我們發覺在新移民中

小學階段的兒童的比例特別高。在我們提供學生健康中心服務時，可以看到

有很多新移民的同學。我們在這方面會特別提供服務。  

 

 

黃震遐議員問：主席，我們都知道，興建一所診所或一間醫院，從計劃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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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少需時四、五年，所以如果待醫院“排長龍”或病人想入醫院也不能

的時候才開始計劃，恐怕要在好幾年後才能解決問題。政府給我們的答覆好

像是憑印象而作出一些決定。請問政府究竟是憑印象，還是根據具體的客觀

標準來作出決定，例如會否當使用數字達到某一標準，或醫院的病床數目與

該區的人口比例達致某一數字時，就會決定開始計劃增加這些服務？如果有

這些數字，請問數字為何；根據甚麼準則釐定？如果沒有的話，請問何時才

會訂定這些客觀標準？  

 

 

生福利司答：主席，關於我們的規劃過程，除了我剛才所說的主要因素，

其他的因素包括病人的輪候時間，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我們很多不

同的科都希望能達致某一水平和目標。我們會視乎增長和輪候時間來增加我

們的服務。但我們不要忘記，除輪候時間及增長外，另一個因素就是需求，

而需求也是不斷增加的。因此，無論我們怎樣縮短輪候時間，增長也要計算

在內。至於有關的詳細數字，我很樂意以書面方式答覆黃震遐議員。（附件

II）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剛才生福利司的答覆多次提到除了人口資料外，也

會檢討其他因素，在檢討醫療服務的需求方面，她提到分區。請問政府有否

進行任何分區的調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區對於醫療服務的需求的不同之處？

若有的話，請問可否將有關的調查資料提供給本局呢？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們以往在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五年所進行的檢討都以

分區人口數字作為基礎，但我剛才在主要答覆所提及的是我們最新的資料，

那是未有公布的。不過，我們以往都是根據分區的人口資料。  

 

 

羅致光議員問：我相信生福利司可能誤解了我的質詢。我的質詢是，在不

同分區的人口，除了數目不同外，他們的需求也可能不同，例如半山區和深

水區人口對健康服務的需求就可能有分別。請問政府有否進行任何調查，

了解分區不同的醫療服務需要？若有的話，請問可否將資料提供給我們？  

 

 

生福利司答：主席，我們以往也曾進行分區人口不同需求的調查，例來

說，我們發現港島區人口在療養病床方面的需求較其他地區大，所以我們已

經作出規劃，將部分病床由一般性的病床轉為療養服務病床。在新界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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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們也發覺有需要將服務由香港和九龍區轉移到新界人口增長的地區。  

 

 

 

主席：羅致光議員，她是否已提供你需要的資料？  

 

 

羅致光議員問：主席，她仍然誤解了我的質詢，我問的是醫療服務，而不是

醫院服務，而醫療服務的涵蓋範圍較醫院服務為大。  

 

 

生福利司答：主席，對於一般醫療服務，我們也是按照同樣方法進行，但

有一部分服務是全港性而不是分區性的。例如學童健康服務就是全港性的服

務，對象包括所有學童；又例如一般的疾病服務，我們也是全港性進行規劃

的。在健康教育服務方面，則由中央規劃，然後由各區推行，所以可用不同

方法進行。不過，整體來說，我們都是根據每區的人口需要去規劃我們的醫

療服務及醫院服務。  

 

 

主席：尚有兩位議員打算提出補充質詢，本席將以此為限。  

 

 

李永達議員問：主席，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文件顯示，東涌及大蠔區的

最終人口容量會達致 23 萬，至北大嶼山擴展區的估計人口則達 11 萬之多，

共有 35 萬人。鑑於策劃至興建醫院需時，請問政府有否開始策劃大嶼山整

區的醫院服務或其他醫療服務，以紓緩未來 10 至 15 年內，整個大嶼山所面

對的醫院及醫療服務需求？  

 

 

生福利司答：主席，關於東涌及大嶼山的規劃，我們已掌握一些人口預

測，但這些預測的數目，未至需要興建一間醫院。不過，在其他醫療服務方

面，例如門診服務，我們已經有計劃在那處發展。  

 

 

謝永齡議員問：主席，我想跟進李永達議員的質詢。如果北大嶼山沒有發展

醫院的計劃，但該區正是新機場的所在地，請問如果一旦發生緊急事故或大

型災難，政府會提供甚麼醫療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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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司答：主席，有關新機場的緊急災難性服務，我們有一個特別小組

研究這問題。最初的結論是我們可能要在即場進行救援，而不是在那處有一

個設備就可以做；部分工作則可能需要將傷者運送到其他地方進行。不過，

現時我們有一個特別小組正詳細研究機場發生災難時的緊急救援工作。  

 
 
Colonial Regulations 
《殖民地規例》  

 
3.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公務員事務科每年發出的公務員人事統計資料顯
示，在一九八七／八八至一九九四／九五年度的 8 年內，共有 844 名公務員

被政府根據《殖民地規例》（“該規例”）迫令退休，當中 812 名（ 96%）為

本地公務員，其餘 32 名 (4%)為海外公務員；而在一九九零／九一至一九九

二／九三年度的 3 年內，每年有超過 200 名公務員被迫令退休。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局：  

 
(a) 在一九九零／九一至一九九二／九三年度期間被迫令退休的公

務員人數較上述其他年度的人數為多，主要原因為何；  
 
(b) 上述被迫令退休的八百多名公務員主要屬於哪些薪金組別，當

中屬首長級和紀律部隊職系的公務員分別有多少；及  
 
(c) 引用該規例迫令此等公務員退休，所考慮的主要因素為何？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公務員可以因紀律、行政或其他理由而被令退

休；被令退休公務員的人數，每年都有所不同。在一九九零／九一至一九

九二／九三年度被令退休的公務員人數較多，主要是受當時因本地化政策

和政制轉變而被令退休的人員數目所影響。  

 

 一九九零／九一至一九九二／九三年度內，共有 691 名公務員被令退

休，其中 38 名是因違反紀律而遭當局引用《殖民地規例》第 57 或 58 條，或

各有關紀律部隊條例令退休的：一九九零／九一年度 13 人、一九九一／

九二年度 13 人、一九九二／九三年度 12 人。由此可見，在有關期間因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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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而被令退休的公務員，數目頗為穩定。  

 

 

 

 一九九零／九一至一九九二／九三年度內被令退休的公務員，來自不

同職系，主要包括薪酬在警務人員薪級表第 1 至 28 點（月薪由 13,330 元至

30,165 元），以及薪酬在總薪級表第 1 至 25 點（月薪由 7,630 元至 28,490

元）的人員。他們分別為 1 名首長級人員、 600 名紀律職系人員，以及 90 名

文職職系人員。  

 

 政府可引用下開規例令公務員退休：  

 

(a) 《殖民地規例》

第 57、 58 條或

各有關紀律部隊

條例  

─  基於該職員確有嚴重不檢行為或所犯刑

事罪行被裁定罪名成立  

    

(b) 《殖民地規例》

第 59 條  

─  基於公眾利益；及  

    

(c) 《殖民地規例》

第 93 條  

─  為配合公務員本地化政策和政制轉變  

    

 

 基於《殖民地規例》第 57、 58 或 59 條，又或各有關紀律部隊條例而被

令退休的人員，可在其正常退休日，取得押後發放的退休金。如因第 93

條被令退休，該員在離職之際，可即時領取退休金。在此，我須要強調一

點，基於《殖民地規例》第 93 條而被令退休的人員，並不是因為犯錯、違

反紀律或有不檢行為而遭當局令退休。這條規例只是為了提供正式的權力

依據，使當局可令有關人員退休。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剛才公務員事務司在答覆內提到一九九零／九一至一

九九二／九三年 3 個年度，只有 38 名公務員因紀律原因而被令退休， 691

名減 38 名，即有六百五十多名公務員的離職似乎與紀律無關，看來他們是

根據《殖民地規例》第 93 條被令退休，而第 93 條是關於配合政府本地化

政策或政制轉變的。究竟有何重大政制轉變以致六百多名公務員在這 3 年內

被令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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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當時的原因是由於在準備主權轉變時，我們認為有

需要讓一小部分工作人員提早退休，即基於本地化政策及有需要解散前政治

部人員這兩個理由。  

 

 

張炳良議員問：主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本地化是甚麼，但我希望教育統籌

司再進一步澄清一下政制轉變是否除了剛才所提及的一項轉變外，便沒有其

他轉變？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關於政制轉變那兩項理由，我剛才已經提及。  

 

 

主席：是否與政治部有關？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剛才提到基於主權轉變，我們有需要為本地化作

出準備，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就是我們認為有需要解散以前的政治

部，讓部分當時在政治部工作的人員提早退休。  

 

 

張文光議員問：主席，根據《殖民地規例》第 93 條，總督令公務員退休的

理由之中，除了因為剛才所提到的本地化或政制轉變外，也包括了第 93(a)
條所說的，總督認為讓該名公務員留任是不合情理或並不恰當。主席，如果

用不合情理或並不恰當作為強迫退休的理由，這會否是極為主觀的判斷？以

法治為名，人治為實？政府是否同意這項迫令公務員退休的理由是太過空泛

及權力太大，以致容易被濫用？政府有否機制去防止第 93(a)條被濫用或直
截了當地把第 93(a)條款取消呢？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在目前的制度下，公務員敘用委員會負起監察政府

在執行《公務員規例》及《殖民地規例》的情況，而且發揮了作用。此外，

受影響員工當然也可遁正當途徑向總督或甚至英國政府提出上訴。最終來

說，受影響的員工亦可向法庭申請要求司法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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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問：主席，教育統籌司並沒有回答核心的質詢，就是政府是否同

意該規例過於空泛和賦予政府過大的權力？因為事實上，如果政府說是不合

情理或並不恰當便要強迫一名公務員退休，是否根本沒有一個實質理由？  

 

 

主席：張文光議員，公務員事務司在回答時並沒有就你的要求，表達政府的

意見。事實上，你原本提出的質詢是屬於議論形式、推論形式的說法，因此

他剛才沒有回答你，其實已是回答了你的質詢。假若公務員事務司願意回答

張文光議員那項議論形式質詢的細節，亦可以在此作答。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在我們運用《公務員規例》或《殖民地規例》時，

我們有一個十分完備的內部機制，列明一切須進行的程序，也經過許多級別

才可以下決定去令一名員工退休。主席，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當我們

執行這些權力時，出現私人或個人或個別官員作出判斷的機會是幾乎不存在

的，因為受影響的員工有層層上訴的機會。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我希望提出有關上訴的質詢。在這 844 名員工當中，

有多少人曾作出上訴？很明顯，全都失敗，因而要被迫退休？在這 8 年期

間，有否被令退休的人士上訴成功而無須退休呢？主席，我的質詢也包括

公務員事務司提及的司法覆核，可否也提供那方面的數字？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希望再強調一點，在九零／九一至九二／九三年

的 3 年期內，在那八百多個個案中，其實絕大部分員工並非因為紀律或其他

錯失而被令退休的，主要是因為主權轉變而導致須令這些員工退休。在

此情況下，一般不存在上訴或申請司法覆核的需要，因為這些安排並非懲

罰。至於其他干犯紀律規定的個案，主席，我需要翻查一下有關方面的資

料，才能確定究竟有多少宗上訴及申請司法覆核的個案，我將會以書面答覆

劉議員（附件 III）  

 

 

劉慧卿議員問：主席，我可否提出跟進質詢，因為公務員事務司說到好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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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個案可以上訴，有些不可以，他可否清楚解釋一下？  

 

 

 

主席：《殖民地規例》第 57、 58 及 59 條是可以提出上訴的，而第 93 條就不

可以提出上訴。公務員事務司可否證實此點？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不是說根據第 93 條不可以上訴，而是根據第 93

條而令有關人員退休的安排，也是基於一些政制轉變的理由，而並非因為

該名員工犯了錯。換言之，該名員工是會獲得賠償的。所以，我手邊雖然沒

有資料，但我認為在這些情況下，員工需要上訴的機會是很低的。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剛才張文光議員擔心第 93 條可能被濫用，可是現時

卻有數十名政治部的探員是不適用於第 93 條。請問公務員事務司，這些員

工可否請求他迫令他們退休，即是提早離職，即時領取退休金，而他們也是

沒有犯錯，這是否亦是本局的共識？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們在考慮引用《殖民地規例》第 93 條時，管理階

層方面已經十分小心，仔細地考慮每一個可能受到影響的公務員曾經做過的

工作，以及是否有需要根據第 93 條令他退休，這是考慮得十分清楚的。

我知道剛才涂議員所提到一少部分員工所關注的問題。事實上，這批員工已

經過我們屢次考慮，但以我理解，基於十分恰當的理由，政府認為不適宜將

《殖民地規例》第 93 條引用在這批員工身上。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假如該員工同意讓政府根據第 93 條令退休，是否

考慮引用第 93 條的因素？其實他們是很渴望這樣的。  

 

 

主席：涂謹申議員，你剛才不是提出這項質詢，而是問及有關政府拒絕引用

第 93 條令退休的人士，即那些政治部的人員。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我們是不可以單憑員工的

主觀意願而批准他們退休的。我們必須考慮他們曾經所做的工作的性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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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角度看看令他們退休是否恰當。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殖民地規例》令公務員退休的權力只能維持到本

年六月三十日。那麼，這項權力能否過渡的問題，究竟到今天為止，是進行

至甚麼階段，有哪些法例上的改變是準備好的呢？  

 

 

主席：這是一項既有趣亦很有意義的質詢，可惜偏離了原質詢的範圍。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我希望修改我的質詢。  

 

 

主席：請重新提出另一項質詢。  

 

 

何敏嘉議員問：主席，原質詢提到有一些公務員被迫令退休，根據公務員事

務科的估計，由今天至六月三十日還會有多少公務員因過渡等問題而將會被

迫令退休？  

 

 

公務員事務司答：主席，根據我們目前所知的個案，如果是根據《殖民地規

例》第 93 條，將會被令退休的同事有 9 位。  

 
 
Unemployment among Young People 
青少年失業問題  

 
4. 李卓人議員問：主席，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顯示，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失

業率高達 12%，反映青少年失業問題十分嚴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政府有何全面對策解決青少年的高失業率問題？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雖然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失業率較整體失業率為高，

但這並不表示，這個組別的失業問題特別嚴重。事實上，這個組別的失業人

士並非在就業上遇到最多困難及最需要幫助的一群，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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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與其他年齡組別相比，在這個年齡組別中，首次求職人士所佔的

百分比較高。例來說，一九九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 3 個月內，這個年

齡組別的求職人士當中，首次求職人士佔 51%。  

第二，在這個年齡組別中，大部分失業人士都是自動辭職的。一九九六

年九月至十一月的 3 個月內，在這年齡組別內，自動辭職的失業人士佔

64%，而在全部失業人士當中，這類人士佔 40%。  

 

第三，這個年齡組別失業人士的失業期，遠較其他年齡組別失業人士的

失業期為短。在一九九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 3 個月內，失業短於 3 個月

的人士，佔這個組別失業人士的 70%，而失業期達 6 個月或以上的，則

只佔 7%。至於 30歲以上的失業人士，失業期短於 3個月者有 59%，失業

達 6 個月或以上者則有 23%。  

 

 在解決失業問題方面，政府的目標是通過各項就業輔導服務，以及為工

人提供勞工市場所需技能的適當訓練，幫助他們重新投入勞工市場。各個年

齡組別的失業工人，包括 15 至 19 歲組別的人士，均可使用這些服務。  

 

 關於就業輔導服務，勞工處屬下的本港就業輔導組，為不同年齡的求職

人士提供免費就業輔助和輔導服務。我們沒有特別為屬於 15 至 19 歲這年齡

組別求職者的統計數字。但是根據我們的數字，在一九九六年，向本港就業

輔導組登記的求職者共有 118 844 名，年齡介乎 15 至 29 歲的有 55 507 名，

本港就業輔導組為當中 12 185 名覓得工作，獲僱用率為 22%。這個比率與全

部登記人士的整體獲僱用率大致相若。  

 

 勞工處也透過各種計劃，例如開設職業資料中心和辦職業博覽，特別

為青少年提供擇業輔導服務。  

 

 至於提供人力培訓方面，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開

辦了各種課程，為中學教育程度的人士提供職業培訓，幫助他們就業。這些

機構亦開辦各種技術提升課程，使學員在修讀後可應付工作上不斷轉變的要

求，從而能夠持續工作。  

 
 
李卓人議員問：主席，除了這份答覆外，教育統籌司也提供了另外一份補充

資料，我亦已將那份補充資料交到大家手中。根據那份補充資料， 15 至 19

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為 15.2%，但是教育統籌司在答覆中則認為這個百分率

並不表示這個組別的失業問題特別嚴重。我想這是個駭人的答覆。假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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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的人失業也不算特別嚴重的話，那甚麼才是特別嚴重呢？  

 

 

 

主席：李卓人議員，請提出你的質詢。  

 

 

李卓人議員問：根據教育統籌司所提供的數字， 15 至 19 歲組別總失業人口

的一成，差不多有 1 萬人是找不到工作和失業超過 1 個月以上的。所以，關

於這 1 萬名 1 個月也找不到工作的青少年，為甚麼他們找工作時會如此困

難？當局有否打算研究其中的原因？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在我的主要答覆中，我已解釋為甚麼我們須要分析數

字背後的理由，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他們並非遭遇最多困難或最需要幫助

的一群。因此，我不想在此再次重複我在主要答覆中已清楚列明的 3 點理

由。當然，在其他場合，包括人力事務委員會，我們很樂意就此問題繼續辯

論。  

 

 可是，至於政府是否忽視 15 至 19 歲組別的失業人士，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於主要答覆中，我們已詳細解釋他們可以前往勞工處接受就業輔導服

務。事實上，數字也顯示透過我們的就業輔導組的工作，他們的就業比例與

全部人數的比例相約。  

 

 同時，我在主要答覆中也指出，關於 15 至 19 歲組別的人士，我們假設

他們大部分是第一次尋找工作，或是尋找工作的時間不會太長，所以我們

眼於在職業培訓方面來幫助他們。實際上，香港也有不同的職業培訓機構，

包括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幫助他們獲取技能，繼續

尋找工作。因此，實際上在很多方面，政府已有不少政策和採取措施去幫助

15 至 19 歲的失業人士，重新投入勞動市場。  

 

 

主席：李卓人議員，答覆是否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質詢？  

 

 

李卓人議員問：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為甚麼”那部分的質詢，因為他只強

調這個年齡組別的青少年是沒有遇到最多困難及並非最需要幫助的一群。不

過，我卻詢問他為甚麼 15 至 19 歲的人士在尋找工作時如此困難，他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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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解釋？如果他是不知道原因的話，請直接告訴我。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其實理由有幾個。第一個理由，我已於主要答覆中提

出，在這群失業人士之中，實際上有 64%的人士是自動辭職的。可能由於他

們剛出來工作，也可能是由於年齡的關係，他們未必能夠找到他們認為最適

合的工作。  

 

 至於其他的理由，透過我們的就業輔導組所作的歸納，在一般情況下，

可能有些僱主認為這個 15 至 19 歲組別的人士年紀較輕或不太穩重，或沒有

工作經驗，這也是一個很大理由，因為只從年齡組別來看， 15 至 19 歲的組

別是沒有工作經驗、最年輕的一群。這些理由也解釋了為何與其他年齡組別

相比時，其失業率比較高。  

 

 

劉千石議員問：主席，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附件 V），職業訓練局的資料
顯示，於九六年共有 5 843 名青年申請參加學徒訓練計劃，但只有 3 460 人

成功簽訂學徒合約，而這 3 460 個成功參加學徒計劃的人數，較 5 年前減少

超過 1 000 個名額。為甚麼會這樣？同時，政府有何對策增加學徒的名額？  

 

 

主席：劉議員，可否澄清你所引述的是甚麼資料？  

 

 

劉千石議員問：教育統籌司曾將一份資料交給我們作為參考，其中有一份背

景資料，李卓人議員亦分發了給所有議員，其中有關於職業訓練局所管理的

學徒訓練計劃的統計數字。  

 

 

主席：劉議員，很對不起，因為原質詢是“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失業率高達

12%，反映青少年問題十分嚴重，政府可否告知本局有何全面對策解決青少

年的高失業率問題？”這與你所引述的資料並無關連，而本席現時亦沒有那

份資料。假若繼續下去，將會變成就該份資料進行討論。本席認為如果在有

關的事務委員會上討論，可能會更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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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問：我可否修改我的質詢。原答覆的第五段指出，提供人力訓練

的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開辦了各種課程，但其中有關

學徒訓練方面，為甚麼實際上的數目減少了？有甚麼對策來增加這方面的名

額？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正如我給李議員和劉議員的資料一樣，職業訓練局學

徒制度的訓練人數實際上較幾年前減少了。這正是我們現在非常關注的問

題。因為隨香港經濟的轉型，學徒制度是否繼續受僱主和學徒歡迎，我們

也有很大的疑問。最近職業訓練局的顧問報告也點出了這個問題。在此，我

也可簡單地對劉議員表示，職業訓練局在最近的會議上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

組，全面檢討學徒制度訓練計劃。至於更詳盡的資料，將來有機會時，我也

樂意於人力事務委員會與劉議員繼續交換意見。  

 

 

李啟明議員問：主席，教育統籌司於答覆李卓人議員的第五段中，指出在提

供人力培訓方面，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為中學生提供

各項的培訓課程。可是，他交給我們的附件顯示， 15 至 24 歲的高中程度的

學生的失業率是最高的，而他所的例子，是初中學生已合乎入學資格的。

請問教育統籌司會否為高中程度的人士提供特別的職業培訓。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按我所理解質詢的內容，我會如此作答。職業訓練

局、製衣業訓練局和建造業訓練局所開辦的課程，實際上不單止以初中畢業

生為對象，也有以高中畢業生為對象的。職業訓練局有很多培訓機構，其中

的科技學院主要針對高中畢業的同學。  

 

 

梁耀忠議員問：主席，剛才教育統籌司答覆李卓人議員的質詢時，特別指出

15 至 19 歲年齡組別人士失業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由於這群青年多是自動辭

職，而引致失業率高。當中也曾解釋自動辭職的原因，可能是適應問題。  

 

 教育統籌司有否深入探討為何這群年青人有這麼大的適應問題？為何於

受僱用後的短時期內便自動辭職？其實，當局有否考慮過在中學教育上提供

途徑，讓這群青少年能夠適應社會、職業或工作？例如：會否檢討目前的教

育課程，包括工業學校的課程，能否配合現時的經濟發展？其他文法中學的

課程，又是否配合現今社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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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司答：主席， 15 至 19 歲青少年自動辭職的比例高，我認為不需找

專家去研究，因為剛出來做事的青年人，很多時候自然未必找到一份可以從

一而終的工作。我不知道現在立法局之內，有多少人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他們

的終身工作。  

 

 除此之外，勞工處也有很多輔導服務，包括辦職業展覽、資料中心

等，希望透過這些輔導服務，令這個組別的失業人士，在他們不滿意其第一

份工作而辭職的時候，可能在第二次會選擇到他們感興趣的工作。  

 

 

主席：梁耀忠議員，答覆是否未能完全回答你的質詢？  

 

 

梁耀忠議員問：對，主席，他未曾答覆我的質詢。我想問教育統籌司，怎樣

去理解適應性？同時，會否檢討教育制度的課程問題，包括工業學院和文法

學校？我也想回答他一個問題，我的第一份職業是教師，直至現在我也是一

名教師，我沒有轉換工作。  

 

 

主席：為甚麼議員和官員的角色經常調換了？（眾笑）  

 

 

教育統籌司答：我很欣賞梁議員從一而終的宗旨。  

 

 

主席：最好不是“騎牛搵馬”。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我的答覆主要有兩點。第一，我們認為這個年齡組別

自動辭職的百分率高是比較自然的現象，並非一個值得我們大驚小怪的問

題。  

 

 其次，這個年齡組別的人士，在擔任第一份工作後短期內便轉工，我們

不覺得其中牽涉教育制度、文法教育或工業教育是有甚麼問題。  

 

 我想補充一點，我們的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的學

員在最初接受訓練時，已經顯示他們有興趣從事某一個行業的工作，他們畢

業後，大部分也是尋找相關的工作。換言之，透過經驗、專業訓練和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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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業輔導，可以令青少年更了解他們有何選擇，避免將來經常轉換工作。  

 

 

 

 

李卓人議員問：主席，剛才教育統籌司已指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僱主對青少

年的印象，覺得他們不穩重。其實，除了剛才所說的擇業服務之外，教育統

籌司有否計劃為這群讀書不成而出來工作的青少年，提供培訓課程，訓練、

輔導他們，讓他們能適應市場和改變僱主認為他們不夠穩重的印象？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要改變僱主認為他們不穩重的印象，最好的方法莫如

鼓勵這群青少年接受專業或職業培訓。在我的原答覆中，已清楚顯示出職業

訓練局、建造業訓練局和製衣業訓練局已開辦很多課程，每年為數上萬名的

這個年齡組別的青少年提供不同類型的職業訓練。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Control on Construction of Tertiary Institution Campus Facilities and 
Residential Halls 
大專院校興建學校設施和宿舍的管制  

 
5. 張文光議員問：據悉，科技大學（“科大”）向銀行貸款興建研究生宿
舍供研究生租住，並訂定新措施規定獲發研究助學金的研究生需入住宿舍，

而校方從研究助學金中每月扣除宿舍費，而拒絕入住宿舍的研究生則獲較少

的研究助學金。就此，政府是否知悉 : 

 

(a)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有否監察各大專院校向外貸

款以興建學校設施和宿舍，及有關債務的償還方式；及  
 
(b) 由於從助學金扣除宿費有變相利用公帑去津貼學校償還銀行借

貸興建宿舍債務之嫌，有關當局會否加以規限以免造成高等教

育的資源被濫用？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教資會有既定的方式和程序，以監察校舍設施及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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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安排和建造工程，其中包括那些由私人全數資助（例如銀行貸款）的

工程。關於科大興建研究生宿舍一事，該大學事先已向教資會申請批准，並

已就推算的宿位供求量、宿舍的設計和資金來源等，提供詳細資料。教資會

審慎考慮該項建議後，原則上給予批准，但該大學須遵守下列條件：  

 
(a) 如科大決定向銀行貸款進行有關工程，則不得把該幅土地和上

蓋物業的權益轉讓，以取得貸款；  

 

(b) 科大應負責償還該筆貸款，但不得利用教資會或政府撥予該大

學的公帑償還貸款；  

 

(c) 科大不得利用教資會撥予該大學的經常整體補助金，支付宿舍

的經常開支；及  

 

(d) 根據教資會工作指引，科大須向教資會提交該項工程的建築設

計和終飾的草略圖和其他有關文件，供教資會參考和提出意

見。  

 

  科大其後向教資會保證會接受這些條件。科大繼而向銀行借得 2.5 億元

貸款，推行這項建議。科大處理此事的方式和程序，與其他教資會資助院校

處理由私人提供資金進行的建設工程的方式和程序一致。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宿舍，無論是以公帑或私人資金興建，均須以財

政自給的方式運作，資金的來源是各寄宿學生所繳付的租金。宿舍的租金水

平是由各院校自行釐定的。科大研究生宿舍的租金水平，是該大學根據還款

安排和運作成本而訂定的。  

 

  各院校可自行決定以何種方式向學生收取租金。科大基於學術理由，希

望鼓勵學生在校園內居住，而為了簡化行政工作，已在獲得學生同意的情況

下，安排從每名寄宿研究生所獲得的研究助學金中扣除租金。選擇不寄宿的

學生，仍有資格申請研究助學金。各院校決定獲得研究助學金的人數和款額

時，會考慮其教學目標和可供運用的資源，因此獲得助學金的人數和款額可

能會按個別情況而有所不同，但這些事情是由各院校自行決定的。  

 
 
Public Hospit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canners 
公立醫院磁力共震掃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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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震遐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 

 
(a) 公立醫院現時共有多少部磁力共震掃描機（“機器”），該等機

器分布在哪些醫院；  
 
 
(b) 在過去 1 年，該等機器的操作時間、不操作時間、維修及機器故

障時間的百分比分別為何；  
 
(c) 在過去 1 年，公立醫院住院及門診病人輪候接受掃描平均及最長

的時間分別為何；  
 
(d) 在過去 1 年，使用該等機器的病人人數，以及有多少次掃描屬不

適當使用；及  
 
(e) 醫管局有何計劃改善掃描服務？  

 

 

生福利司答：主席，醫院管理局現有 3 台磁力共振掃描機，分別設於瑪麗

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為香港、九龍和新界區的病人服

務。這 3 台掃描機在過去 1 年的操作、維修和故障時間的百分率現載於附

件。我們正計劃在本年為屯門醫院和瑪嘉烈醫院添置兩台掃描機，並在一九

九八至九九年度在廣華醫院設置第六台掃描機。  

 

 對於經轉介接受磁力共振掃描的病人，院方是按他們的臨床需要，來決

定掃描的先後次序。所有危急個案都會立即處理；而緊急個案的平均輪候時

間則少於兩星期。至於非緊急個案，則由 8至 24個星期不等，視乎當時的情

況而定。醫療人員會監察和評估所有輪候掃描的病人的情況，確保所需的治

理沒有延誤。  

 

 過去 1 年，公營醫院共進行了 22 709 次磁力共振掃描。所有轉介個案都

經由主診醫生和有關的放射診斷部的高級醫療人員審核，防止服務使用不

當。  

 

附件  

 

  瑪麗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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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中  84.75% 96.01% 96.53% 

(B) 故障  2.47% 2.75% 1.84% 

(C) 維修  *13.78% 1.24% 1.63% 

     

 *  其中有 11.2%（即 480 小時）是進行儀器改良工程的時間  

 

Parking Demand Study 
泊車位需求研究  

 
7. 劉健儀議員問：在“泊車位需求研究”報告中，政府預計電單車數目會
繼續增加，而電單車車位的供應將嚴重不足；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由於現時私營停車場普遍不接受電單車停泊，政府日後批出作

停泊車輛用途的土地時，會否規定提供給各類車輛停泊的比

例；若否，原因為何；及  
 
(b) 政府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有關泊車及上落客貨設施的

供應標準時：  
 

(i) 會否增加公共及私人住宅發展項目的電單車泊位數量，以

及規定商業用途發展項目提供最低限度的電單車泊位；若

否，原因為何；及  
 
(ii) 會否修訂電單車泊位的大小標準以容納車身較大的電單

車；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司答：主席，我們日後處理有關闢設停車場的批地事宜時，會考慮區內

的泊車位需求，以及有關地段的面積和設計，從而定出各類車輛泊車位的數

目。  

 

  當局已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按照“泊車位需求研究”報告的建議，修訂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為一般指引，列明各類發展，無論是住宅、商

業或工業發展，都應為電單車增闢泊車位，比率為私家車泊車位總數的 5%

至 10%；而且任何一處地點的電單車泊車位都不應少於 5 個。  

 

  目前，電單車泊車位的標準大小為 2 米乘 1 米。我們剛完成本港電單車

車身尺寸的調查，並正根據調查結果，考慮把電單車泊車位加長，以配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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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要求。  

 

  正如“泊車位需求研究”報告指出，由於電單車車身小巧、駕駛靈活，

可以停放在不同地點而不會造成阻塞，因此，停泊電單車的問題不大。無論

如何，上述增闢電單車泊車位的措施應可進一步改善情況。  

 
Residential Services for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安老院為弱能人士提供的住宿服務  

 

8. MR LAW CHI-KWONG asked: Regarding residential services provided 
for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residential services such as the community assessment 

service and the provision of visiting medical officers ─ which are 
provided in the majority of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elderly 
people ─ will be extended to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disabled 
persons, including aged blind homes,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severely disabled persons and long-stay care homes for ex-mentally 
ill person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service provision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disabled persons and 
that for able-bodied persons; 

 
 (b) whether the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are required 

to receive annual medical examination as stipulated under section 
34 of the Residential Care Homes (Elderly Persons) Regulation, if 
so,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facilitate the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receiving such 
examination; and 

 
 (c) of the plans in place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assessment and 

med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r President, 
 
 (a) Subject to resources being available, the Administration is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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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tend the community assessment services and the provision of 
visiting medical officers to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disabled 
elderly persons, including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and long-stay care homes for ex-mentally ill persons. 

 
 
 
 (b) In respect of disabled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residents of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and long-stay care homes for ex-mentally ill persons are 
subject to section 34 of the Residential Care Homes (Elderly Persons) 
Regulation. 

 
  Arrange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for residents of the Wong Chuk 

Hang Long Stay Care Home to receive medical services, including 
medical examination, from visiting medical officers (VMOs), a 
community geriatric assessment team (CGAT) and a psychogeriatric 
team (PGT) on a regular basis. 

 
  For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and long-stay care homes other than the Wong Chuk Hang 
Long Stay Care Home, staff of the homes make appointments for 
residents to receive treatment at outpatient clinic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ospital Authority or any clinics with which the homes 
have connection or prior agreement.  The residents are transported 
by vans with facilities for people with a disability and escorted by 
staff of the homes for such visits. 

 
 (c)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ty assessment and med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disabled elderly person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the 
Administration is, subject to resources being available, seeking to 
extend VMO, CGAT and PGT services to all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the aged blind and long-stay care homes for ex-mentally 
ill persons. 

 

 

Primary School Libraries 
小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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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張文光議員問：教育統籌委員會在第五號報告書諮詢期結束後，曾建議
每間小學均應設有圖書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現時有多少間小學設有圖書館；  
 
 
(b) 政府是否現時仍然肯定上述建議是有需要和有價值；  
 
(c) 會否考慮制訂政策落實上述建議；若然，預算撥款總額為何，

及會否提供足夠的撥款予每間小學；及  
 
(d) 有否制訂推行是項建議的相關計劃；若然，詳情為何？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鑑於公眾對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五號報告書的回應，教

育統籌委員會在一九九四年建議，在新建小學和盡可能在現有小學，設置圖

書館或學習中心，政府對此亦表同意。  

 

(a) 現時有 45 間官立及資助小學已在第 I 期學校改善計劃下設
置圖書館；另有 57間官立及資助小學已利用私人提供的款

項，在校內設置圖書館。  

 

(b) 如前所述，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盡可能在每一間官立及資

助小學設置圖書館。我們認為，在校內設置圖書館，可使

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提高他們的語文能力、擴闊他

們的知識領域，並幫助他們培養獨立的學習能力，這對提

高教育質素，當能發揮重大作用。  

 

(c)及 (d) 自一九九五年起，我們已把圖書館的設置，納入標準設計

小學的校舍用途分配表。首批設有圖書館的 4 間標準設計

小學會在一九九七年八月落成。至於在新標準設計的小學

興建圖書館的費用屬建校工程預算的一部分，我們會以整

筆撥款的形式，為整項工程提供足夠款項。  

 

 此外，由一九九五年起，只要技術可行，一些現有官立及

資助小學已在首兩期學校改善計劃下設置圖書館。我們已

動用約 6,500 萬元，在第 I 期學校改善計劃下興建 45 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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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而立法局轄下財務委員會亦已批准撥款 1.1 億元，

在第 II期計劃下興建 70間圖書館。如果有足夠撥款，政府

計劃把學校改善計劃的範圍擴大，以涵蓋所有官立及資助

學校。如推行這項計劃，我們便可在隨後各期的學校改善

計劃，為現有小學增設 470 間圖書館，預計因此而需要的

額外撥款為 10.44 億元。  

 

Child Workers Distributing Promotional Materials 
童工派發宣傳單張  

 
10. 陳偉業議員問：近期地產市場興旺，不少地產代理公司為加強宣傳，在
假日僱用十來歲的小童在繁盛地區向途人派發宣傳單張。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局：  

 
(a) 地產代理公司聘用 13 歲以下小童派發宣傳品是否違法；若然，

去年政府對此類違例事項進行了多少次檢控，及成功的檢控共

有多少宗；及  
 
(b) 將會採取何種措施，防止僱主僱用 13 歲以下的小童？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根據《僱傭條例》附屬法例《僱用兒童規例》第 4(1)(a)
條的規定，任何人不得僱用年齡不足 13 歲的兒童在任何機構內工作，亦不

得僱用年齡不足 15 歲的兒童在任何工業經營內工作。不過，非工業機構，

包括地產代理公司，只要符合上述規例所定的一些條件，便可僱用 13 或 14

歲的兒童。這些條件包括受僱兒童必須已完成中學三年級教育（須由家長證

明），或其父母能出示該兒童的有效在學證明書，並書面同意讓他受僱於有

關工作。  

 

 現謹就質詢 (a)及 (b)部分，答覆如下：  

 

(a) 地產代理公司如僱用年齡不足 13 歲的兒童派發宣傳品，屬違反

《僱用兒童規例》第 4(1)(a)條。任何人如違反該規定，即屬犯
法，最高可判罰款 5 萬元。在一九九六年，並無地產代理公司因

僱用不足 13 歲的兒童派發宣傳品而遭受檢控。  

 

(b) 為防止僱主僱用年齡不足 13 歲的兒童，政府已採取連串執法、

教育及宣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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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已加強實地巡查，以及探訪僱主，務求全力執行有關規

例。一九九六年，勞工處共進行了 149 769次巡查（當中的 33 892

次是巡查非工業機構），並對非法僱用兒童的個案提出檢控，結

果有 16 宗被裁定罪名成立。最近，勞工處又曾特別針對某些僱

主包括地產代理進行探訪。  

 

 至於教育及宣傳方面，勞工處定期與教育署接觸，確保學校方

面清楚認織《僱用兒童規例》，特別是有關僱用學童的條文。教

育署每年向全港學校發出通告，提醒校方留意上述規例。  

 

 此外，每年暑假前，勞工處亦會派發宣傳小冊子，警告僱主切

勿僱用年齡不足 13 歲的兒童，同時又提醒學生及家長留意《僱

用兒童規例》中有關僱用 13 至 14 歲兒童的條文。  

 

 
Bilateral Agreements on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移交逃犯的雙邊協定  

 

11. MISS CHRISTINE LOH asked: Hong Kong has arrangements with 
some 90 countries for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and these 
arrangements will lapse on 1 July this year.  It is learn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t a target of establishing 20 bilateral agreements with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before that date, but so far only six such agreements have been signed 
and the remaining 14 are still under negoti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progress of the on go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14 countries 

concerned, and the number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expected to be 
signed before 1 July this year; 

 
 (b)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 in completing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mong the 14 countries mentioned above; 
and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give an assurance that the 
negotiation will b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nd 

 
 (c) whether the existence of a bilateral agreement for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after 30 June 1997 is a pre-condition set by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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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before they would consider granting visa-free entry status 
for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ssport holders; if so, which countries are thes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Chinese side in the Joint Liaison Group (JLG), we are now negotiating a network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for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which will remain 
in force after 30 June 1997. To date, we have signed agreements with six 
countries (the Netherlands, Canada, Austral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awaiting signature with India and Indonesia.  The 
agreement recently s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because the great majority of requests for surrender received by Hong Kong 
com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0 out of 11 in 1995 and 13 out of 17 in 1996).  
Other negotiating partners are Singapore, New Zealand, Germany, France, South 
Korea, Thailand, Japan, Italy, Switzerland, Belgium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pecific answer to the three parts of the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We are pressing ahead with negotiations with other negotiating 

partners.  Negotiations are well advanced with some of them.  We 
hope to conclude as many bilateral agreements as possible before the 
handover, and will make known the initialled agreements once they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JLG for signature. 

  
  We will give effect to the new bilateral agreements once the 

Fugitive Offenders Bill, which is being examined by a Bills 
Committee, has been enacte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propose a 
minor amendment to the definition of "arrangements for the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in the Bill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he purpose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s to permit arrangements 
to be made with a jurisdiction with which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a bilateral agreement, for the surrender of a particular person (an "ad 
hoc surrender"). 

 
  The provision of ad hoc surrender in the Bill would incre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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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jurisdictions with which we can co-operate on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Firstly, it would enable us to bridge a gap on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handover and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network of agreements is in place.  It 
will enable action to be taken on requests by any jurisdictions, in 
particular those with which we have signed agreements but which 
are not yet ratified, and those with which we at present have 
arrangements for surrender of fugitive offenders but are not able to 
conclude agreements before the handover. Secondly, many 
jurisdictions do not require the existence of an agreement and are 
prepared to extradite if they receive assurances that the requesting 
jurisdiction is able to reciprocate. Examples are Australia, 
Switzerland, Brazil, Republic of Ireland, and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f Hong Kong were to request surrender from such a 
jurisdiction, it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give an assurance of 
reciprocity based on its capacity to grant ad hoc surrender.  For 
practical proposes therefore the number of jurisdictions from which 
Hong Kong could request surrender will be increased. 

 
 (b)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annot enter into force 
whilst Hong Kong is still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owever,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to the SAR of having an agreement in 
place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30 June 1997.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can achieve 
that as we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in ou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Once an agreed text is settl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we will then proceed with the necessary consultations in 
the JLG. 

 
 (c) We are not aware that having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is a 

pre-condition for any country before visa-free status for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and/or SAR passport holders can be considered. 

 
 

Subsidy for Primary School Electricity Charges 
小學電費資助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55 

12. 梁耀忠議員問：據悉，教育署為受噪音影響的小學課室加裝冷氣設備，
並提供限額電費資助。惟目前電費不斷上升，但有關當局卻沒有檢討及提高

資助額，導致部分小學管理階層為避免電費支出過高而縮短使用冷氣設備時

間或甚至棄用該等設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 

 
(a) 會否考慮檢討上述小學使用冷氣設備的電費資助款額，以解決

因電費調整所引致的財政問題；及  
(b) 若上述檢討未能在今個夏季來臨前完成，政府會否考慮暫時增

加撥款，以減輕電費調整對那些學校造成的財政負擔？  
 

 

教育統籌司答：主席，  

 

(a) 根據消減噪音計劃，政府為受飛機或交通噪音（ 65 分貝 (A)以上）
影響的官立和資助學校的課室、教員室和特別室安裝冷氣機和雙層

玻璃窗。這些學校每年均獲撥消減噪音津貼，用以支付電費和例行

維修費。現時的津貼額在一九八八年獲得批准，數目如下：  

 

房間類別  每個房間每年的津貼額  

  

課室和教員室   3,950 元  

特別室  13,890 元  

 

 政府定期檢討津貼額，以確保有關學校大致上有足夠款項支付必需

的電費和維修費。不過，根據我們的紀錄，儘管電費不時調整，但

津貼的平均使用率一直遠低於 100%。例來說，在一九九零／九

一至一九九五／九六學年，小學方面的平均使用率如下：  

 

平均使用率 (%) 

 

九零至  

九一  

九一至  

九二  

九二至  

九三  

九三至  

九四  

九四至  

九五  

九五至  

九六  

64.3 81.3 91.8 86.7 79.6 80.4 1 

 

 至於實際開支超出津貼額 2 的少數小學，不足的數額是由學校的普

                                           
1
  並非所有學校均已提交帳目。在 132 間小學之中，有 77 間已提交帳目，而平均使用

率  

   是根據這些帳目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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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經費 3 填補。我們並無發覺有學校在這方面遇到財政問題。  

 

 政府會繼續每年檢討津貼額，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作出適當調

整。  

 

(b) 根據過往經驗，我們並不預期學校在支付冷氣機電費和維修費方
面，會有財政困難。在有需要時，超出消減噪音津貼額的費用，可

由學校的普通經費支付。在特別情況下，學校亦可提出申請，要求

教育署特別批准由學校及班級津貼支付有關費用。下次檢討預計將

於本年夏季前完成，在未有檢討結果之前，我們認為並無需要暫時

修訂津貼額。  

 
 
Mass Transit Railway Corporation Dividend to Government 
香港地下鐵路公司派發給政府的股息  

 
13. 黃偉賢議員問：據悉，香港地下鐵路公司 (“地鐵公司” )計劃於本年向

政府派發股息。就此，政府是否知悉：  

 
(a) 派發股息的決定是由地鐵公司主動提出，還是應政府要求作出

的；決定派息的主要原因為何；  
 
(b) 計劃派息的總額為何；及  
 
(c) 鑑於地鐵公司於本年年中將會耗資超過 10 億元分批翻新車卡，

又將要為紓緩魚涌站的擠迫情況進行改善工程，以及為將軍

澳支籌措資金，還須為機場鐵路還款，地鐵公司選擇於本年

向政府派息，此會否為地鐵公司造成額外的財務負擔；以及

會否令地鐵公司的債務增加？  
 

 

庫務司答：主席，  

                                                                                                                                      
2
  例來說，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學年，平均使用率為 80%，有 25 間小學（佔 26%）的實  

   際開支超出津貼額。  

 
3
  普通經費是資助小學從非政府來源所得的收入，如經營食物部的租金收入、辦學團

體  

   ／外間團體的捐款等。學校可全權決定把普通經費用於教育用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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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鐵公司是一個法定機構。《地下鐵路公司條例》規定，該公司

須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運作。一如其他商業機構，地鐵公司有

關宣布和派發股息的決定，是由該公司董事局通過。有關決定

應根據《地下鐵路公司條例》，並在考慮到其經營業績、整體財

務狀況，以及其即時和長期的資金需求而決定的。此外，有關

決定亦顧及地鐵公司股東對投資方面所預期的合理回報。由於

地鐵公司的累積虧損已全部消除，因此，該公司預期由一九九

七年起向政府派發股息。這點亦載於地鐵公司與政府簽訂作為

機場鐵路工程融資的依據的財務安排協議第 2(J)條。  

 

(b) 由於地鐵公司一九九六年的帳目仍在審核中，預計在本年三月

才提交該公司董事局覆核批准，因此在這時候討論派息數額的

詳情，是言之尚早的。不過，根據財務安排協議在現金流量方

面的臨時數字，地鐵公司在一九九七年會撥出 7 億元作派息之

用。  

 

(c) 根據地鐵公司的財政推算，我們預料，地鐵公司向政府派息的

決定，不會對該公司造成額外的財務負擔，因為該公司在制訂

其整體財政計劃時，已預計到對所提及的基本工程可能需要作

出的承擔。  

 
 
Closure of Parks Prior to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主權移交前封閉公園  

 

14. MISS EMILY LAU asked: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re are plans to close off Victoria Park, other parks and open areas in 
June this year prior to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f so, of the details of such 
plans and the justifications for the closure? 
 
 
SECRETARY FOR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SPORT: Mr 
President, the management of Victoria Park and other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falls outside the Government's direct policy responsibility and is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Municipal Councils.  I have obtained the information 
sought by the Honourable Member from the two Councils' executive departments, 
that is,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Reg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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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there is no plan to close off 
Victoria Park in June this year.  According to the two Departments, out of a 
total of over 1 300 parks and open spaces managed by the Urban Council (UC) or 
the Regional Council (RC), four are closed and another seven will be closed in 
June this year; and these closures are necessitated by improvement/maintenance 
works or public works and the details are at Annexes A and B respectively. 
 

 
 
 
 

Annex A 
 

Venues Currently Closed 
 

 
Venue 

 

 
Closure Dates 

 
Justifications 

Pokfulam Road 
Playground (UC venue) 

1 March 95 -  
31 March 98 

Partial closure for construction 
of an underground road 

 
Sycamore Playground             
(UC venue) 

 
1 September 96 -  
30 June 97 

 
Closure for improvement works 
 

 
Ap Lei Chau Bridge 
Road Playground (UC 
venue) 

 
15 January 97 -  
15 June 97 

 
Closure for slope works 

 
Tung Chung 
Playground  (RC 
venue) 

 
17 February 97 -  
15 June 97 

 
Closure for improvement works 

 
 

Annex B 
Venues to be Cl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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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Tentative Closure 
Dates 

 

Justifications 

 
Moray Road Children's 
Playground (UC venue) 

 
20 February 97 - 
30 November 97 

 
Closure for improvement works 
 

 
Tin Hau Temple Road 
Park (UC venue) 

 
1 June 97 - 
31 March 98  

 
Partial closure for slope works 

 
Wan Tsui Lane 
Sitting-out Area (UC 
venue) 

 
1 June 97 - 
30 June 99 

 
Partial closure for construction 
of a footbridge 

   
Hong Kong Stadium       
(UC venue) 

14 April 97 -  
7 June 97 

Closure of grass pitch for 
maintenance 

 
Wo Yi Hop Road Sports 
Ground (RC venue) 

 
1 June 97 - 
31 August 97 

 
Closure for improvement works 

 
Hin Tin Playground  
(RC venue) 

 
1 June 97 - 
30 June 97 

 
Closure for maintenance 

 
Tsuen Wan Riviera Park 
(RC venue) 

 
1 June 97 - 
31 July 97 

 
Closure of grass pitch for 
maintenance 

 
 

Public Hospi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公立醫院深切治療部  

 
15. 黃震遐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各公立醫院深切治療部 (專科及普通

科 ): 

 
(a) 分別有多少床位，及過去 3 年，每年入住的病人人數分別為何；  
 
(b) 醫生及護理的人手編制及實際員額分別為何；  
 
(c) 電子監察系統使用的年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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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哪幾間沒有另置工作間及儲物室？  

 

 

生福利司答：主席，關於過去兩年一般深切治療部病床的數目，以及截至

一九九六年三月底為止各部的人手情況等資料，現撮述於附件 A。至於其他
種類深切治療部病床（例如冠心病護理部、初生嬰兒護理部、嬰兒特別護理

部和兒科深切治療部所設的病床）的類似資料，現正在收集中，因此暫時未

能提供。由於醫院管理局的電腦系統搜集一般和其他種類的深切治療部病床

資料，因此現把入住各部的病人總人數載於附件 B。  

 

 

 

 

 

    深切治療部的人手數目會因應每間醫院的服務範圍、職責和現有設施

的分類而有所不同。電子監察儀器的預計使用期為 7至 10年，不過，目前公

營醫院深切治療部的電子監察儀器大部分用了不足 7 年。各間醫院每年進行

工作規劃時，會檢討是否有需要購置和更換監察儀器。設有深切治療部的公

營醫院一律獲另外提供工作間、儲物室或儲物設施。  

 

附件 A 
 

一般深切治療部病床和人手情況  

 

醫院   截至一九  

九五年三月

底為止深切

治療部病床

數目  

 截至一九  

九六年三月

底為止深切

治療部病床

數目  

 截至一九  

九六年三月

底為止的  

醫生人數  

 截至一九  

九六年三月

底為止的  

護士人數  

         

瑪麗醫院   16  16  10  64 

東區尤德夫人 

那打素醫院  

 8  8  4  33 

律敦治醫院   4  4  1.75  19 

葛量洪醫院   16  20  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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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   16  18  12  71 

廣華醫院   16  16  6  50.5 

基督教聯合醫院   13  14  6  53 

瑪嘉烈醫院   12  14  6  51 

明愛醫院   8  8  4.5  31 

仁濟醫院   6  8  5  35.5 

威爾斯親王醫院   14  14  12  80 

東華醫院   9  10  6  42 

 

 

 

 

 

 

附件 B 
 

入住各類深切治療部病床的病人人數  

 

醫院  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

入住的病人人數 * 

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度

入住的病人人數 * 

   

瑪麗醫院   791  1 040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  

 305  560 

律敦治醫院  28  232 

葛量洪醫院  776  890 

伊利沙伯醫院   555  673 

廣華醫院   953  1 304 

基督教聯合醫院   1 229  1 161 

瑪嘉烈醫院   460  592 

明愛醫院   392  488 

仁濟醫院   159  381 

威爾斯親王醫院   1 055  1104 

東華醫院   374  411 

 

* 包括入住其他種類深切治療部病床（例如冠心病護理部、初生嬰兒護理

部、嬰兒特別護理部和兒科深切治療部病床）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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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and Shares Transacted with "Legal Tender in Cash" 
“真金白銀”買賣股票  

 
16. 詹培忠議員問：政府是否知悉 : 

 
(a) 是否凡運用“真金白銀”在市場購買股票均不會被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視作操縱市場；  
 
(b) “真金白銀”是指哪些貨幣；及  
 
(c) 有否法例或規例容許以非“真金白銀”買賣股票？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  

 

(a)及 (c) 證監會表示，“真金白銀”是一個通俗用語，並無法定意義，
通常用於一般討論，以表示交易應該誠實地進行，不應有欺詐

成分。《證券條例》（第 333 章）第 135 和 136 條禁止在證券交

易所蓄意製造虛假和誤導的活躍買賣現象，並禁止使用欺詐手

段買賣證券。證監會又表示，在證券市場中，凡完全符合香港

聯合交易所規則和一切有關法例的交易，均獲證監會承認為合

法的交易。  

 

(b) 證監會認為，任何可在香港合法用作付款的貨幣，均屬可接受

的貨幣。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by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新聞處發布消息的機制  

 
17. 何敏嘉議員問：就新聞處曾於本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了有關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的失實新聞稿一事，政府可否告知本局：  

 
(a) “新聞稿”和“代發稿”一般經由新聞處哪些職級人員發出；  
 
(b) 新聞處監察向外發布消息的機制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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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避免向外發布消息程序上出現錯漏，以致引起公眾恐慌，新

聞處有否將一些敏感或重要的事件或消息交由該處內較高級人

員審議，其後才予以公布；及  
 
(d) 有否就上述失誤事件作出調查；若然，調查結果將於何時及以

何種形式公布？  
 

 

政務司答：主席，本年一月二十一日，政府新聞處透過傳真網絡，代醫管局

發表新聞稿，公布醫管局大會一名成員的死訊。該新聞稿內容準確，而且適

時向傳播媒介發放。  

 

 

 

 

  為方便傳播媒介工作起見，在每天完結前，政府新聞處都會透過電腦網

絡，發出一份目錄，臚列該天所發表新聞稿的標題，以便編輯人員核對，查

看是否已收到所有稿件。本年一月二十一日的目錄，在上述新聞稿的標題一

處出了錯。其後，政府新聞處透過同一網絡，更正資料，並向醫管局主席致

函道歉。  

 

  這份目錄只是一張清單，供編輯人員核對，而非向外發表。雖則如此，

新聞處仍會指派經驗豐富的人員（通常是高級新聞主任）核對清楚，然後才

會發布。  

 

  我可以向議員保證，政府已盡一切努力，確保新聞處所發布的新聞稿，

不論是政府稿件，還是代發的公告，全都準確無誤。所有稿件首先會交由處

內的資深人員，代其他機構處理，然後由校對員核對，經編輯覆核後，才會

向外發放。至於特別敏感和重要的新聞稿，則交由較高級人員處理，包括處

長在內。  

 
 
40-year Mortgage Loans for Properties 
40 年期樓宇按揭貸款  

 
18. 單仲偕議員問：據報道，有銀行提供 40 年樓宇按揭貸款。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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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前政府有否就銀行提供的樓宇按揭貸款年期制訂指引；若

然，目前的樓宇按揭貸款年期最長為多少年；若否，在過去 3

年，銀行每年提供的樓宇按揭貸款年期最長分別為多少年；  
 
(b) 是否知悉其他國家例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的銀行提供的樓宇

按揭貸款年期最長為多少年；  
 
(c) 提供 40 年樓宇按揭還款期，會否增加銀行的風險；若然，會有

哪些風險；若否，原因為何；及  
 
(d) 提供 40 年樓宇按揭還款期，會否增加炒賣新建樓宇單位的情

況？  
 
 
 

 

財經事務司答：主席，  

 

(a) 香港金融管理局並沒有就本港的樓宇按揭貸款年期發出指引。

在過去 3年，大部分銀行所提供的樓宇按揭貸款年期，最長為 20

至 25 年。有一間銀行最近為某個新物業發展項目提供 40 年樓宇

按揭貸款，到目前為止，只是一個個別例子。  

 

 銀行一般會以貸款年期及有關物業的樓齡的總和去訂定一個上

限，大多是 30 年至 40 年。例來說，如果銀行把上限定為 40

年，那麼就樓齡 15 年的物業而言，銀行通常會向申請人提供年

期最長為 25 年的樓宇按揭。在決定最長的按揭年期時，大部分

銀行亦會考慮申請人的年齡。貸款年期通常不會超越申請人的

退休年齡。  

 

(b) 據我們所知，英國、美國及日本的銀行提供的樓宇按揭還款年

期，大多數是 25 至 40 年。據悉，有個別非銀行機構會提供 45

年或更長年期的按揭貸款。  

 

(c) 假定其他情況一樣，還款年期越長，貸款的風險理論上會越

大。如果按揭貸款年期較長，期間便會出現較多的不明朗因

素，例如借款人的財政狀況可能會改變，利率可能有較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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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到期日錯配的情況可能更為明顯等。  

 

(d) 提供 40 年樓宇按揭還款期而導致增加炒賣新建樓宇單位的機會

不大。申請 40 年樓宇按揭貸款的人，一般都是在按揭貸款初期

沒有能力負擔每月大筆供款的真正置業人士。一般來說，炒賣

樓宇的人較少依賴銀行長期貸款。  

 
 
GOVERNMENT BILLS 
政府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首讀  
 
NURS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護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MIDWIV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助產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NURS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護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Nurs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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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司致辭：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7 年護士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  

 

  《護士註冊條例》在一九六一年制定，以監管香港護士的註冊和業內事

務。雖然條例中多項條文在過去兩年已作修訂，例如限制使用“護士”的名

銜和增設執業證明書，但為了配合目前的需要，條例仍有多項條文須作修

訂。本條例草案建議在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的名稱、組成、運作、紀律處分

的權限等各範疇作出修訂。  

 

  本條例草案第一項建議，是擴大香港護士管理局的組合。目前，委員會

有 17 名成員，大部分由總督委任。為加強管理局的代表性，我們建議把管

理局中業外成員的人數由 1 名增至 2 名；為鼓勵業內人士參與管理局的事

務，我們又建議規定管理局其中 6 名成員須由全體註冊護士和登記護士推選

產生，而設有護士管理課程的大專院校挑選兩名人士加入管理局。與此同

時，委任的註冊護士成員人數將由 10名減至 6名，亦取消英國的國家註冊護

士可獲委任為管理局成員的條文。以上的改動會把香港護士管理局成員的人

數增加至 20 名。  

 

  現行《護士註冊條例》沒有訂定條文，容許有限制的註冊。為了讓那些

在外地從事護士訓練工作，或在外地受訓的護士在香港修讀短期深造課程

時，得以繼續從事護士專業，我們建議實施這類註冊安排，就有限制的註冊

訂定條文。  

 

  本條例草案的另一項建議是有關條例現行的罰則。為了維持阻嚇作用，

及反映有關罪行的嚴重性，我們建議提高《護士註冊條例》中的罰款額和延

長監禁期。  

 

  目前，《護士註冊條例》授權總督會同行政局訂立規例。為鼓勵護士專

業的成員更多參與業內事務，我們建議把部分權力轉移予生福利司和香港

護士管理局。其中包括把訂立有關註冊和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的權力轉移予管

理局，惟須獲得生福利司批准；訂立有關管理局法律顧問和秘書的職能的

規例的權力，則轉移予生福利司。總督會同行政局則保留訂立與收費有關

的規例的權力。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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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MIDWIVES REGIST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助產士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Midwiv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生福利司致辭：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7 年助產士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  

 

  《助產士註冊條例》於一九六零年制定，以監管本港助產士的註冊和執

業，經過這許多年，《助產士註冊條例》中某些條文已經不合時宜。本條例

草案建議在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的英文名稱、組成、紀律處分的權限等各範疇

作出修訂。  

  本條例草案的其中一項建議，是擴大香港助產士管理局的組合，目前，

管理局由 14 名成員組成，當中只有私營醫院或以前的補助醫院所設的助產

士訓練學校才有成員代表。為加強管理局的代表性，我們建議增加管理局的

成員人數至 19 名，使設有助產士訓練學校的所有醫院，包括政府醫院，亦

有成員代表，以及把業外的成員人數由 1 名增至 2 名。  

 

  另一項修訂建議是有關條例現行的罰則，為了維持阻嚇作用及反映有關

罪行的嚴重程度，我們建議提高條例中的罰款額和延長監禁期。另外，我們

亦建議條例應就任何意圖利用註冊證明書行騙的情況訂定罰則。為備存在港

執業的助產士紀錄，我們建議規定註冊助產士必須取得執業證明書，方可在

香港執業。我們並建議申請執業證明書的人士，須提供有關他曾否被裁定犯

可判監的刑事罪行的資料，這項規定與其他醫療專業的做法一致。  

 

  《助產士註冊條例》訂明禁止不屬註冊助產士的人為圖利而照料分娩中

的婦女。我們現建議修訂有關條文，述明只准註冊醫生或註冊助產士照料分

娩中的婦女，但在緊急情況下，或接受訓練的人士，在註冊醫生或註冊助產

士的指示及親自監督下，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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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助產士註冊條例》授權總督會同行政局訂立規例，為鼓勵助產

專業的成員更多參與業內事務，我們建議把部分權力轉移予生福利司和香

港助產士管理局，其中包括把訂立有關註冊和紀律處分程序規例的權力轉移

予管理局，惟需獲得生福利司批准。訂立有關管理局法律顧問和秘書的職

能的規例權力，則轉移予生福利司，總督會同行政局則保留訂立與收費有

關的規例的權力。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條例草案》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r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The Bill seeks to remove the right to 
land of resident British citizens, to grant them the unconditional stay status in 
lieu, and to abolish the procedures applicable only to the removal or deportation 
of British citizens. 
 
 The immigration status of British citizens in Hong Kong is at presen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foreign nationals.  This reflect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s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ll change on 1 July 1997, it is natural to expect that there will be a 
change in the immigration status of British citizens.  British citizens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ir employers, have also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such changes; in 
particular, they would wish such changes to be clarified, decided, and p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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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in advance of 1 July 1997, so that those affected would be given a 
reasonable, but not overly long period within which they can make adjustments. 
 
 In November 1996, we consulted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Hong Kong on the package of changes.  Our proposals are based 
on three considerations: 
 
 (i) Firstly, any change should put British citizens broadly on par with, 

but not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vis-…-vis other foreign 
nationals; 

 
 (ii) Secondly, reference should be made to how Hong Kong residents 

will be trea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ii) Thirdly, there should b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to minimize the 

disruption caused to British citizens in Hong Kong. 
 
 Briefly, we proposed, firstly, that with effect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British citizens coming to Hong Kong should have conditions imposed on their 
stay.  Those coming for visits would enjoy a visa-free period of six months and 
be given visitor conditions, that is, they cannot work, study or take up long-term 
residence in Hong Kong.  British citizens coming to Hong Kong for 
employment, to establish or join in a business, to study or for settlement would 
need to apply for the appropriate visa.  Secondly, the right to land status now 
enjoyed only by British citizens who have resided in Hong Kong continuously 
for seven years or more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the unconditional 
stay status.  Thirdly, British citizens should no longer be subject to special 
removal and deportation arrangements.  Fourthly, we propos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whereby British citizens already residing in Hong Kong but are 
subject to a limit of stay sh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to reside in Hong Kong 
without conditions until their limit of stay expires, after which the current policy 
applicable to foreign nationals should be used to assess their applications for 
extension of stay at that time.  Finally, we also proposed that these chang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rom a common date in advance of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so as to allow time for those persons affected to adjust to the new 
arrangements. 
 
 Imposing conditions of stay on British citizens and requiring 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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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work, study or settle does not need legislative 
changes.  At present, British citizens are exempted from conditions of stay and 
visa requirement by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y simply withdrawing this 
exemption administratively, the privileged treatment of British citizens in this 
respect will be removed.  Abolishing the right to land of British citizens, 
replacing this right by unconditional stay and deleting the special removal and 
deportation arrangements of British citizens do require legislative changes, as the 
right to land and the special removal and deportation arrangements are provided 
for by law.  To avoid confusion, however, we propose that both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rom a common date.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lasted about two months.  We put our proposals 
to the Manpower Panel of this Council,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civil servants and other British citizen groups.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the British Trade Commission, which looks after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ests of British nationals in Hong Kong, for helping with 
reaching out to British citizens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We received considerable response on the proposed changes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from the British community 
accepted the need for such changes.  The majority of their concerns centred 
arou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ual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which British 
citizens living here would face.  To address their concerns, we have fine-tuned 
th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to avoid disruption to their normal life in Hong 
Kong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ajority view of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cluding their employers, is 
that these inevitable chang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well before 1 July 1997, so 
that they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adjust to the changes before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We appreciated the need for the required legislation to be 
scrutinized carefully by this Council.  We have therefore taken action to finalize 
our proposals and put forward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as soon 
as we possibly could.  We hope that this Council would give priority to this Bill, 
and have it enacted before 1 April 1997 so that the changes can be implemented 
on that date ─ a date which we believe strikes the right balance. 
 
 We believe that the Bill, coupled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change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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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is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precise way to achieve our objective of 
removing the privileged immigration status of British citizens.  We do not think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complicate the matter by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which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our approach to 
immigration control in Hong Kong.  We hope that this Council would focus 
attention on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first, since the privileged 
immigration status of British citizens is our more immediate concern.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which I understand will be 
introduced later today by the Honourable Miss CHAN Yuen-han, affects a 
different and much bigger issue of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s discretion, 
which forms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our long-established system of 
immigration control.  There may be a time and a place to debate the wider issue 
of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our immigration policy.  But given the need to 
remove the privileged immigration status of British citizens well before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 hope Honourable Members would appreciate the 
uncertainties that would arise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osals, which have 
been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of those affected, were to be delayed by being 
drawn into a more complicated debate. 
 
 Thank you, Mr President.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MEMBERS' MOTIONS 
議員議案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之議案。本席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之發言時

限所提建議，而各位議員亦已於一月二十八日接獲有關通告。每位動議議案

之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可有 15分鐘發言，另有 5分鐘可就擬議修正案發言。

動議修正案之議員及其他議員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根據《會議常規》第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72 

27A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本席須 令該議員停止發言。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YSTEM 
僱員補償制度  

 

李卓人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促請港府全面檢討香港僱員補償制度，以達致以下政策目標：  

 

(a) 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確保工傷者及因工死亡者家屬獲得合理
的補償水平；  

 

(b) 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使工業意外受害者得到更完善保障；  

 

(c) 設立工傷審裁處以快、廉、簡的方式解決任何有關糾紛；  

 

(d) 改善現時的工傷援助制度，確保工業意外受害者即使在僱主未購
保險又無力支付補償時，仍得到足夠的援助。”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並已載列於議事程序表

內的議案。  

 

 主席，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香港社會是一個具同情心的社會。當報章社會服務版刊登一些工傷死者

家屬的慘況時，香港的善長仁翁便會作出捐助；當大災難事件發生時，例如

去年的嘉利大大火、卡拉 OK 大火，香港社會上下都會同感悲痛。今天的

議案辯論，就是希望社會不要停留在個人的惻隱心及同情心，而是將惻隱心

及同情心注入我們的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僱員補償制度。  

 

  一九九六年香港便發生了 59 465 宗職業意外，其中 278 宗是死亡個案。

職業意外的發生，對工人的影響可大可小：有人只是輕傷；有人要住院治

療；有人永久喪失部分工作能力，以後不能再用自己熟識的技術而被迫轉

行，面對不穩定的未來；有人永久喪失全部工作能力，以後再不能工作，喪

失了做人的尊嚴；有人變成傷殘人士甚至是“植物人”；當然，更有人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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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的生命！  

 

  主席，當總督吹噓香港的經濟繁榮已超英趕美時，我們腦海中有否浮現

出工傷者喪失工作能力的痛苦面貌，有否想起死者遺下的妻子兒女的傷痛及

對未來的惶恐呢？對受害人來說，現時的僱員補償制度就像一張經過了多次

修補的薄棉被，但如何修補都還是有洞，如何修補都是一樣薄，不能幫助受

害人度過漫長的冬天。今天的動議辯論就是希望加厚這張薄棉被，給予受害

者合理的補償金額，為他們提供較長時間的經濟安全網，同時確保所有受害

工友均能盡快獲得補償及對有特別困難的受害者提供額外援助。“打工仔”

為本港的繁榮作出貢獻，但港府不但沒有大力改善工業安全，反而在僱員因

工受傷甚至死亡時，讓其所獲得的補償數額亦十分有限。  

 

  我提出的議案中所要求的 4 點，正是希望具體達致以上所說的目標；以

下，我將詳加解釋工盟對議案中 4 項要求的建議詳情：  

 

  第一，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確保工傷者及因工死亡者家屬獲得合理

水平的補償。  

 

  現時的法例，當僱員因工死亡或導致永久性傷殘等嚴重後果，他們所獲

得的補償額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來計算的。現行的計算制度根據

工傷工友的年齡及月薪以“三級制”方式來決定，死亡個案的補償額就是

40歲以下所得會是 7年工資， 40至 56歲是 5年工資， 56歲以上是 3年工資，

即 3 年至 7 年，而在工傷方面，永久性傷殘的補償額則為該名工友 4 年至 8

年工資不等，簡單來說，越年輕的工友所獲補償越多。現時的“三級補償制

度”由一九八零年實施至今一直沒有作出實質修改，一九八零年直至現在仍

然是 7 年的工資，但同期本港的經濟已有非常可觀的實質增長，因此，職工

盟認為，政府絕對應該對整個補償制度作出實質改善，令工傷工友及其家屬

能獲得較合理的補償。  

 

  香港現時的工傷補償水平是明顯不足夠的，例來說，與香港補償制度

較為相似的新加坡，一個因工死亡工友的補償最高為該名工友的 9 年收入；

不要忘記，新加坡還設有中央公積金。  

 

  職工盟建議對僱主在其僱員因職業意外以致死亡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時

需支付的補償加以改善，內容包括：  

 

(1) 將按年齡劃分的三級補償制度改為五級，並將因工死亡最高補

償額由僱員的 7 年收入增至 13 年收入，而永久完全喪失工作能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74 

力最高補償額則由僱員的 8 年收入增至 14 年收入；  

 

(2) 將計算補償額的每月收入上限由現時 18,000 元（低於《僱傭條

例》的上限）增至 25,000 元；  

 

(3) 取消完全依靠僱員收入與部分依靠僱員收入的受養人所獲得不

同死亡補償額的差別；  

 

(4) 規定僱主支付所有致命個案中死者的殮葬費，數額為 50,000

元；及  

 

(5) 規定僱主在死者的受養人等候死亡補償期間，向他們按期預付

補償。  

 

  例來說，現時法律規定 40 歲以下的工友因工死亡，其受養人最多只

能獲得 7年收入；試問如果有一個年約 30歲的工友因工死亡而遺下了一至兩

名約 5 歲的子女，則 7 年工資又如何養活他們成人呢？同時，現行法例規定

40歲以下的工友因工受傷導致 100%永久傷殘，卻只獲得 8年工資，又如何足

夠餘下大半生的生活費的需要呢？僱員補償並不是僱員的“勞工福利”，而

是他們因工作而導致意外後的補償，因此法例規定更應加以放寬，以照顧那

些辛勤工作的“無辜受害者”。  

 

  至於對死亡個案的補償，現時死者家屬並不可以獲得法定的全數補償，

而是要按死者家屬對死者的財政依靠程度來決定；這個做法不但令家屬有可

能獲得的補償額被大幅扣減，同時計算方法繁複又容易出現爭議。試一個

很清楚的例子，一九九三年北角“籠”導致 12 名工人死亡的意外中，就

有一名 18 歲的暑期工，其家庭當時並不是依賴他的收入生活，所以他家屬

只能夠獲得 16 萬元的補償。一條命是否就只值 16 萬？  

 

  因此，法例必須加以修訂，取消按依靠程度來計算補償額的做法。  

 

  至於我們建議對因工死亡工友的家屬發放 50,000 元殮葬費，請大家記

，根據現時的法例，僱主一文錢也不須支付的，除非死者沒有家人則屬例

外。他一文錢也不須支付，殮葬亦要由其家人支付，可以說，在那處境下，

對家屬真是落井下石。  

 

  就臨時補償方面，現時，家屬要等一年多才拿到錢的，那一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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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一文錢也沒有。我們希望臨時補償可令他們在那段期間的生活得到照

顧，但亦不須增加僱主負擔，因為這個臨時補償只時暫時支付的，將來會扣

除。  

 

  職工盟提出的第二個建議，就是要求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使工業意

外受害者得到更完善的保障。  

 

  這建議其實已為本局所接納。早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職工盟主席

劉千石議員已經在本局提出有關“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的議案，當時在

無反對的情況下獲本局通過，但政府亦沒有作出任何研究。  

 

  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的中央式保險制度，是希望將勞工保險、管理、

收取保費及支付補償等工作，由現時分散給眾多保險公司負責轉為由一個中

央性的基金管理機構執行。  

 

  粗略分析，有以下優點：  

 

  第一，糾正現時勞工保險跟工業安全制度完全分割的錯誤，規定中央僱

員補償基金在徵收勞工保險的保費能落實因應不同行業及機構的安全紀錄釐

定保費水平，促使僱主更加重視工業安全；  

 

 

  第二，中央性的保險基金能有效監察僱主是否已經投保，亦可確保不會

出現沒有保險公司願意受理投保的個案，這將可大幅降低現時每年有超過

700 宗僱主沒有投保而遭檢控的情況，亦確保因工受傷甚至死亡的工友能夠

獲得有效保障；  

 

  第三，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將可大幅降低保險方面的佣金及行政開支，這

一方面可減省僱主在勞工保險方面的負擔，另方面亦可藉此增加對僱員的補

償數額，對僱主及僱員同樣有利。事實上，現時勞工保險的總保費超過 20

億元，但是發放補償額總數不足 10 億元，可見大部分保費其實並不是真正

給予受害人，而是用於保險公司再投保、佣金及行政開支等方面；  

 

  第四，中央補償制度亦可以改善現時處理補償的程序，加快對工友索償

的審核及處理，最少不會出現像現時部分保險公司故意拖延發放補償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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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工盟第三個建議，是設立工傷審裁處以快、廉、簡的方式解決任何有

關糾紛。  

 

  工業意外受害者的遭遇已經極為悲慘，但工友在受傷後往往卻連應有的

法定補償也因為種種理由而遲遲未能獲取，例如，僱主不肯承認該工友為其

真正僱員或不承認該工友為“工傷”或計算工資方面出現爭議等；凡此種種

的糾紛，唯一解決方法就是排期上法庭才能得以解決，這令工友須等待很長

時間，其實大家可以想到，這是雪上加霜！根據法律援助署的數字，一九九

五年便有超過 1 200 宗涉及僱員補償糾紛而要求法援的申請，由此可見，不

少這些個案、不少爭議要在法庭解決。  

 

  為此，工盟建議效法一九七三年設立“勞資審裁處”解決勞資糾紛的做

法，設立“工傷審裁處”處理，用一個快、廉、簡方法去解決爭議，盡快付

款給受害人，令其困境盡快解決。  

 

  最後，職工盟要求改善現時的工傷援助制度，確保工業意外受害者即使

在僱主未購保險而又無力支付補償時，得到足夠的援助。  

 

  現時制度如何呢？現時有個貸款基金，但最多可借 15,000 元給工傷

者， 15,000 元可以“捱”多久呢？為何不可以將這個免息貸款提高呢？所

以，我們希望能盡快提高這個免息貸款，令受影響的工友在獲得補償前得以

維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此外，政府亦有必要監察僱員補償基金的結餘，以確

保基金能有足夠資源應付受影響的個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陳鑑林議員已作出預告，表示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其修正案已

印載於議事程序表內並已發送各位議員。本席提議進行合併辯論，以便一併

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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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現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本席現請陳鑑林議

員發言並動議其修正案。待本席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各位議員可就原

議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  

 
 
陳鑑林議員就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刪除“檢討”，並以“改善”代替；刪除“以達致以下政策目標”，

並以“其中應包括”代替；刪除“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確保工傷

者及因工死亡者家屬獲得合理的補償水平”，並以“盡快落實勞工顧

問委員會就《僱員補償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代替；在“使工業意

外受害者”之後加上“及其家屬”；刪除“設立工傷審裁處以快、

廉、簡的方式解決任何有關糾紛”，並以“簡化現時工傷賠償的申索

程序”代替；”  

 
陳鑑林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李卓人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一如以

我名義提出，並列載於議事程序者。  

 

    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措辭，表面上十分中性，只是要求政府檢

討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  

 

 

    雖然教育統籌司還未發言，但我已經知道，政府的答案肯定會說，任

何修訂都要先經由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因此，我今天亦不打算評論李卓人

議員的具體建議，我只是想指出一點：雖然李卓人議員說，僱員補償計劃制

度由八零年實施至今一直未有實質改善，但其中有關計劃補償額的每月入息

上限，其實是一直有調整，而現時的 18,000 元上限，亦是在九五年初才修

訂的。  

 

    我對李卓人議員議案第一點提出的修正，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再以勞顧

會作為“擋箭牌”，因為我提出的建議修正，都已經得到勞顧會的討論和支

持，相信政府不應該有藉口再拖延落實。  

 

    首先，由於根據現行《僱傭補償條例》的條文，只有因工死亡僱員的受

養人可以申請索償，如果僱員並無受養人，則僱主可以無須給予賠償，至於

誰是受養人，則需經由法庭裁決，而且往往需要一段頗長時間的申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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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並非依靠已故僱員供養的家庭成員，即使是摯親，亦不會得到補償，這

一點是非常苛刻和不合理的；因此，我認為有關僱員補償的受益人，應該由

受養人改為家庭成員，勞顧會已經就家庭成員的定義和不同親疏程度的家庭

成員所應得到的補償比例有一系列的建議，有關的建議亦乎合國際勞工公約

的標準，我希望港府盡快將條例的修訂提交本局，讓本局議員有機會進一步

討論建議的具體細節。  

 

    其次，由於現時處理補償申索的唯一途徑是經由法庭的裁決，不少的

個案由於對誰是受養人，或受養人對已故僱員的依靠程度等都經常引起爭

議，申索過程往往接近兩年，對於一些突然喪失家庭經濟支柱的家庭成員而

言，如果要他們等候兩年才得到裁決，況且即使裁決後，僱主又不一定依時

發放補償，這無疑對於死者家屬是十分不人道的做法；因此，我同意勞顧會

及李卓人議員的建議，規定僱主在受益人等候死亡補償金額期間，向他們按

月發放預付補償，有關預付補償的金額，將會在正式發放補償時扣除，因此

僱主無須擔心會出現雙重補償的情況。  

 

    原議案的第二點，是要求政府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這一點是各工

會團體長期以來都有爭取的，民建聯亦十分支持；不過，我恐怕由於港府的

官員都患上了“中央恐懼症”，一聽到“中央”兩個字，就已經立即嚇到飛

出九霄雲外，但我們極不希望見到中央僱員補償基金，成為繼中央公積金之

後，另一個未出世就被迫夭折的嬰兒。  

 

 

 

 

    其實，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的討論已經經過很長的時間，港府在一九九

一年出版的“職業安全和健康統籌小組報告書”中，已經表示會研究有關的

制度，本局亦曾經在一九九三年通過有關的議案。至於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的

優點，當時已經過充分的討論，剛才李議員亦提出了，所以我不打算重複；

不過，港府一直的立場，就只是強調現行的僱傭保險制度運作良好，由中央

統籌不一定能夠提高效率，或最合乎經濟效益；如果教育統籌司今天再以同

樣的理由提出反對的話，我亦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不過我很希望政府能夠實

在好好研究一下，我只希望指出一點，如果港府只是從保險的角度看現行的

僱傭保險制度，可能不會發現其中的問題，十分簡單，因為現時的保險公

司，根本只是將僱傭保險當作是一般的保險生意，因此往往的情況是，僱傭

保險與職業安全完全拉不上關係，例如：第一，保險公司不會採用類似汽車

保險的“沒有索償紀錄獎賞”，以鼓勵僱主加強職業安全；第二，部分高危

險性的行業，例如吊船工作等，會得不到保險公司承保，這更逼僱主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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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庭判傷後，僱主推說保險公司未付保險金而拖欠賠償，令工傷的僱

員除已受到皮肉之苦外，更要飽受精神上的煎熬；第四，保險費中超過一半

是行政費用和經紀佣金等；結果花費了保險費，職業安全的水平卻沒有提

高。  

 

    最後，我想回應李卓人議員有關設立工傷審裁處的建議。雖然我理解

李議員的原意是希望以“快、廉、簡”的方式處理有關工傷的申索，但由於

仍要經過仲裁的程序，我卻擔心未必能夠達到目的；相反，我們建議港府應

修訂《僱傭補償條例》，賦予勞工處處長有權處理一些簡單直接而沒有具爭

議性的個案，並裁定僱主須付的保償，以簡化現時冗長繁複的司法程序，確

保雙方能盡快解決問題，所以我希望雙方都能夠給勞工處處長有一個裁決

權。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roposed. 
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何敏嘉議員致辭：主席，回顧九六年，曾經發生多宗嚴重工業意外，引致很

多工友死亡或受傷。立法局亦曾多次進行議案辯論，辯論工業安全問題，同

時亦正審議一項全新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草案》，將工業安全保障範圍

擴展至非工業行業。  

 

  縱使有更完善的法例保障，工業意外仍然會不斷發生，因此，香港僱員

補償制度其實有需要進行全面檢討，以切合社會現況。  

 

  李卓人議員原議案第一項目標是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確保工傷者及

因工死亡家屬獲得合理水平的補償。我們暫且不談何謂“合理”，民主黨在

該方面是贊成的。對於陳鑑林議員提出應落實勞顧會提出對《僱員補償條例》

進行修訂的建議，我們認為是最低限度的改善。  

 

  我們估計勞顧會提出的改善，應該與李卓人議員所準備要提出的條文有

些距離，在最大及最低改善之間有一個幅度。如果支持李卓人議員的改善建

議是最高點，則支持勞顧會的就是改善的最低點。在這個幅度內，我們十分

希望再次聽聽工人、僱主或其他各界的意見，尋求一個大家都認為合理或較

為合理的平衡點，所以我們不希望在此即時支持陳鑑林議員所提出的修正，

因為若支持他的修正，則肯定是在該幅度內最低的改善。當然，我也知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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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亦會再提出勞顧會的建議是由勞資雙方達成的妥協。但我在此須重申 ,勞

顧會是政府的諮詢機構，民主黨絕對尊重勞顧會，亦絕對會參考勞顧會所建

議的修訂。但千萬不要忘記，本局才是立法機關，千萬不要再告訴我們勞顧

會已訂立的就是金科玉律，不能修改。立法局並不是橡皮圖章，既然那建議

需要立法，需要在此經立法局審議的話，則我們是會經過謹慎考慮才作出決

定。所以，我在此表明我們會小心審議，但千萬不要告訴我們勞顧會所妥協

的事情是不許我們修改的。心中可以想，言論也有自由，不過，明顯地，假

如有人期望立法局是橡皮圖章的話，則可能要等到七月一日之後才有。  

 

  李卓人議員議案的第二項建議是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其實在九三年

十一月三日，劉千石議員曾提出頗為相同的議案，當時港同盟議員已對議案

全力支持。民主黨仍然維持當時的立場，認為現時本港所採用的分散式保險

制度，應該改變為集體社會保障制度，以便改善現時處理補償的程序，加快

處理工友的索償個案。  

 

  原議案第三項建議是設立工傷審裁處。根據李卓人議員提供的資料顯

示，其建議是類似現時勞資審裁處的機構，以加快處理因僱員補償問題而產

生的糾紛。我們對成立工傷審裁處能夠以快、廉、簡方式解決糾紛的功用，

我們是支持卻並不抱有太大的期望。當然我們希望這些個案都能透過類似的

審裁處解決，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盡快在該方向上投入資源去研究有關建議。  

 

  民主黨支持原議案提出改善現時工傷援助制度，確保工業意外受害者即

使在僱主未購保險又無力支付補償時，仍得到足夠的援助。有鑑於申請僱員

補償一般都要一段時間，而期間，僱員及其家屬生活可能面對相當嚴重困

難，所以民主黨曾建議成立一個不設資產審查的工業意外傷亡賠償基金，使

傷亡工友及家屬在得到僱員補償之前，能獲得即時或在較短時間內的援助，

僱員或家屬在獲得補償後，便將援助歸還。  

  主席，我們今天會反對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支持原議案。  

 

  謝謝主席。  

 

 

梁耀忠議員致辭：主席，相信每一名僱員和僱主，都不希望發生工業意外；

故此，無論是僱員、僱主和政府，都應設法改善本港工業安全措施，令不必

要的意外減至最低。改善補償制度，只是意外發生之後的補救方法，對受傷

的僱員來說，根本無法彌補其身心所受的損傷，而對因工死亡的僱員，更無

法挽回其寶貴的生命。不過，無論怎樣，當意外發生之後，特別無可避免地

發生之後，政府和僱主對意外受害人就應該作出合理的補助及補償，在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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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及僱主是責無旁貸的。  

 

 目前，本港的工傷補償水平明顯偏低，例如一名 40 歲以下因工導致永

久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工友，最多只可獲得 8 年的收入作為補償，試問這筆

金額如何保障該名工友及其家屬日後的生活呢？如此低微的補償，又怎可以

對工傷受害人給予公平的對待呢？  

 

 正如李卓人議員所說，如果大家翻開報章的社會服務版看看，當會發現

經常有透過慈善基金或讀者捐款去協助工傷受害人的報道。此對獲得補償

或捐助的工友或家屬來說，怎樣說都是一件好事或是不幸中的一點好事，但

同時亦反映給我們知道，如果目前補償制度足夠的話，根本是無需這些捐助

的，同時亦讓我們看到，即使真的有此類額外援助，其實往往都是一些特別

嚴重的意外的受傷人士或死者家屬才得到這些援助。試問對於在每年約 6 萬

宗的工業意外中受影響的工友來說，又可否靠這些慈善基金的援助去解決生

活的問題呢？如果真正實事求是，面對現實的話，政府在改善目前的援助及

補償制度方面，實在責無旁貸，刻不容緩。因此，政府修訂法例，全面提高

對工傷受害人的援助和補償，亦是刻不容緩。  

 

 李卓人議員建議大幅增加補償金額，驟眼看來，好像是勞工界對僱主

“飛擒大咬”，嚴重地增加僱主負擔。不過，我必須澄清，這個建議只是糾

正過往錯誤的歷史，令意外受害人獲得較合理和應得的補償而已，況且建議

只會略為增加僱主在勞工保險的成本，並不會對僱主構成沉重的負擔，我實

在看不出僱主有甚麼合理理由反對這項建議。我希望香港僱主了解，對意外

受害人提供補償，不是給予僱員的一項福利，而是僱主的責任，勞工保險開

支根本就應該作為僱主計算成本的項目之一。  

 

 

 意外受害人不但面對生活的困難、身心的受損，當遇到一些無良僱主

時，更要面對僱主刻意拖欠補償，亦令他們的生活更困難、更痛苦，我所服

務的勞工團體   ─   街坊工友服務處，就收到不少工友的投訴，指摘一些

無良的僱主，對待一些受工傷工友，往往都是拖得就拖，遲遲不願意發放補

償金額，通常以保險公司未曾付款作為理由，拖欠補償。雖然目前有很多法

例對這些無良僱主的行徑有所監管，不過，我們知道，這些刑罰往往太輕，

對於無良僱主產生不到阻嚇作用。  

 

 事實上，對受害人來說，即使真的成功起訴僱主，又應該怎樣呢？在他

們的困難數月裏，誰來幫忙呢？事實上，本局在九三年已經通過劉千石議員

所動議設立一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的議案。我很希望政府重新考慮這個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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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已獲得大家同意的建議。為何到了今時今日，還遲遲未落實呢？  

 

 最後，我想談一談陳鑑林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陳議員要求政府盡快落實

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僱員補償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背後理念相信是尊重

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勞資達成的一種協議或決定。當然我並不反對勞、資和政

府三方就勞工問題達成共識；不過，我覺得我們不應脫離現實，完全只考慮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而不考慮一些現實問題。事實上，我知道勞工顧問委

員會的運作，往往都是勞方的建議得不到資方的接受；而資方的建議，勞方

往往迫於無奈要去接受。過往歷史經常見到這種情況，以致這次決定亦是如

此。所以，勞顧會的建議根本是得不出勞方完全支持的決定的。  

 

 故此，我覺得我們不能只是麻木尊重或接受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去行

事。剛才亦有議員說過，我們作為立法局，是一個立法機關，為何要遵從一

個諮詢架構而沒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立場，自己的意見呢？  

 

 若然如此，究竟我們這個立法機關要來做甚麼？不如由勞工顧問委員會

全盤決定所有事情好了，不需我們的存在。所以，基於這原因，我希望陳鑑

林議員不要只顧勞資或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決定，而要重視一下現實，重視一

下目前的情況，支持李卓人議員，收回其修正案。  

 

 謝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截至一九九六年九月，香港有 193 名工人因工傷死

亡，有超過 43 000名工人因工受傷。在因工死亡的工人之中，約有三分之一

是從事建造業的，其次是飲食業的員工。這反映了基層工人在職業安全上得

不到應有的保障。當然，最根本的解決方法，就是促進職業安全及改善工人

的工作環境及條件，但我亦相信意外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故此，在事件發生

後，不單止要檢討事件的成因及經過，亦要避免事件重演。另一項重要工作

就是使工業意外的受害人及親屬，能夠得到完善的補償，令他們的生活不會

面臨極大的困境。  

 

 事實上，因工業意外而傷亡的工人及他們的親屬，身心自然已受到極大

的打擊，但是更難受及令人悲哀的，是他們更要面對經濟上的困境；若受傷

及死亡的工人是他們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這情況便會更嚴峻。民協曾經在

一九九三年初要求政府將向私人保險公司購買勞工保險的形式，為統一由政

府承保的制度，並於同年的十一月三日的立法局議案辯論之中，亦支持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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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央僱員保償制度。當時的議案是獲得通過的，並且建議政府向立法局

提交研究結果。但是，時至今日，政府在這問題上仍採取毫不理睬的態度，

我們對此情況表示失望及遺憾。  

 

 至於現時的工傷援助制度，亦有未臻完善之處，特別是現時向受傷工人

及他們的親屬提供暫時性的貸款，最高金額只得 15,000 元，其實這根本是

不足夠的，亦不能濟燃眉之急。所以民協認為必須提高貸款的金額，使工人

及他們的親屬能得以維持他們原有的生活水平。  

 

 至於李卓人議員另外兩項建議，包括全面檢討《僱員補償條例》、各項

補償項目的準則及水平，以及設立工傷審裁處解決任何有關補償糾紛，民協

經過詳細研究之後，亦同意李卓人議員的建議。以工人死亡的賠償為例，根

據現時的法例，最高的賠償金額是 84 個月的收入。如果以發生最多工業意

外的建造業為例，這行業在一九九六年第三季的月入工資中位數為 1 萬元，

換言之，他的親屬如果只獲得 84 萬元的賠償，驟看似乎很多，但如果整個

家庭是靠這 84 萬元來維持生活，那是否足夠呢？  

 

 至於工傷賠償的申索程序，工傷工人在病假結束之後的 6 至 8 個星期，

勞工處的僱員補償組便會作出補償金額的判決。但是，現時工人在受傷後，

經常面對僱主不肯承認該工人曾作為他的僱員，以及不肯承認該工人是因工

受傷而引起許多爭議，以致工人不能及時獲得應有的補償。所以，民協是同

意設立工傷審裁處，以類似勞資審裁處的做法，幫助受工傷的工人在短時間

之內獲得補償。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劉千石議員致辭：主席，在辯論之前，一個“心水清”的記者告訴我，這個

議案幾乎每年都提出 1 次，所以，今天的議案是由李卓人議員提出而不是

我。不過，我相信如果這項議案一天不能落實，我們也絕不會放棄。如果這

個議案不能落實的話，那些受工傷工人的處境便得不到改善，我對他們的生

活及他們的家庭所受的影響感到極之難過。我相信今天的辯論並不是“政

治”的辯論，而是一個“人道”的辯論。  

 

 今天，我會與各位同事分享一個活生生的個案，希望大家可以多點從工

傷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的角度來考慮這個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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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盤工人以日薪計工資，他們“搵朝不得晚”，李先生的例子就是其中

典型的。李先生是地盤雜工，獨力養活一家五口，生活朝不保夕；可惜，作

為一家經濟支柱的李先生，卻於去年五月在三號幹的隧道地盤工作時，隔

鄰的隧道進行爆石工程，連帶他正在工作的隧道管內的石頭也被震盪，更因

此引致一塊大石墮下，李先生走避不及，結果被壓至傷重去世。他的妻子阿

容趕往醫院，但已無法見到她丈夫最後的一面！當時阿容悽然說：“丈夫沒

有給我留下一句說話，留下來的，只有 3 名年紀還小的孩子，和一個沉重的

經濟負擔。”  

 

 阿容帶 3 名年幼子女，一家生活非常徬徨無，丈夫的殮葬費也要向

人借好幾萬元來解決。經過工會的協助及多番爭取，李先生的僱主才肯承擔

他們道義上的責任，給予阿容一筆恩恤金；阿容還錢後，現在一家四口依靠

綜援生活。更令阿容憂心的，是她丈夫過身時已經是四十多歲，按現時法

例，最多只可以獲得 5年工資的賠償；阿容的 3名兒子，分別只得 13歲、 11

歲和 9 歲，試問，只得 5 年工資的賠償，她要帶 3 個小孩，如此艱難的

路，如此辛酸的路，怎樣走呢？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同事投下良心一票，謝謝！  

 

 

蔡根培議員致辭：主席，近十多年來，本港經濟蓬勃，工商業發達，香港成

為了現代化的工商業城市，但本港的工業安全紀錄，則是較經濟富裕地區中

紀錄最差之一，目前本港工業傷亡率比 10 年前還高。  

 

  儘管每年因工傷亡僱員數字不斷上升，但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卻十年

不變，存在很多有待檢討和改善的地方。例如《僱員補償條例》中的補償

制度，自八十年代實施至今，一直都沒有作出實質的修訂，雖然本港經濟不

斷發展，補償水平卻沒有作出相應調整，以致因工受傷工人及其家屬不能獲

得合理補償。政府除了要考慮改善補償水平外，勞顧會曾提出的建議都是值

得支持的。例如：在追討死亡補償申索中，除現時正常的司法程序外，應該

為一些沒有爭議的申索個案，提供一個快捷處理的途徑，就是由勞工處處長

裁定補償，這樣可由原來的司法程序需時 18至 24個月，縮短為 7至 8個月，

這將可更有效更快地幫助死傷者家屬盡快獲得補償，以解困境。另一方面，

因工傷亡者多為家庭經濟支柱，故建議死者配偶可在勞工處處長核實配偶身

分後，規定僱主即應每月按法定補償金額予該名配偶支付補償，直至處長最

終裁定法定補償額為止。勞顧會這些建議都是希望能盡量以最快、最簡單的

途徑，使死者家屬在痛失親人及經濟支柱的雙重打擊下，及時獲得經濟援

助，以減輕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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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為使工傷受害者及其家屬得到更完善保障，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

金無疑是較為有效的方法。由中央統籌管理所有職業傷病賠償，可以改善基

金分散、架構重疊的弊病更可有效監管僱主是否為僱員投保及避免投保無

門。換言之，可大大節省操作成本，提高效率和效益，在保費維持不變的條

件下，亦可提高對僱員的賠償金額，並令工傷保險更有效涵蓋所有“打工

仔”。  

 

  主席，面對每年超過 5 萬宗職業意外個案，政府應全面檢討本港的僱

員補償制度，改善對工業意外受害者的補償及援助。這實是當務之急，至於

具體建議，港進聯認為應由勞顧會作深入探討，達到共識後，再由本局以法

律形式確立下來。當然，補償是消極的。積極方面是工人、僱主及政府三方

面加強配合，貫徹落實工業安全政策。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曾健成議員致辭：主席，首先，我恭祝各位同事新年快樂，全港市民身體健

康。  

 

  近年來，有關工人因工受傷及死亡的意外，無日無之，實令廣大市民

擔心本港的工業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對一般“打工仔”的保障是否足夠。  

 

  其實，在上個立法年度的議案辯論中，我已不斷重申有關觀點，希望當

局加以改善，其中包括：（一）加強執法，嚴懲違例僱主；（二）調撥足夠

資源，加強監察安全主任培訓的制度；（三）將現時只顧工業安全轉化為職

業健康的概念推廣；（四）增設危險工序技術工人的發牌制度等。這些都是

我在上個立法年度提及的。  

 

  主席，今天我希望討論有關現行僱員補償制度的問題。事實上，僱員補

償制度由八十年代開始至今，一直沒有作出妥善的修訂，可謂非常落伍，與

時代脫節，遠遠追不及現在的經濟發展。民主黨認為現在有必要改變現行賠

償限額的水平。  

 

  在這裏，我覺得李卓人議員的議案，我們應該完全要同意及予以支持。

他的議案包括死亡補償、收入上限、受養人獲補償額的百分比、殮葬費、醫

療費及臨時補償措施。這些都應該作出合理而適當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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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關臨時補償方面的措施，現時根本沒有，索償時往往像街市買菜

般，有人去“講價”，可能會獲得多些。主席，我想就在過去九六年幾

宗我親往身歷其境的工業意外，與大家分享一下當時的感受。  

 

  第一宗是青衣北橋工作平台塌下， 6 名工作人員死亡，皆因總督大聲說

震驚，這個“震驚”亦有幫助，幫助到遺屬獲得額外的補償，平均每個死者

的額外補償額大約為 80 萬元。  

 

  另外，同樣在青衣的污水處理廠，有一個工人半夜時間跌進大約 500 尺

深的井裏面，屍體分 5、 6 次撿拾回來，今次總督沒有說震驚，僱主又守住

“荷包”，結果，這個工人的遺屬只有不超過 10 萬元的所謂額外恩恤補

貼。另外一宗是大有街工業意外。僱主有錢，在香港也有面子，良心好些，

照青衣北橋意外的做法，給予受害人八十多萬元。  

 

  往往這些受害人如遇到輿論壓力大，遇到貴人幫忙，“貴人開口”，

他們便會得到多一些的補償。如果沒有人“幫口”、沒有人“幫手”，可能

連殮葬費也沒有，要等兩年。不單止殮葬費無，在這兩年內，如果死者為

家庭收入支柱，基本上遺屬將無以為生。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將現有所謂

“心口”請求僱主作出額外補償的形式制度化，使到受害人的家屬得濟燃

眉之急，我相信大多數僱主都不會反對，因為他們亦不想僱員因工死亡。我

希望在今次的議案辯論，全體議員能夠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良心票是非

常重要的。  

 

  另外，我希望現在工傷的裁決能改為像現在的勞資審裁處一樣，盡快成

立一個獨立部門，將個案交由一個工傷審裁處去審裁。理由很簡單，因為它

快，簡、廉，同時令苦主所受的傷害最低。  

 

 

 

  最後，我希望教育統籌司留意。去年推出《安全約章》，政府大力推介，

但是，職安局沒有增加資源。我希望現在政府推介的概念是由工業安全推展

至職業健康，問題是如果惠及的人數由數十萬增加至 300 萬，如果資源不增

加，何來有宣傳？何來有教育呢？  

 

  我希望政府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祝大家平平安安、身體健康。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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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席現請李卓人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李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鐘。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關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總的來說，尤其是有關

(a)項  ─  他要盡快實施勞顧會的建議，坦白說，通過了亦沒有壞處，但

問題是這只是錦上添花而已，因為政府已表明會進行，然後再叫政府盡快進

行，這只是錦上添花，沒有壞處，但亦沒有建設性。  

 

 我當然不會否定勞顧會的建議，我全無此意，只不過是通過了陳議員的

修正是達不到我原議案所希望產生的作用。我原議案最主要、最主要的作

用，是告訴政府，我們立法局覺得現在的補償額不足夠，這是焦點。如果大

家通過陳議員的修正案，問題是發不出這信息，反而是說政府所做的工作已

足夠。  

 

 所以，我首先希望大家留意的，是其實我整項議案共有 4 部分，第一部

分是合理補償水平，這部分是很重要的。那麼和勞顧會的建議其實有甚麼分

別呢？勞顧會現在的建議是完全沒有觸及由一九八零年開始到現在也是一樣

的 3年、 5年、 7年的補償水平，若不觸及這點，好像剛才劉千石議員所說李

太的例子，一家 4 口，她丈夫死後，便拿 5 年的收入去養育孩子。若不觸

及 3、 5、 7 年那點，便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所以希望大家留意，這是和勞顧

會建議最大的差別。如果大家可以不通過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的話，那個信

息便會很清楚，告訴政府我們希望改善補償的金額。  

 

 其實勞顧會的建議還有另一個分別，便是勞顧會沒有觸及 18,000 元的

入息上限。剛才陳鑑林議員亦有提到，九五年已提高了入息上限，但大家覺

得 18,000 元是否足夠呢？是否九五年增加了，我們便不可再提出來研究

呢？ 18,000 元對現在的建築地盤工人   ─   最多意外的工人   ─   來說，

他們若開足工的話，他們的收入是可以超過 2 萬元的。對他們來說，這是減

少了他們的補償。  

 第三點分別是勞顧會建議的殮葬費只是 14,000 元，而我們希望檢討的

是，究竟這 14,000 元的建議其實是否足夠呢？對一個家屬來說，要做殮葬

事宜的時候，其實 14,000 元是怎麼都不夠的。大家也知道，其實現在最少

要 5 萬元才可做到。  

 

 另一方面，大家也不要錯對焦點，我今天不是想要辯論與勞顧會的關

係，我不是想辯論說我們現在要否定勞顧會的建議。現時的處境是怎樣呢？

很簡單，是勞顧會說 A，我說 A+，我並非說要否定 A，我是說 A+，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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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呢？辯論完後，如果今天大家通過了要政府檢討，我很相信政府一定會

交回到勞顧會討論，我們只不過希望政府將 A+的建議交回勞顧會討論，而
不是只採取 A 便算。  
 
 同時，大家要牢記一點，整個勞顧會有一個架構問題，就是勞顧會是政

府的諮詢架構，是由政府將課題交給勞顧會討論的，如果政府不交給勞顧會

討論的話，如果是勞方代表提出來討論，政府也不會支持，則大家也知道是

一定不行的。所以，其實我今天是想推動政府可否將“A+”建議交給勞顧
會討論呢？希望政府主動改善，將補償金額的 7 年限制提高，我們才可令到

香港的僱員賠償制度，為受害人提供一個真正的經濟安全網，令他們有一段

長時間不用憂柴憂米，不需申領綜援金，真正有足夠的補償可以安安樂樂的

過活。  

 

 謝謝主席。  

 

 

教育統籌司致辭：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各位議員今天就“僱員補償制度”這

個課題發表意見。我想先簡單闡釋香港的僱員補償制度和我們近年的改善措

施。  

 

僱員補償制度  

 

  我們的政策目標是要為僱員提供適當的保障，使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僱員

得到合理的補償。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是由兩個不同的機制組成，第一個機

制是以《僱員補償條例》為基礎的僱主個人負責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規定，所有僱主必須就本身須承擔的責任，向認可承保人投保一個指定的最

低金額。第二個機制則是以《肺塵埃沉病（補償）條例》及《職業性失聰

（補償）條例》為基礎的僱主集體負責制，向特定行業的僱主收取徵款，為

從事該種行業而患上職業病的僱員提供補償。這兩個機制互相配合，相輔相

成。  

  每一宗僱員傷亡的個案，都是令人難過的。不斷改善香港的職業安全，

正是政府最重視的事項。除了社會福利保障外，為了使僱員得到合理的補

償，我們經常檢討僱員補償制度及在有需要時修訂有關法例，以配合社會及

經濟的發展。單在過去 18 個月內，我們已修訂多項法例，改善僱員的權

益，包括：  

 

（一）修訂《僱員補償條例》，提高僱主支付給因工意外死亡或喪失工

作能力的僱員的補償金額；及提高《僱員補償條例》內違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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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罰款額，以加強阻嚇作用。  

 

（二）授權勞工處處長簽發補償金額證明書，以縮短僱員因工受傷而申

索補償所需的時間。  

 

（三）  取消僱員因工受傷引致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超過 3 天才可得到補償

的規定，及提高病假期內的補償金額至正常收入的 80%。  

 

（四）  改善肺塵埃沉病補償計劃，訂立新的傷痛及喪失生活情趣補

償。肺塵埃沉病患者不論其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均可獲發這

項補償。  

 

（五）修訂《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把根據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索償的申請限期延長 1 年，使那些在該計劃實施日期前 6 年內曾

受僱於高噪音行業而已經離職的人士，有充分時間提出申請。  

 

  同時，我們現正全面檢討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以確保因工作關係導致

失聰的人士獲得合理補償。以上所述，足以證明我們不斷改善本港的僱員補

償制度，保障僱員的權益。  

 

修訂《僱員補償條例》  

 

  李卓人議員議案的第一點，提出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確保因工受傷

僱員及因工死亡僱員的家屬獲得更多補償。這一點正是我們一直以來在僱員

補償方面的工作目標。自一九八六年以來，我們每兩年便會調整補償金額。

因工受傷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最高補償金額，由一九八六年的 341,000

元增加至一九九六年的 1,728,000 元；而因工死亡的最高補償金額亦由

299,000 元增加至 1,512,000 元，增幅超過五倍。同期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升幅只是 122%。我們在今年稍後時間就會再檢討補償金額，新的規定可望

於一九九八年年初生效。我們每一次提出增加補償金額的建議前，都會考慮

薪酬及物價指數升幅，並諮詢勞顧會、僱主團體、工會及保險業人士的意

見。現時的機制已有效地平衡僱主和僱員的利益，亦顧及社會的情況。李卓

人議員最近提出了一項議員條例草案，建議大幅增加最高補償金額，平均增

幅超過 1 倍。我們對任何單方面提出而未經勞、資、政府三方詳細討論的建

議，均不支持。  

 

中央僱員補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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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議案的第二點是建議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就這個問題，我們在一

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的議案辯論及去年六月五日答覆鄭耀棠議員的 1 項口頭

質詢時，已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即我們認為沒有需要由政府接管現時由私

營機構經營的僱員補償保險巿場。我們的理由已經記錄在案。我想就贊成這

項建議的人士所提出的理由，作一簡單的回應：  

 

（一）有意見認為把所有僱員補償計劃納入一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內，

可為所有僱員提供全面保障。我想指出現行的僱員補償制度是由

兩個不同的機制，即僱主個人負責制及僱主集體負責制組成，兩

個機制有不同的作用，所以並無需要把兩個機制合而為一。  

 

（二）有人認為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可縮短僱員獲發補償的時間及

減少訴訟。現時大部分個案都由僱主按照《僱員補償條例》向受

傷僱員作出補償，只有少部分受傷僱員需要等候一段時間才可獲

發補償或需經由法庭裁決。在僱員因工嚴重受傷的個案，是要等

候受傷僱員傷勢穩定後，才能評估他喪失工作能力的程度。這一

個程序，無論是沿用現行制度或中央僱員補償基金制度都是必需

的。至於因補償責任問題而需交由法庭處理的個案，在中央僱員

補償制度下亦一樣會發生。所以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基金，並不能

縮短申索補償的時間。  

 

（三）  有意見認為由於僱員保險巿場由私營機構運作，令保費不斷增

加，如由政府接管，透過免除佣金及較少行政費用，可以減低保

費，令僱主僱員受惠。事實上，根據最近兩項分別由保險業人士

及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進行的調查顯示，由於保險巿場的競

爭激烈，近年僱員補償保險費持續下降，反映巿場機制的靈活

性。我相信在座不少僱主和僱員也可以證實此點。  

 

（四）我們亦不贊成成立一個中央補償基金會比現有私營制度更有效率

的說法。香港一向奉行自由經濟，保險業巿場亦是一樣。如果將

僱員補償保險巿場交由政府接管，政府必須成立一個龐大的架構

去管理，亦涉及大量行政費用。因此，我們不相信在這方面政府

會比私營機構更有效率。  

 

  基於以上數點，我們實在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由政府接管及壟斷僱員補

償行業，窒息自由經濟的運作。  

 

工傷審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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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議案的第三點是建議設立工傷審裁處，以快、廉、簡的方式解決任何

有關糾紛。我們絕對同意要盡量簡化工傷補償的申索程序，使僱員可盡快獲

得補償金。但我們認為設立工傷審裁處的建議並不可行。  

 

  在過去 3 年，每年平均有 6 萬宗工傷意外，其中 75%的受傷僱員暫時喪

失工作能力。根據現行法例，受傷僱員在病假期間應得正常收入的 80%。僱

員無須等候任何程序就可獲發補償。至於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個案 ,一般是

要等候傷者傷勢穩定後，由醫生或評核委員會評估傷者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

程度，然後訂出補償金額。這個程序平均需時 5 至 7 個月。這類個案大部分

都由僱主按照法例規定作出補償，只有少數個案因為牽涉僱傭關係的爭論或

其他原因而未能解決，需要交由法庭處理。至於因工死亡的個案，根據現行

法例規定，都要交由地方法院審理。  

 

  李卓人議員提出設立工傷審裁處的建議，是基於現時勞資審裁處及小額

薪酬索償仲裁處的模式，與訟雙方不經律師代表，以簡單的形式及方法處理

勞資糾紛。我明白李議員的好意，但我們認為這個建議並不可行，因為僱員

補償申索案件與一般勞資糾紛不同，通常都牽涉複雜的法律爭論及需要參考

以往案例。假如受傷僱員或其家屬未能獲得適當的法律意見，便可能影響他

們的補償金額及日後循其他民事訴訟程序追討賠償的權利。  

 

  勞工處一直與有關部門，包括法律援助署及司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

務求縮短評核傷者傷勢及傷者等候發放補償的時間，由一九九四年三月起，

灣仔地方法院已安排一個法庭專門處理僱員補償的申索。自推行此項措施

後，需要交由法庭裁決的個案的輪候時間已由之前的 14個月縮短至 7個月。  

 

  我們同意要進一步改善及簡化處理僱員因工死亡的個案。我們現在研究

的建議是如僱主或保險公司對索償沒有爭議，這些個案可交由勞工處處長簽

發補償證明書，令僱主或保險公司支付補償予死亡僱員的家屬，而不需交

由地方法院處理。此外，在勞工處處長就索償個案完成評審前，僱主需按月

預支臨時補償金給死者的配偶，已支付的款項可在日後的補償金內扣除。在

我們的建議中，死者的家屬，無論是否受死者供養，均得到全數的補償，這

取代了目前僅死者的受養人可以受益的補償準則。同時，我們亦建議在所有

死亡個案中，僱主一律需支付殯殮費。這些建議在上月已得到勞顧會的支

持，我們現正和律政署商討有關的法律政策和細節，希望能盡快完成草案，

呈交立法局審議。  

 

工傷援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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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議案的第四點是建議改善現時的工傷援助制度，當僱主未有購買保險

又無力支付補償時，確保工業意外受傷者得到足夠的援助。事實上，根據現

行法例的規定，如僱主未有購買勞工保險而又未能履行責任向受傷僱員作出

補償，僱員可向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申請協助。該基金是在一九九一年成立，

入息來自僱主為僱員購買保險費的徵款。基金保障範圍包括僱員根據《僱員

補償條例》應得的補償及當意外涉及僱主疏忽而僱員根據普通法追討並獲法

庭判令勝訴所應得的賠償。假如僱主未有按照法例規定或法庭判令支付補

償，基金管理局可從基金撥款提供援助。由一九九六年四月至一九九七年一

月，基金共向 19 名因工受傷僱員提供援助，援助金額達 3,300 萬元。因此 ,

現行制度已為那些因僱主沒購保險而得不到補償的僱員提供保障。我們會密

切監察這基金的運作情況，以確保它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為因工受傷僱員的

法定權益提供適當的保障。  

 

修正議案  

 

  至於陳鑑林議員的修正議案，第一點是要求盡快落實勞顧會就《僱員補

償條例》提出的修訂建議。正如我較早時所說，勞顧會在上月已討論過並支

持我們建議修訂因工死亡索償程序的方案。我們現正研究此方案的具體細

節，希望能盡快完成草案。  

 

  修正議案的第三點，建議簡化工傷補償的申索程序。這一點亦是我們過

去多年來的工作目標，較早時我已向本局詳述我們已實施的措施。至於修正

議案的第二點及第四點與原議案相同，我不再在此重複。  

 

總結  

 

  最後，我想在此重申，我們的政策目標是為因工受傷僱員及因工死亡僱

員的家屬提供完善及合理保障。我多謝議員提出很多動機良好的建議，我重

申，兩項議案的部分要點，包括簡化申索程序等，早已納入我們的工作範圍

內，而有關的建議已經得到勞顧會的支持。我們現時的僱員補償制度大致運

作良好，然而我們會不斷檢討，使它更為完善。我們不認為有充分的理由要

大幅度改變現行的制度，因此我們並不贊同原議案及修正案提出成立中央僱

員補償基金的建議，以及原議案提出成立工傷審裁處的建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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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敏嘉議員，請指出你需要澄清哪點。  

 

 

何敏嘉議員：教育統籌司在剛才的發言裏提到政府對於一些未經勞、資、官

三方討論的方案是不會支持的。教育統籌司可否解釋一下，我們應怎樣去理

解此句說話，即是他會將方案帶回勞顧會討論，抑或不會帶回勞顧會討論

呢？  

 

 

主席：教育統籌司，當然你可以選擇不回答，因為你的發言已經相當清楚。  

 

 

教育統籌司：既然主席提醒我，我亦同意我的發言已相當清楚，我並不打算

回答。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No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否者佔多。  

 

 
Mr CHEUNG Hon-chung claims a division. 
張漢忠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之議案，按陳

鑑林議員動議之修正案，予以修正。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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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尚欠 1 人，現在顯示表決結果。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SZETO Wah,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r LEE Cheuk-Yan, Dr 
Anthony CHEUNG, Mr David CHU,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Frederick 
FUNG,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Miss Christine LOH, Mr Paul 
CHENG and Mr LEE Kai-mi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0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3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10 人，反對者 23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遭否決。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2

分 48 秒。  

 
 
李卓人議員致辭：首先，我多謝陳鑑林議員提出修正，讓我有機會多講 5 分

鐘。回應政府的發言，其實政府有關合理補償水平的發言是有些誤導。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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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家有否聽清楚，其實教育統籌司引述了一些數字，說由八六年的 30 萬

元增加至 150 萬元，其實是沒意思的，因為是將入息上限提高，然後將補償

金額上限提高，這個是上限，不是那些受害人實質收到的補償金額；大家要

留意這點，因為我們正在討論那些人實質收到的補償金額仍然卡在 3 年、 5

年、 7年的限制。例如一個遺孀，她的丈夫死亡時薪酬是 1萬元， 3年薪酬只

得 36 萬元， 10 年前是 36 萬元，現時仍是 36 萬元。補償金額上限提高不代

表補償金額提高，希望大家要聽清楚他的解釋。我不知他是說補償金額抑或

補償金額上限，我都沒有聽清楚，希望以後再看到他的發言稿時可知道是否

有誤導。我真希望沒有。  

 

 第二，教育統籌司提到中央工傷保險制度，他說現時的保險金正在下

降；但我提醒大家，有一次討論關於五分之四工資或薪金時，保險公司提供

資料說如果我們通過法例改為全薪的話，便會增加保費 25%，如果增加至五

分之四，我記得他們說便會將保費加 11%。所以，其實當我們爭取改善補償

的金額時，其實保費是會對僱主構成壓力的，而我們覺得很多時中間人的佣

金、行政費用也會造成障礙。  

 

 第三，剛才提到工傷審裁處，教育統籌司說很複雜，要參考很多先例，

但大家要留意，勞資審裁處現在也是很複雜，也要參考很多先例，故分別是

不大的，但他也講得很清楚，現在地方法院的排期最快也要 7 個月。  

 

 第四，關於工傷援助制度，教育統籌司又提了一個數字，說有 19 人共

獲得逾 3,000 萬元補償，大家聽過後覺得沒問題。但我所講的是免息貸款的

上限仍然是 15,000 元，我是希望改善免息貸款上限，但他完全沒有表示態

度。  

 

 謝謝大家的發言，亦謝謝大家的支持。  

 
Question on the original motion put. 
原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Mr LEE Cheuk-yan claims a division.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February 1997 
立法局  ─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 

 

96 

李卓人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李卓人議員之原議案，予

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似乎尚欠 1 人，現在顯示表決結果。  

 
 

Mr SZETO Wah,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Emily LAU,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Dr Anthony CHEUNG, Mr CHEUNG Hon-chung, Mr CHOY Kan-pui, Mr 
Albert HO, Mr IP Kwok-him, Mr LAU Chin-shek, Mr Ambrose LAU, Mr LAW 
Chi-kwong, Mr LEE Kai-mi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r LO 
Suk-ching, Miss Margaret NG, Mr NGAN Kam-chuen,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motion.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NGAI Shiu-kit, Mr Edward HO, Mr 
Ronald ARCULLI, Mrs Miriam LAU, Mr Henry TANG, Dr Philip WONG and 
Mr David CHU voted against the motion. 
Mr Paul CHENG abstained.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7 votes in favour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9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original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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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原議案者 37 人，反對者 9 人，他於是宣布原議案獲通過。  

 
 
PREPARATORY COMMITTEE'S RESOLUTION PROPOSING THE 
REPEAL OF PROVISIONS IN CIVIL RIGHTS-RELATED LAWS 
籌委會通過建議廢除與公民權利有關的法例條文  

 

楊森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本局強烈譴責籌委會通過建議廢除現行《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

中因應人權法作出修改的條文，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的部分重要條文，並要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拒絕接受有關建議，以免嚴重破壞保障香港人權、自由的

法例，及嚴重損害香港法治的良好聲譽。”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屬下的特區籌備委員會於今年二月一

日，通過向全國人大常委建議將香港現行法例中有 14 條整條廢除，另有 11

條局部廢除，其中最令港人擔心及國際社會關注的，是建議廢除立法局分別

於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五年對《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因應《人權法案

條例》所作出的修改，以及廢除《人權法案條例》中部分有關該條例的解釋

及應用的規定。  

 

廢法的惡處  

 

 根據籌委會的建議，廢法後，《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就會出現很

多個大大小小的“洞”，再由一個不合法及無代表性的臨時立法會作修修補

補。港人之所以擔心，就是這兩條法例會還原至未經修訂之前般嚴謹或更過

之而無不及，以便中國政府透過未來的特區政府，藉這兩條惡法來限制港人

參與遊行、集會表達意見及結社的自由。  

 

 

 如果《公安條例》還原至修訂前，集會、遊行的自由會再被收緊：  

 

 例：  

 

1. 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有不滿，想行遊行抗議表達意見時，如超過

20人，便須於行前 7天向警方申請牌照，警方不發牌照便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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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否則會被控以非法遊行。  

 

2. 公眾集會如超過 30 人，或私人集會如超過 200 人，便須先通知警

方，警方有權禁止集會。  

 

3. 市民參與集會、遊行時，將不可穿與政治組織有關或提倡政治宗旨

的制服，這將大大限制市民參與政治活動。  

 

4. 市民在行集會、遊行時想使用“大聲公”，須先向警方申請許可

證。  

 

5. 行政首長或警方都可以用與公安無關的理由禁止遊行、集會，及規

定集會須遵守的條件，包括集會行的娛樂節目、刊登及分發集會

的廣告、印刷品等。  

 

6. 如果市民不滿警方處理集會、遊行的申請，將不會有一個獨立的委

員會可以接受投訴。  

 

 主席，若《社團條例》還原至修訂之前，成立社團就會較現時只需要通

知政府的手續繁複得多：  

 

 例：  

 

1. 市民想成立社團組織，如關心房屋問題小組或關心老人小組時，便

須在成立後 14 天內申請註冊登記，否則會被列為非法團體，遭政

府檢控、禁制或解散。  

 

2. 社團不可隨便成立分會或隨意修改社團章則，除非獲註冊官同意。  

 

3. 註冊官可隨時隨地進入他認為是社團開會及貯存資料的地方，並隨

時傳召任何人提供有關社團的資料。  

 

4. 市民參與關注工人權益、民主人權或其他與國際組織有聯繫的社團

組織時，有可能被政府以“與外國政治組織有聯繫”的理由而遭禁

制。  

 

5. 一些學社可能被政府以“在政治層面上影響學生或教師”或“不滿

意社團章則中的規定”為理由，而拒絕予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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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過，黑社會或會得益，因為身為三合會或自稱三合會的幹事的罰

則將放寬至與其他非法社團的相同，即由罰款 100 萬元及入獄 15

年驟降至罰款 10萬元及入獄 5年。廢除法例，最大得益的就是黑社

會分子。  

 

 至於建議廢除《人權法案條例》第 2(3)條、第 3 條及第 4 條有關釋義的

條文，則會令法庭在審議涉及《人權法案條例》的訴訟時，被“縛手縛腳”；

因為縱使法庭認為沒有牴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法庭也不可

根據《人權法案條例》作出裁決，每次訴訟都可能需要提升至“是否與《基

本法》第三十九條有牴觸”的爭辯，並須按《基本法》的規定交由中國全國

人大常委解釋。有關廢除《人權法案條例》的弊端及《人權法案條例》沒有

凌駕《基本法》的論據，會由民主黨其他議員提出。  

 

 籌委會指《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第 3 條有凌駕性而要廢除，更是令

人摸不頭腦，因這是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之內的法例，又與凌駕《基本法》

完全扯不上關係，根本不能說條文牴觸《基本法》，令人不能不質疑籌委會

只是因政治原因或個人喜好而建議廢除。  

 

 主席，事實上，七十年代，殖民地的《公安條例》賦予警方過大權力限

制集會、遊行權利的問題，一直被香港社會猛烈抨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九

四年就出版了一本書，詳述二十多年來港人爭取修改《公安條例》的歷史。

在座有部分同事當時也有分參與爭取修改《公安條例》的抗爭，而有部分同

事當年也支持立法局修訂有關條例。  

 

 試問，廢除這些保障人權的法例條文，還原惡法，又怎會與香港人權自

由問題完全沒有關係呢？  

 

 明顯地，廢除現有條文而還原至未因應《人權法案條例》修改的條文，

是嚴重限制港人表達意見及結社自由的權利，是保障香港人權方面大倒退。  

 

 

 此外，如果由一個沒法理及民意基礎的臨立會對有關法例作修補，則不

但會製造法律混亂，予人有“香港法例會因應中國政府選擇性的政治喜好而

隨時修改”的壞印象，令人對香港法治的延續性失去信心，更會引起日後對

使用有關法例的爭辯，嚴重破壞香港的良好法治聲譽，打擊國際投資者對香

港穩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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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在籌委會法律小組提出有關建議後，在短短一周內收集到逾 2 萬

名市民的簽名反對其廢法建議，足以反映大部分港人期望有關條例與其他大

部分香港原有法律一起，可以過渡九七，以保障香港人權的發展及避免法律

混亂和社會不穩定的情況。  

 

 因此，民主黨對籌委會的建議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中國人大常委拒絕

接受籌委會的有關建議。  

 

 我謹此代表民主黨動議議案。  

 
Question on the motion proposed. 
議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何承天議員已作出預告，表示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其修正案已

印載於議事程序表內並已發送各位議員。本席提議進行合併辯論，以便一併

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  

 

 本局現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本席現請何承天議員

發言並動議其修正案。待本席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

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  

 
 
何承天議員就楊森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在“本局”之前加上“為求平穩過渡”；刪除“強烈譴責籌委會通過

建議廢除現行《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中因應人權法作出修改的

條文，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部

分重要條文，並”；刪除“拒絕接受有關”，並以“不要接納或實行

籌委會有關廢除《社團條例》、《公安條例》、《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部分條文的”代替；刪除“，以免嚴

重破壞保障香港人權、自由的法例，及嚴重損害香港法治的良好聲

譽”。”  

 

何承天議員致辭：主席，自從預委會作出廢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某些

有關條例的決定以來，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不期然有個憂慮，他們擔心特區

政府會否意圖收緊他們一向享有的自由權。雖然這可能並非正確，但是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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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自然的。  

 

  值得我們欣慰的，是籌委會沒有接納預委會全部的建議，籌委會認為只

需要廢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其中第 2(3)條、第 3 條及第 4 條，即主要是

條文中所謂“凌駕”其他香港法例的部分，比起預委會的建議是肯定有所改

善的。  

 

  雖然如此，我不能接受廢除人權法任何部分的必要，同時我也不能接受

籌委會建議廢除對《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在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五年

所作出的修訂。  

 

  我曾聽聞那些支持籌委會的人士基本上是不贊成《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或其他兩條條例。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就是我們今天不是爭論或針對

這些條文的價值觀，而是應該討論究竟這些條例或修訂事實上有沒有牴觸

《基本法》。  

 

  籌委會就這決定所公布的原因是，這些條例的有關部分與《基本法》有

所牴觸，因此需要將它們廢除。整個理據似乎是基於《基本法》第八條：“香

港原有法律 ......，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保留。”  

 

  對籌委來說，何謂“香港原有法律”似乎是一個重點。我們的社會自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及後來的《基本法》頒布以來已有不少變更，這和其

他的社會沒有分別，也因為要配合社會變更而作出有很多法例上的修訂。時

間是不能停頓的，因此，如果以有些法律在一九八四年《聯合聲明》簽署時

未有存在為理由，即不是“香港原有法律”而不予接納，這是一個十分薄弱

及不應容許存在的危險先例。  

 

  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第八條，任何牴觸《基本法》的法律都應該

廢除，這是無可爭論的。廢除這類法律當然不會受到任何人反對。  

 

 

  今天所辯論的法律，就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現行《社團（修訂）

條例》、《公安（修訂）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我覺得這些

條例都不屬於以上的類別，即不屬於牴觸《基本法》的類別。  

 

  主席，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在這個過渡的時刻，我們不

應給予香港人一個印象，就是任何人意圖收緊他們的自由的信息。這會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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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承諾香港市民“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一個重要威脅。這不單

止會影響本地市民對前途的信心，亦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進行政治活動，或建立聯繫的規定，我覺得這項問題應該要立法處理，但是

亦可以修訂《刑事條例》來禁止這類行為，而《社團條例》應要確保我們香

港人有自由結社的基本權利。  

 

  最後，我促請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要接納籌委會就廢除

有關條例的建議，因為這些條例並沒有牴觸《基本法》，同時亦會產生一個

後果，就是會損害香港人的信心。再者，如果日後真的有問題出現時，也可

以立法處理。  

 

  最後，我亦想解釋為何我會修正楊森議員的議案，原因一如我對今天的

辯論的感覺一樣：如果我們要照顧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一定要以客觀、非

挑撥性、非對抗性的途徑來處理這些事情。在這個時刻，距離主權移交只有

132 日，香港市民最期待的就是有一個平靜的環境和平穩的過渡。  

 

  基於以上各點，主席，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就楊森議員的議案所動議

的修正案。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roposed. 
修正案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葉國謙議員致辭：主席，隨社會進步，對人權的標準有所提高，這是一個

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近日對於籌委會法律小組一系列廢法建議，引起了香

港社會輿論關注，並不足為奇。其實有多少市民確實知道今次籌委會建議的

具體內容呢？我們從電視上看到參加遊行，反對籌委會法律小組廢法建議的

市民說：“以後不准遊行了，所以必須出來反對”，又說甚麼《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人權法》”）被廢除，自此香港人權自由步向黑暗，究竟這

是否就是事實的全部或所有呢？  

    主席，作為立法局議員，我深感必須向市民清楚地說清楚。首先，籌

委會法律小組並沒有建議廢除整條《人權法》，只是建議刪除令《人權法》

具凌駕性的條款。中英兩國自八四年簽署《聯合聲明》，以及中方其後通過

《基本法》，都堅守香港沿用的法律基本不變的原則，但港府在九一年不理

中方反對，單方面決意通過《人權法》，並將《人權法》置於其他法律條例

之上，凡與《人權法》有牴觸的，都一律或廢或改。不但如此，立法機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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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審議的條例，均不得與《人權法》相牴觸。這種做法，令原來只有《基本

法》可以具凌駕地位的兩重法律架構，變成在中間加入《人權法》的三重架

構，對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造成了很大的改變。  

 

    再者，更重要的事實，是總督彭定康先生在批評籌委會建議不是的同

時，似乎完全忘記了英國當年批准兩條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生效後，在中英

前途談判的過程中，英方多次向中方介紹，根據普通法，要在香港落實國際

人權公約，是可以透過現行法例和行政措施來履行的，不需要制定專門的人

權法案，而且一再表明，香港法律是完全符合公約的。這種情況一直維持了

15 年，但到了九一年卻突然出現“前言不對後語”，通過《人權法》，大幅

修訂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條例，以配合公約在香港施行等一系列措施。民建

聯認為現時籌委會只是刪除《人權法》內具凌駕性的絕少部分條文，使其保

留現存的原有法律體制，讓《人權法》得回一個合理的法律位置，這是一個

可取的做法。  

 

    至於法律小組建議廢除《社團（修訂）條例》和《公安（修訂）條例》

部分條款，可以說與人權無關。籌委會決定的目的絕對不是要禁止香港市民

自由結社，或是剝奪香港市民集會、示威的權利和自由。其實，《基本法》

第二十七條對市民日後的結社自由已作出了充分的保證；而《社團條例》除

了規定團體需要向行政部門註冊登記以外，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便是限制

本地社團和外國政治性組織聯繫，這是每個國家都列為保護國家安全的範

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禁止外國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

政治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然而，九二年通過的《社團（修訂）條例》就

是直接與《基本法》以上規定有所牴觸，予以廢除是有實際需要的。  

 

    主席，在廢除《公安（修訂）條例》的問題上，民建聯認為，在九二年

的條文與經《人權法》而修改的九五年條文之間，只是尺度與角度上的分別，

不存在原則上的差別，更不能說在修訂前條例就是違反《人權法》和國際公

約。民建聯一直都認為籌委會對極具爭議性的法律有任何修改的意見，可將

問題留待特區政府成立後，由第一屆特區立法會全權負責處理，讓特區政府

有充分時間，聽取和諮詢社會不同的意見，從而制定適合特區情況的有關條

例。 

    主席，香港令人欣賞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各人的意見

可自由表達。籌委會法律小組廢除法例的建議，正正是一項在個人人權與社

會利益中如何取得平衡的問題，正如走綱一樣，要處理得當從來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不同階層的市民，有不同的意見和判斷，但重要的，是大家有

表達途徑，而個人行使自由的時候，亦應考慮到為社會大眾想而表現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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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態度，這樣才可使社會不同的人士和諧共處。  

 

    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致辭：主席，我支持修正案的論據，而且民協也會支持該項修正

案。  

 

 我想嘗試從法、理、情三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我覺得這次籌委會建議廢

除一些法例，特別是楊森議員原議案所提及的數條法例，在法、理、情三方

面都是不通的，所以不應廢除那些條文。  

 

 根據《基本法》，有兩條條文很清楚地說明哪些法律將會在何種情況下

才會被廢除。其中一條就是《基本法》第八條，剛才何承天議員也曾提過。

此外，第一百六十條訂明，如果香港現時的法律違反或牴觸《基本法》，才

由人大常委會宣布該等條文牴觸《基本法》，並予以廢除。  

 

 我本身是籌委會的成員之一，在籌委會的數次分組會議上，我未聽到究

竟楊森議員所提出的那數條條文，在法理上如何違反《基本法》。我得到的

是一個基本解釋   ─   雖然剛才葉議員曾經稍有提及，但我想精粹地再說一

次   ─   據我理解，中方官員對我說，由於中英談判時，英國政府曾經很清

楚地向他們說，香港的法律是符合兩條國際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人權法》”）的，而且英國一向也就這觀念監察香港的立法，所以

香港的法律並沒有違反有關人權的法例。既然沒有違反，那又為甚麼要制定

《人權法》呢？既然沒有違反，為甚麼又要以《人權法》來修改其他法例呢？

這就是中方的第一點邏輯。  

 

 第二點邏輯是《人權法》具有凌駕性，把香港法律由兩層變成三層，而

這是重大的修訂。既然要進行重大的修訂，那就要得到中英雙方同意才可實

行。但中方未表同意，英方便進行，那樣就不通了。  

 

 第三，既然引用了不是經中英雙方同意的《人權法》去修訂其他法例，

所以其他被修訂的法例都是違反了《基本法》的精神。  

 從以上 3 個基礎來說，中國其實真的應該檢討一下。為甚麼當年中英談

判時，不讓香港人佔一席位，讓香港人得知中英談判時所面對的問題，讓香

港人知道原來中英在談判背後有那麼多協議和理解。現在，在十多年後，才

發覺原來中方可能被英國欺騙了，使中國覺得既然當時英方曾說是“可以”

的，現在卻又突然說“不可以”，於是便覺得有需要修改。然而，對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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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既然《基本法》說明是要根據法理依據去做，那就要根據法理依據去

解釋怎樣違法。如果不能清楚解釋，我們在法理上就不會覺得這是違反《基

本法》。因此，在法理上，我並不覺得那數條條文違反《基本法》。  

 

 此外，我想引述一些例子。有人說《社團條例》違反《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第二十三條”）有關與外國接觸的那一部分條文，我也覺得這是有

可能的。但是，如果說廢除《社團條例》便可以處理第二十三條，那是完全

不合法理的。原因是第二十三條所說的政治團體，據我所作的統計，民協是

社團註冊的，民主黨是公司註冊的，自由黨是公司註冊的，如果沒有記錯的

話，港進聯、自民聯、民建聯全都是公司註冊的，如果廢除條文是要控制一

些經社團註冊的政治團體不能與外國接觸的話，就是想控制民協，因為其他

政治團體是經公司註冊，所以不會受到影響。因此，我覺得廢除這條文是不

通的，因為這是針對我們民協。（眾笑）  

 

 如果說不是單針對民協，而是同時針對所有經社團註冊的團體，那就十

分嚴重，因為很多團體不是政治團體，而是一些居民組織、街坊團體或體育

團體。它們大部分都是以社團註冊的，特別是很多體育協會與外國的體育會

都會有聯繫，甚至是它們的子會。因此，如果這樣去理解第二十三條，便會

出現很大問題。  

 

 如果真的要修改第二十三條，我會同意以前李鵬飛議員曾提出的意見，

就是應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說明政治團體的定義、說明何謂聯繫。致電外

國團體是否就屬於有聯繫；還是屬母子團體關係才算有聯繫？在清楚界定

後，則無論是以社團註冊、公司註冊，還是商業註冊的團體都要遵守，而不

是以社團註冊來作界定。從這個角度，我認為無須廢除有關條文。  

 

 至於廢除《公安條例》的條文，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據。民

協也同意董先生近來所說的一句話，就是“個人自由與公眾利益應該有一個

平衡”，這是一項原則。現時的《公安條例》是否已經不符合平衡原則呢？

我並不同意。現時《公安條例》規定 20 人以上的遊行或 30 人以上的集會仍

須向警方申請，而警方仍然可以使用很多其他方法，包括頒布禁令來禁止社

團的活動或社團的存在。如果有一些社團真的利用以社團註冊後去做一些違

反第二十三條的事，如顛覆、分裂國家等事，政府其實可以運用其他條例來

處理這政治問題（這並不是法理問題）。因此，我們覺得無須廢除有關條文，

也看不出那些條文怎樣違反《基本法》。  

 

 因此，從理及法兩個角度看，廢法都是不通的。從情的角度而言，我會

同情及理解中國的感受，但我覺得這原應是中英之間的問題，而現在中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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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與英國進行談判，她現時處理的每一條條文都是香港人自己身受的，因

此，從情的角度來看，我們要看的是中港的情，而不是中英的情。所以，我

希望中國政府能夠以香港人擁有中國人的情，去理解香港人的情況，從而合

理地處理這問題。  

 

 我和民協 3 位同事都會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要求人大不要接納籌

委會的建議。為何是 3 位而不是 4 位呢？因為莫應帆議員現不在香港，故他

不能參與表決，但他對我說他會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  

 

 

劉慧卿議員致辭：主席，我發言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正如剛才楊森議員所說，自從籌委會作出這些建議後，在香港引起很大

的震盪，很多市民都感到憂慮，我相信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香港人對他們

的自由感到很珍貴，加上他們一直都擔心中共將來會加強控制，所以如果有

任何信息說要修改法例，他們都會變成驚弓之鳥。中國政府和董建華先生對

市民這種反應實在不應感到奇怪，反而，如果他們知道這些反應後仍建議這

樣做，我實在感到很詫異和失望。  

 

 剛才有數位同事提過，在《基本法》中找不到要修改法例的原因，因為

他們所持的理據是那些條文違反《基本法》。即使將範圍縮窄，由起初以違

反《基本法》為理由，轉為基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通過而不容許這樣

做，說是遭人所騙，我覺得也無須爭拗這點。試問堂堂大國，執遭人欺騙

為理由，是否應感到羞？如果真的遭英國所騙，豈不是很無能！我記得當

天在憲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也曾向法律顧問提出有關“欺騙”這事。

當時他解釋，在中英會談中彼此有自己的專家協助商議，怎樣也談不上“欺

騙”。姑勿論如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後，我們相應修改了四十多

條法例。如果是有原則和邏輯的話，就應該全部予以廢除，但事實卻不是這

樣。聽一些籌委說，其他四十多條條例好像是施捨給我們似的，但這幾條卻

不可以。這更令人感到可能是別有用心和針對性；再加上那些條文恰巧碰

香港人的神經中樞：基本的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呢？  

 主席，本人及前的同事絕對不能支持他們這做法。問題是這樣做的代

價有多大。最近流行說一些人到外國“唱衰”香港。我本人剛從美國回港，

半小時後又要往澳洲。主席，我相信沒有人會刻意“唱衰”香港。我聽過李

鵬飛議員星期一在電台的訪問，那時他剛從美國回來，而我也從華盛頓返

港，很多人都提問這熱門話題，我相信明天我在澳洲也會有很多人問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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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昨天董建華先生又責備說是傳媒的錯。要麼就是有“衰人唱衰”；要麼

就是傳媒“報衰”，這叫人如何是好？  

 

 其實部分籌委也不贊成中國政府或其他籌委作出這建議，因此，我希望

中國政府和董建華先生意考慮，為何那麼多人，包括那些被他們自己欽點

的人也不贊成這做法。如果要一意孤行，代價何其大！我們已經見到一些反

應。有些調查指出，董建華先生的聲望較總督彭定康為低，他竟及不上一位

殖民地的總督。他的聲望早陣子不是很高的嗎？為何下跌得這樣快？這正好

反映民意的強烈波動。起初他還未有發表任何言論或作出行動，單看外型，

好像一位好好先生，誰知語出驚人。今天報章更報道說他的聲望下跌至不及

格，試問他如何支撐下去？中國政府是否樂於看見行政長官的聲望逐漸下

跌？這是否說明他們要做一些事補救？  

 

 主席，我希望同事能苦口婆心，將這信息告知北京，讓他們知道某些界

是不應及不能踰越的。我在華盛頓時，有一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問我，

為何不仿效東歐一些國家的人，連續八十多天進行示威。我笑答將來或許有

此可能，香港曾有 100 萬人上街示威。如果要連續八十多天示威，目前仍未

是時候，但我不敢說這事永遠不會發生。一些身為工會代表的籌委表示香港

不像東歐，不會這樣做。我對那些身為工會領袖的籌委向中文大學的學生作

出這種言論，感到詫異。如果要這樣做的話，便應該去做。當然，我們不會

硬要市民在數十天或數百天內連續示威。  

 

 我期望中國政府不要令我們感到它在咄咄逼人。我相信香港人其實是很

平和的，對很多事情都相當忍讓。我希望立法局今天能給予中國政府及董建

華先生一個清楚的信息，就是一些事情不能胡亂處理。如果他們願意收回這

做法，我相信反而會起積極作用，給香港人知道中國政府和籌委會不是不聽

取香港人的意見的。我相信我們正處於一個微妙的時機。如果大家有共識，

認為修改法例是不應進行的話，我希望大家一起提出來。更重要的是，希望

中國政府聽到香港人的意見後，會決定尊重香港人的民意，令香港能有高度

自治，繼續享有自由。  

 

 我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原議案。  

 

何俊仁議員致辭：主席，自從董建華先生當選特區行政首長以來 ,他發表了

不少自己的政見。最近他更挺身而出 ,維護籌委會的建議，支持削弱《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人權法》”）及廢除部分法律條文，我想就他的言論作

出一些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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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先生在上任後不久，便一直強調他是一個強勢的行政首長。換句話

說，他會領導一個強勢的政府來治理香港，這是甚麼意思？  

 

  從董先生表示支持削弱《人權法》和廢除公安和社團兩條現有法例，以

及支持臨立會還原惡法，我相信巿民的印象是，董先生和其政府正正為了要

製造及鞏固自己的強勢統治，而要遏抑民間活動的自由和空間，從而進一步

限制以至箝制不同意政府政見的團體和其他弱勢團體的結社、集會、遊行、

示威等基本權利。  

 

  削法、廢法的後果就是要使民間的力量被削弱，從而使特首和特區政府

不但享有更大強勢，甚至進一步自我獨大，不受制衡。  

 

  更可悲的是，董先生在對香港人顯示其強勢之時，另一方面，董先生對

中央政府相對地顯得唯命是從，唯唯諾諾的弱勢。董先生假如對中央是弱

勢，但轉過來對港人則表示強勢，奉行中央意旨而遏制香港人民意，我相信

香港人所得的印象是，特區首長狐假虎威、助紂為虐。  

 

  我在此向董先生進一言，希望他緊記一句傳統的話，“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我希望董先生會利用他所謂強勢首長的地位，為我們香港的

弱勢巿民說一些話，維護我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第二，董先生強調，現在的辯論並不是有關人權問題，因為我們更需要

維持社會秩序，避免對社會造成不便及損害。我們當然同意每一位公民在行

使表達自己意見的基本權利時，絕對不能罔顧社會秩序、治安及其他人的平

等權利。其實兩條人權公約亦承認，在公眾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需要有平

衡，可是怎樣達致平衡呢？  

 

  這個平衡正要由第一，《人權法》和兩條公約所訂下的原則作為一個法

定的平衡基礎；第二，要由一個充分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在評估社會需要和

民意後，從而作出立法來落實平衡；第三，我們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司法機

關，行使司法覆核權力及獨立審訊權力，來作最後平衡的保障，絕不是由中

央政府下令指示，更不是由董建華先生一人以自己的直覺決定甚麼才是平

衡。  

 

  何況，董先生開口便說“多講義務，少講權利”，閉口又說“要使香港

非政治化”，其實他這種傾向傳統保守的思想，我們非常擔心會掩蓋了他相

對薄弱的人權意識；他究竟是否適合獨自去擔當平衡的角色而一意孤行去削

法和廢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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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先生很不喜歡他人“唱衰”香港，他最近曾指民主黨， ...... 

 

 

主席：何俊仁議員，本席聽了兩點是關於董先生的問題，而第三點又是關於

董先生，但議題是關於籌委會通過廢除現時之《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

希望你不要太集中論述有關董先生的問題。  

 

 

何俊仁議員：主席，因為董先生提出的許多意見是與支持籌委會的決定有

關，所以我就他的觀點來表達意見。  

 

 

主席：你可以不同意董先生一些論據，但這議題並非關於董先生，而是有關

籌委建議廢除的法例。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會針對今天辯論的題目發言。  

 

  主席，相信大家都不同意，周圍會有很多言論中傷香港，甚至更不同意

無的放矢地“唱衰”香港。可是所謂香者自香，臭者自臭，本身是衰的，不

唱也衰，本身是好的，唱也不衰。  

 

  話雖如此，但我們必須強調，一個好的地方是可以被“造衰”的，香的

地方可以變成臭的。如果我們現時有健全的法制，有很多良法，但轉瞬間我

們的法治制度被破壞，我們的良法被廢而被惡法取代，這些倒行逆施的制

度、政策和法例將會使香港變得黑暗、專制和腐敗。因此，我希望籌委會及

將來的行政長官關注到香港不要被人“造衰”，而不是只擔心別人怎樣評論

香港。  

 

  主席，最後，我相信本局許多同事也同意，事實上，現時削弱《人權法》

和廢除香港現有法律是完全沒有法律基礎的，最多只是說有些情，有些理。

現時所針對的法律，我覺得是有政治選擇性的，目的似乎是要箝制香港的言

論自由及表達自由，這使我們十分擔心。  

 

  剛才葉國謙議員提到凌駕性的問題，似乎他仍未明白到這並不涉及凌駕

性的問題。其實《人權法》並不具有凌駕性，問題是香港是否應該透過立法，

實施兩條人權公約；香港的立法機關是否應制定一些違反人權公約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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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這才是問題的焦點，而不是凌駕性的問題。我希望大家接受以上觀點，

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MR PAUL CHENG:  Mr President, I have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today's 
debate because it is high time we started dealing in facts.  From the reaction of 
and comments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some of the foreign governments,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the Governor and certainly some of the Hong Kong 
politicians, the general public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ould be excused 
for thinking that the entire Bill of Rights is being repealed and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be stripped of all their freedoms.   

 
Such willful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serves only to increase the 

concerns and anxiety of people here in Hong Kong and to further damage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overseas. 

 
The fact is that Hong Kong will still have its Bill of Rights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will still be 
in force in Hong Kong through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This should be 
made absolutely clear.   

 
What should also be made clear is that despite attempts made by the 

merchants of doom to lump everything together into confused issues, we are 
actually dealing with two quite and distinct issues.   

 
The first issue relates to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the Bill of Rights to 

prevent it having supremacy over the Basic Law, while the second relates to 
amendments to the Public Order and Societies Ordinances.  Let me begin with 
the Bills of Rights.   

 
Despite attempts by the Governor and perhaps even som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lleagues here in today's debate implying that I have changed my stance, 
let me make it absolutely clear.  Today, as in the past, I fully support the Bill of 
Rights.  However, today, as in the past, I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Bill of Rights with legislation already in place, and, in 
particul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ll of Rights and the Bas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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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not a legal expert, so I have to rely on legal opinion, and if legal 
opin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Bill of Rights overrides the Basic Law, then a few 
technical amendments will need to be made to the Bill of Rights to prevent this 
situation from arising.  After all, the essence of the Bill of Rights is to reinforce 
various freedoms and rights for the Hong Kong people, not the granting of 
supremacy over our mini-constitution.   

 
But let us make it very clear, we are talking here about technical 

amendments.  No one is suggesting for a moment that the Bill of Rights be 
repealed. 

 
On the issue relating to the Public Order and Societies Ordinances, let us 

not make condemnation before the fact.  This matter has now been delegated to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to handle.  I do not wish to go 
into the details at this point, but as far as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is 
concerned, the key is to make sure proper balance is in place to enable expression 
of opinion.  But this must be done in a peaceful way so that ordinary citizens are 
not inconvenienced in any way.   

 
Misleading the public, both locally and abroad, through exaggeration or 

twisting of the facts would only damage Hong Kong's investment climate and 
erode our status as the leading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hub in the region.  
Would that benefit Hong Kong and the livelihood of Hong Kong people?  What 
it would do is to raise unemployment as investment and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both go down a slippery slope.   

 
I would, therefore, like to once again urge colleagues now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work together constructively in the interests of Hong Kong's future and 
not try to split the community. 

 
Thank you.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梁耀忠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日前批評部分

知名人士，在外國“唱衰”香港，對香港不利。我並不懷疑董先生對維持香

港繁榮穩定的誠意，但是我希望他明白，真正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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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的籌委會的成員，他們不理會港人意願，罔顧法治原則，建議廢除《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社團（修訂）條例》和《公安（修訂）條例》等部分

條文。有分支持廢法的董建華指摘他人“唱衰”香港，我覺得他作賊心虛，

賊喊捉賊。這種厲聲責難，透過傳媒傳送到香港以至世界不同角落，只會令

人感到香港的人權和自由將會出現大倒退。  

 

    香港人對籌委會的廢法建議感到憂慮，並不是大驚小怪，亦不是小題

大做；香港人對建議提出反對聲音，更不是無的放矢，逢中必反，因為廢法

建議的而且確收緊了港人遊行、集會、結社的自由；同時亦為未來特區政府

提供了打擊異己的法律工具，曾受過殖民地惡法洗禮的傳統左派人士應該感

同身受。當然有人會辯稱，還原的法例主要是防止香港出現混亂，在一般情

況都會備而不用，對一般市民根本沒有絲毫影響。但我必須指出，這些言論

只是混淆視聽。因為，只要惡法一日存在，政府都可以隨時運用，這個阻嚇

作用必然對市民表達意見和言論自由，構成極壞的影響。  

 

    主席，在整個廢法爭議當中，我認為最可怖之處，就是籌委會的無法

無天。《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特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人大

常委宣布為與《基本法》牴觸者外，均採用為特區法律。可惜，從預委會到

籌委會正式通過廢法建議，有關方面從來未有清楚解釋，建議廢除的法例當

中，有甚麼地方違反《基本法》。在傳媒窮追猛打下，部分籌委只好推出“違

反《基本法》精神”，“違反《聯合聲明》有關原有法律基本不變”這些空

洞、無實質內容的口號來辯駁，所以難怪被總督譏諷為“法律上一派胡

言”！當然，對於做慣手機器、橡皮圖章的政客來說，他們的醜態已經見

怪不怪，但是作為特區首長的董建華先生的言行，卻令一些對他還存有少許

奢望的港人，感到徹徹底底的失望。董特區首長支持廢法的主要理據，是希

望在人權和穩定香港的情況下，找到適合的平衡點。他的政治理念保守並不

是罪過，但是他作為特區首長，把個人政治理念凌駕在法律之上，並且強要

港人接受，我覺得就是十惡不赦，應受到千夫所指！廢法事件不單止令他個

人聲望下跌，最重要的是他以長官意志治港，罔顧法律規範，這就是眾人的

事，人人都應該加以指正。  

 

    主席，籌委會廢法建議對香港的沖擊，並非單單幾條法例被還原那樣

簡單。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

將來人大常委如何理解《基本法》，我們在現階段當然無法預知；不過，籌

委會廢法建議的鬧劇，卻起了一個極壞的示範作用。無論是籌委中的政客，

抑或是候任特區首長董建華，以至中方的大小官員，均以空泛的所謂《基本

法》精神，試圖掩飾背後的政治動機，對《基本法》進行任意的解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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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及國際社會看到這齣鬧劇，又怎會信任將來人大常委可以對《基本法》

進行合理和依法的解釋呢？經此一場鬧劇之後，未來的法治制度已受到難以

挽救的沖擊，影響甚為深遠。  

 

    主席，記得小時候我曾聽過一個寓言故事：話說在一個風和恬靜，星

月爭輝的晚上，一隻神氣的北京狗沿一個水平如鏡的湖邊散步。牠突然興

之所至，向湖面吠了兩聲。就在這個時候，牠發現原來湖裏面有另一隻狗，

亦正向牠吠。那隻北京狗心想：我“假假地”也是新當選的狗王，湖裏面

的小狗竟然不知好歹向我亂吠！於是，牠加重語氣，大聲地向湖裏面小狗連

吠兩聲。但是同一時間，牠看到湖裏面的小狗亦大聲地向牠連吠了兩聲。從

湖裏面發出的狗吠聲，對四周環境產生了極大的迴響，撕破了夜間的寧靜。

北京狗頓時感到十分惱火，誓要向那隻破壞寧靜、躲在湖裏的小狗還以顏

色，於是一個飛身向湖裏面的狗撲去。  

 

    可能董先生從未聽過上述的寓言故事，亦可能認為這些幼稚的故事不

值一顧，但我仍然希望他明白，湖裏面從來沒有另一隻狗。破壞晚間寧靜

的，只是北京狗對自己影子所作的行為，而北京狗的無知，最終只有令牠

從尊貴的狗王，變為一隻名副其實的落水狗。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剛好在 1 個月前，特區籌委會法律小組在北京

建議廢除香港現行的《社團條例》、《公安條例》和其他的一些法例，即掀

起香港民間團體、法律界人士的強烈反對，來自海外的譴責也源源不絕。對

於廢法，籌委會本身也有不同的見解，但可笑可悲的是，即使是法律小組成

員的譚惠珠女士，雖然本身已公開不同意廢法，但也要在籌委會大會上投贊

成票。對於那批絕大多數的手機器，我想向他們提出以下問題：  

 

  第一，籌委會有何法理依據作上述的廢法建議呢？根據《基本法》第二

及第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及除與《基本法》有牴觸者外，香港的原有法律均予以保留。同

時，第一百六十條則特別強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

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與《基本法》牴觸者外，均採用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然而，現時的法例究竟有何牴觸，籌委會從來說不

出任何理據。即使香港法律界人士多番指出並無牴觸，籌委會仍不為所動，

自行其是，這樣做只會徹底地、嚴重地影響香港的法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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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1 個月來，籌委會大張旗鼓，廢法之聲震天，無非是想為自己凌駕

於特區政府及立法會、成為太上皇而造勢。我想問這批並非由選產生的籌

委們，你們不務正業，目無法紀，是否應適可而止呢？  

 

  第二，現行的《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方便弱勢社群組織起來，互

相扶持、在必要時透過集會遊行提出訴求。因此，市民知道了貨櫃車司機、

單親人士、大陸“爛尾樓”業主、天台屋居民、傷殘人士、遭解僱員工等的

種種問題。社會的進步，有賴民間及政府的互動，言論、集會及資訊自由是

絕對重要的，一旦廢除了有關法例，或是還原惡法，只會使邊緣社群的訴求

遭淹沒，窒息了他們的抗爭空間。  

 

  廢法不會影響慣於上街的黨派及團體。我自己也會一如既往在街頭抗

爭。但是，如果將來還原惡法，小市民不知如何申請，又怕被警方拒絕，如

果真的不獲批准，則苦無渠道改變警方的決定，自己的要求及不滿又無法表

達，只會加劇對警方的怨憤。另一方面，如果最終獲得批准集會及遊行，但

警方臨時又增加新的集會條件，則市民的怨憤更容易爆發，增加警民衝突的

機會。在十年八年前，我申請由尖沙咀遊行到旺角，警方要我們經理道

行。大家試想想，理道怎樣可以遊行，根本不能達到遊行的原意，這就是

當時惡法的目的。  

 

  第三，籌委會的建議只會使警隊更政治化，只會使警隊成為工具。由警

方審批有關遊行、集會的申請，只會強化市民與警方之間的對立面。籌委會

將責任轉嫁給警隊，對未來的安定毫無好處，籌委會居心何在？  

 

  第四，我相信籌委會法律小組均缺乏歷史意識，才會有還原惡法的想

法。如果他們問問六、七十年代左派的“革命先驅者”，便知道左派人士當

年因受以前的《公安條例》惡法所害而被補，而其中有些還是今天的籌委。

惡法的制定是為要打擊左派活動，左派人士應恨之徹骨。九一年後《人權法》

促使各項違反人權的法例得以修訂，左派人士應感歡慰，但今天籌委們卻贊

成還原惡法，是犯賤呢？還是失憶？  

 

  我的總體感受是：籌委會無法，小市民無辜；如果人大通過有關決定，

則香港特區的自治無望。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劉漢銓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簽署的《聯合聲明》，明

確規定“現行法律（The laws currently in force in Hong Kong）基本不變”。
如果把“現行法律”理解為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法律，則中英在簽署《聯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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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時便也不知道“現行法律”會是甚麼。因此，“現行法律基本不變”，

指的是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的法律基本不變。  

 

  代理主席，《聯合聲明》簽署之後，政府違反規定對香港法律作出一些

改動。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政府未與中方協商而單方面制定的法律

條例達 184 條，而通過了修改原有法律的修訂則達 845 項。但是籌委會認為

隨社會發展有需要制定和修改法律，只要沒有違反原有法律基本不變的原

則，便沒有違反《基本法》。  

 

  籌委會建議不採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的部分條文，是因為有關條文違背了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牴觸了《基本法》

作為特區根本大法的凌駕地位。英國和一些參加國際人權公約的普通法國

家，在國內實施人權公約時並不直接和全面引進國際公約的文字作為國內法

規範，而是通過本國、本地制定的法律予以貫徹實施。英國至今就無人權

法，而《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根據普通法制度，規定兩條國際人權公約“通

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實施”；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2(3)條卻規

定將國際公約歸納入 (incorporate into)香港法律，與英國和香港的法律制度
大相逕庭，也違反了《基本法》規定。至於該條例第 3 條賦予了法官隨時廢

法的權力，混淆了立法與司法的權責，使立法機構三讀通過的法律可以被任

何一位法官廢除，這等於賦予法院立法的權力，從而牴觸了《基本法》有關

特區立法權屬於立法機關的規定。至於該條例第 4 條，不僅造成《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可以廢除前法，而且造成《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可作為前法又可

廢除後法，完全改變了《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法律體系；而《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第 3(2)條亦有同樣的凌駕性，因而上述條例的這些條文不被採用

是合情合理的。  

 

  籌委會對《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的有關修改條文不予採用，前者

的修改條文牴觸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而後者則不適當地削弱了警

隊維護公眾利益和秩序的能力。最近英國在本土立法加強社團註冊制度和大

規模加強警權，但在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之。難道是英國在本土“不要人

權”？我想箇中答案，是各位議員不難得出正確答案的。  

 

 

 

 

  根據法新社報道，英國外相聶偉敬先生上周五在新加坡與中國外長錢其

琛會晤後對記者表示，錢外長說北京不會決定哪些新法例會取代被廢除的法

例，而會把這些問題留給香港人及候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作出決定。英國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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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強調，他注意到錢外長明確地表示，中國不會試圖自行決定用哪些法例

去取代，要由候任行政長官及港人決定。  

 

  代理主席，籌委會的有關建議，已妥善地處理了有關的問題，本局不應

再作無休止的糾纏。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張炳良議員致辭：代理主席，特區籌委會建議廢除現行的《社團條例》及《公

安條例》中因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作出修改的條文，

以及《人權法》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部分重要條文。正如剛才數

位同事提出，問題的關鍵在於究竟《人權法》有否與《基本法》牴觸。不少

香港的民意和法律界人士都認為《人權法》符合《基本法》。因此，全國人

大常委會應聽取香港社會就這方面的強烈反應，拒絕接受籌委會的“廢法”

建議。  

 

 以下，讓我借用一些本局現任和前任議員過去的發言，再一次重申現時

《人權法》及有關法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首先，我們的立法局主席黃宏發議員在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在本局的發

言中，已經指出了 6 類反對《人權法》論據的謬誤。當時他說，反對制定《人

權法》的人希望把謬論說上一百遍、一千遍就可成為真理。當時他提出的幾

類謬誤，其中有 4 項到今天還是存在的。  

 

 第一類謬誤是：“為甚麼不早一點制定《人權法》，而偏要在這敏感的

時刻制定呢？”  

 

 第二類謬誤是：“中國人的人權觀念與西方的截然不同，香港人基本上

不認同西方的人權觀念，而不應該引進，或最低限度只可以慢慢地引進這些

西方的人權標準。”  

 

 第三類的謬誤包括：“英國的普通法體制已經足夠保障人權，為甚麼要

制定《人權法》呢？”或正如剛才劉漢銓議員所說，“英國本身沒有《人權

法》，為甚麼香港要有《人權法》呢？”  

 第四類的見解是：“《人權法》‘高於《基本法》’或‘架空《基本法》’

或‘與《基本法》牴觸’”，或說：“《基本法》已經足夠地保障人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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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制定《人權法》呢？” 1 

 

 代理主席，當時黃宏發議員提及上述謬誤時說，看起來好像是替反對者

說話，其實是要對這些他認為是謬誤的見解和論據，再來一次迎頭痛擊。代

理主席，我完全同意，我們應該藉今天辯論的機會對任何有關《人權法》的

謬誤再來一次痛擊。  

 

 林貝聿嘉女士當年亦慷慨陳辭，力陳人權法例的重要。她說：“人權是

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條件，香港是一個進步的大都市，一切思想、文

化、金融及建設都已國際化，居民當然應該享有現代社會的人權，這是不容

置疑的。而且從今天香港社會的實際角度看，制定和頒布人權法案條例並不

一定和九七問題有關，因為香港社會的進步到現今的階段，實在需要立例保

障人權，而不是單靠國際公約。本人認為，人權法案條例的頒布，應被視為

保持香港安定繁榮的一個因素，亦是香港法治制度向前邁進的一步，更是社

會文明發展的必經過程。” 2 

 

 鄭明訓議員剛才說，他沒有轉變立場。他當時很清楚申明作為立法局議

員的責任。他說：“作為立法人員，我們有責任為香港作好準備，以便日後

成為特別行政區時，香港能獲得有效的管治。在準備過程中，我們須確保各

項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主要自由能獲得鞏固的地

位。制定《人權法》便是達致這目標的最便捷途徑。” 3 

 

 代理主席，對於香港無需要另行立法，靠原有普通法便可保障人權一

說，當時譚惠珠女士也一針見血地指市：“事實上，本港在普通法下給予個

人的保護是不足夠的，否則，本港法例與該公約的要求之間就不會出現如此

差距。” 4 

 

 代理主席，自八十年代香港法律界爭取香港本地進行人權立法開始，到

九一年香港正式立法，至今有關香港《人權法》的討論已有十多年。香港《人

                                           
1 以上 4 項謬論見香港立法局議事紀錄，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1743 頁，黃

宏發議員演辭。  
2 香港立法局議事紀錄，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七日， 1419 頁，林貝聿嘉議員

演辭。  

3
 香港立法局議事紀錄，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七日， 1413 頁，鄭明訓議員演

辭。  
4 香港立法局議事紀錄，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七日， 1385 頁，譚惠珠議員演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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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的問題，在本局甚至在香港的社會，已經有相當成熟及完整的討論，

而《人權法》通過後，並無對香港帶來任何的社會不穩。廢除《人權法》部

分條文及其他法例因應《人權法》而作出修改的條文，只會使原已穩步建立

起來的《人權法》架構蒙受不合理的沖擊，使之失去完整性，對香港特區未

來的人權保障，帶來負面影響。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如果是重視《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對

香港日後人權保障的承諾，就不應因“英”廢法，因為是當年由港英政府正

式提出條例草案，便把一切視為英方針對中方政治陰謀的一部分，要將它推

倒，從來不想究竟對香港廣大市民的影響，而造成開歷史倒車的後果。我懇

切希望中國政府及全國人大常委三思三思。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楊森議員的議案。  

 

 

詹培忠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在政權移交前，很多事情都會發生，這絕不足

為奇，其實這是英國政府的政治手段之一。很可惜的是立法局議員，包括大

部分民主派的議員都為勢所逼，逼虎跳牆，自己要跳牆，這是唯一一條路可

以行，所以利用任何可以製造混亂的機會，特別是這是事實，所以更理直氣

壯。  

 

 部分議員也說過，我們由始至終都要看清楚。中英兩國政府一月就香港

問題經過不同途徑協商，得出來的結果自然是英國政府最後一定要加上一些

東西，令中國政府不能接受。因此，今天有關人權法和《社團條例》的問題

發生，其實都是英國政府想令香港人在英國撤退時，不要再多想英國欠香港

人多少好處或還有多少東西沒有給港人，而挑起中國和香港人的直接磨擦。

我覺得民主派的立法局議員和希望改善香港生活環境的有關政治人物，事實

上已經犯上了被人利用的毛病。  

 

 我們要謹記，中國今時今日已不是 154 年前的中國，中國北京也有很多

“吃政治飯”的人物，他們已經在政治中打滾了數十年，對英國的政治立場

毫不畏懼。但很可惜，香港未來的所謂“港人治港”，是香港人事實上被人

利用。因此，普羅市民應該看清楚些，究竟有甚麼因素。其實最主要是英國

政府最後都要增添麻煩，令中國政府和香港人產生直接磨擦，以致九七過渡

後，增加中國政府管治上的麻煩，令香港人認為以往的英國政府管治會較特

區政府好。對於這樣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目標，大家應該看清楚一點。  

 有關還原法律這問題，我個人認為首先要了解何謂惡法。惡法者，就是

英國政府管治香港所留給香港的禮物。一般所說的所謂惡法，似乎令人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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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留給香港人的，其實未必如此。故此，所引起的國際爭議，與臨立會

的問題是同一道理。大家應清楚知道，既然大家不要“直通車”，現時中國

自行處理又說不准，你們真是太惡了。你們惟有悔恨九五年 60 席議席不是

全部由直選產生，只實行了一半，把 9 個新席位變相成為由直選產生。  

 

 在這情況下，我們立法局議員作為政治參與者，政見不同沒有關係，只

要有事實根據和目標，不要在出了局就與中國爭持，將罪名全推給中國。籌

委會只不過是將有關情形清楚說出來，說當時中英兩國曾說香港的有關法律

最好不要變動。如果已變動，可以把它們凍結，然後由臨立會，或第一屆立

法會，由香港人自行修訂。屆時有關的法例可能更好，不單止遊行不用申

請，甚至正如總督所說，有咖啡奶茶招待、熱天時有風扇提供也未可料。這

可以留待日後立法會和有關的政治參與者爭取，令中國政府理解到香港確實

有如此需要。  

 

 大家在過渡時期，應該將我們的精神和共同意願貢獻在有建設性、有利

於香港的事情上，而不是為了這些事情繼續爭拗。當然，有人說這就是有利

香港的特別條件，是香港人的訴求，如果是這樣，我提議將這種精神和有關

的議案，日後清清楚楚向中國政府解釋，因為它畢竟是我們的宗主國。它可

能考慮到在不同的政制下，可以同意這樣做，因為既然這是香港人普遍的意

願，它也不會太難為我們。我個人對這點相當有信心。  

 

 當然，我也想提醒大家，現時很多遊行或示威的參與者，看來看去都是

那幾張面孔，很多市民甚至誤會這是否一份職業，還問去哪裏申請參加、有

沒有薪酬。因此，日後的示威遊行可能會碰到一些反示威、反遊行的示威和

遊行，屆時就不會像現時在法例和政府的維護下那麼輕鬆。因此，有關日後

的事情，大家應該協商，不要因為自己一廂情願而阻礙其他、雖然未必是大

家完全反對的做法。  

 

 我個人提議，大家應該冷靜，在目前的環境下，沒有必要為這些事情特

別爭拗。如何令香港順利過渡，才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MISS MARGARET NG: Mr Deputy,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spared no 
occasion to make its views known on the attempt to tamper with Hong Kong's 
laws, whether by the Preliminary Working Committee, the Legal Subgroup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r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itself. 
 The approach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adopted is consistent.  The rule of 
law must be upheld.  The enactment and repeal of laws must follow a law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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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e law cannot be set aside f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y political 
means. 
 
 Mr Deputy, I need not repeat here the full and detailed arguments the legal 
profession has set out in opposing these proposals to repeal the laws in question.  
I shall only state them briefly. 
 
 Firstly,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an only 
repeal an existing law, only if that law contravenes the Basic Law, and not on 
any other grounds.  Therefore, political reasons cannot be accepted for 
repealing any of the laws. 
 
 Secondly, the power to repeal is limited to non-adoption.  It does not go 
further into reviving any older version. 
 
 Thirdl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 enactment or repeal of 
laws must follow "due process" ─ that is, it has to be clearly and openly 
proposed, and argued on reasoned grounds, and taken through the proper 
procedure.  It is not acceptable that those in power simply state it as their wish 
to do so. 
 
 Mr Deputy, the Bar has taken no short-cut, but has set out the legislations 
or provisions which are suggested to be repealed meticulously, examined 
whether each of these may contravene any article of the Basic Law, and drawn a 
conclusion separately for each of them. 
 
 On the basis of that detailed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none of the legislations singled out contravenes any of the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and none should be repealed.  Despite repeated 
requests, we have been given no reasons of law for repealing any of these laws, 
although the political reasons for doing so are repeated only too often. 
 
 We fear, and we have made our fears widely known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this would do fundamental harm to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This is 
the last thing Hong Kong can afford.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is equally important and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That is w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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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to weaken the Bill of Rights and retrogressive tightening of laws 
restricting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are of special concern to us. 
 
 In a recent article in the Ta Kung Pa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tried to 
justify their position by arguing that they are already taking a more lenient view, 
even though by right they can be much more severe, in that the numbers of laws 
to be repealed has been drastically reduced. 
 
 We understand this is meant well, but this misses the point, and further 
proves our concerns to be justified.  Under the rule of law, whether a law should 
be repealed depends on whether it contravenes the Basic Law, not whether those 
in authority are minded to be severe or lenie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cannot depend on the whim of those in power. 
 
 Mr Deputy, the battle for the rule of law is far from won.  We must 
continue to fight with spirit, with reason and with perseverance.  I am proud to 
assure this Council the legal profession will continue to do so to the best of its 
ability.  Thank you. 
 

 

陸恭蕙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接吳靄儀議員之後發言是一件十分困難的

事，因為她剛才所提出的一個法律論點已基本上概括了所有論點，而我也沒

有辦法比她說得更好，所以我不再重複她剛才的話。我只想說，我完全同意

她的論點。至於楊森議員剛才演辭中的論點，我也同意，而我也同意何承天

議員的意見。我們今天在討論甚麼呢？基本上，很多議員的發言都是關於他

們如何看整件事，我相信是很清晰的了。  

 

  今天該如何表決呢？楊森議員說我們應該嚴重譴責籌委會，但何承天議

員則說不如把“嚴重譴責”刪去，但內容和看法依然完全一樣。稍後表決

時，我並不知道最終結果。我相信不會像從前有關臨立會的辯論般，出現壓

倒性的結果。我不知道是否自由黨所有的議員，如果他們今天全部參與表決

的話，都會支持何承天議員？會，那就好了，因為他們全部點頭，那即是會

了。也會有部分議員兩方也不支持，因此今天的最終結果會是怎樣？我相信

我作出的選擇是：我不會反對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說得很清晰，而

他的演辭中所用的字眼也很清晰，所以我會贊成他的修正案。如果他的修正

案獲通過的話，就表示我們不會有機會表決楊森議員的原議案。如果何承天

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而楊森議員的原議案有機會表決的話，我也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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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謝謝。  

 

 

張文光議員致辭：代理主席，今天我想回應數位議員的意見。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的還原、《公安條例》及《社

團條例》的廢除，在這一段日子裏引起香港人很大的反撲。這反撲令董建華

先生的民望急劇下降，令香港人對人權的堅持有更深的認識。人權的堅持在

這幾年來是特別的覺醒，如果我們追源溯始，人權的被踐踏是百多年來香港

殖民地長期持續的現象。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過去哪些人、哪些團體深受殖民地惡法的苦？很

坦白說，就是香港的左派團體。《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過去的制定，

很大程度上可說是指向這些左派的團體；指向限制他們在香港的正常政治活

動；指向限制他們在香港的表達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但是，殖民地將

會在今年結束，殖民地所曾經施加在左派身上的苦，如果用一句中國人的說

話，應該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現在情況剛剛相反，曾經受過殖

民地惡法的苦的團體及人，要還原這些惡法。他們期望在一個新的特區社會

中，這些惡法仍會施於香港民眾，或更直截了當，是施於爭取民主及人權的

香港民眾。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自己曾經受過苦，一朝權在手，就遏制另

一些屬於自己同胞的人民呢？  

 

    香港將要擺脫殖民地統治，但擺在我們面前的還原惡法，就是一個沒

有殖民地的殖民地惡法統治。唯一轉變的，就是過去鎮壓的對象是左派，演

變成為鎮壓民主派，鎮壓所有追求民主或人權的人。這是否一個合理進步的

社會應該有的現象呢？  

 

    剛才葉國謙議員提到，我們還原這些條例與人權無關，而是一個尺度

問題，是一個角度問題。其實楊森議員剛才已說得很清楚，還原這些惡法的

確會收緊許多香港人開始擁有的人權，所以如果葉國謙議員說這是一個角度

及尺度的問題，我可以詮釋為還原惡法是從遏制的角度出發，達致收緊人權

尺度的目的。為甚麼說它與人權無關呢？我覺得是絕對有關的。  

 

    葉國謙議員說，還原這兩條法例的目的，是要達到人權和社會利益的

平衡。甚麼是社會利益？在這幾年裏，在我們修訂了《社團條例》和《公安

條例》後，實際上損害了一些甚麼社會利益呢？我們的社會利益在這幾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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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因修改了這兩條法例而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顯然不是這樣的。絕大

部分的集會遊行都是和平進行，我們的所有社團都是守法而文明的。為甚麼

我們要重新作出一次人權及社會利益的新的平衡呢？其實，所謂新的平衡，

說穿了就是一個新的閹割、新的倒退，要將有關我們的人權、集會、結社或

社團，以及所有與社會進步有關的法例都倒退至殖民地時代，是一個新的法

例閹割，新的人權閹割！  

 

    葉國謙議員又說，我們沒有廢除整條《人權法》，只是廢除其中的一小

部分，言下之意是，這樣已是不幸中之大幸，香港人應該感激。其實，不幸

中之大幸仍然是不幸，為甚麼在回歸的前夕要令香港人陷於一個新的不幸？

為甚麼我們不能以愉快的心情、舒暢的心情走向回歸，而要在香港人之間製

造一個不幸中之大幸的不幸？我覺得這根本是荒謬無理的。  

 

    古時中國有一故事，一位老師對一個學生說，要給你一個耳光還是給

你兩個耳光，那個學生盤算過後，認為一個耳光會好些。那位老師對他說：

你真笨！你為甚麼要給我打呢？你應該選擇一個耳光也不給我打！現時對於

不幸中之大幸也應作如此看法。  

 

    此外，劉漢銓議員說，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規定原有法律不變。是

否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就是要為香港法律改革判處死刑呢？法律改革是

否因而要走向黑洞呢？法律改革委員會這法律界的翹楚組織究竟做了甚麼

呢？有哪個城市可以凍結法律 13 年不變呢？有哪位法律人士可以堅持一個

社會的法律 13 年不變呢？  

 

    如果我們每件事情都要回到八四年的樣子，有許多在行政會議中主張

廢法的人還是親英的孤臣孽子；在我們的公屋仍然有許多“”而不是

“坐”。我唯一希望能夠回到 13 年前的，就是我們的法律收費，但可不

可以呢？社會是不可以不變的，法律也不可能不變，對於有法律界人士提出

這樣的言論，我感到很奇怪。  

 

    謝謝代理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代理主席，我首先想談談現行法律基本不變這點，我不

大知道和明白這個論據怎樣可以成立，因為我相信對於法律基本不變這點，

我們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問題是我們現在要它變，是否變出了《中英聯合聲

明》的範圍，或《基本法》的範圍？答案是否定的。現時我們的人權法是基

於兩條公約制定，而這些公約已載於《基本法》中。  

 以我個人來說，我是當時審議《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草案》（“《人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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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員會主席，由於參與當中的工作，所以我可能比較了解當時的爭議。  

 

 有關凌駕性的意見已說了很多，但問題是剛才鄭明訓議員所說的則很奇

怪，因為他說《人權法》凌駕於《基本法》之上，這點我則不太明白。當時

討論的是《人權法》可能凌駕於其他法例之上，它的地位可能比其他法例高。

有關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可能是“前法”、“後法”的問題，即

《人權法》是否對前法存有規定性；而後法也要根據《人權法》而立。這可

以說得過去，但說它凌駕於《基本法》之上，我則不知道那論據如何能夠成

立。  

 

 他也提到一件可怕的事，就是“分化香港人”。我覺得其實現時是有多

元化的意見，對於這個富爭議性的問題，是不可以言過其實的。今次的爭議

其實對香港是一個考驗，看看香港人面對強烈意見分歧時如何處理。  

 

 我覺得在處理這些分歧時，一方面不應太過誇大其詞。某些言論事實上

是誇大其詞，不論是在香港發表的言論，還是在外國發表的言論，都可聽到

一些香港人說，這件事的後果是香港會塌下來。這是否正確呢？我覺得似乎

無須這樣激烈。同時，我認為也不應以衝動、激烈的言行來互相指摘，例如

大家爭吵，一些人會責罵籌委，而籌委可能又會罵反對他們的人。我覺得這

不是一個好的處理方法。其實，最重要的是以理服人，以冷靜及包容的態度

去化解一些紛爭。  

 

 事實上，說句公道話，中國是了解香港人的憂慮的，這可從草擬《基本

法》和這十多年來處理很多事情上看到，她有顧及香港人的意見和憂慮而作

出種種讓步。事實上，在今次的所謂廢法事件上，他們是有作出讓步的。不

過，這些讓步，我們香港人認為是否足夠，則屬見仁見智。  

 

 我們其實只是希望人大常委能夠接受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意見，即唯一不

採納任何現行法律的理由就是它牴觸《基本法》。這是考慮到香港人對可貴

的自由的渴求，對自由被收緊的敏感反應，不要不採納我們剛才所說的各項

條文。如果有必要，或有需要改善現行法例的話，那就不妨由特區政府透過

一貫的方法提出修訂，經過正常的諮詢程序，以民主的方式去解決。我們認

為，也相信，這是香港一般人所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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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今天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的修正

案可以清楚告知各方面人士，這個議會是以一個冷靜的態度，以一個理據來

說出我們如何看待籌委的建議，但沒有任何不必要地引起大家互相不滿、互

相指摘的心態。我希望大家能夠摒除成見或個人看法，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

正案。  

 

 

司徒華議員致辭：代理主席，其實我不大想發言，但剛才聽到劉漢銓議員說

“原來法律不變”是指一九八四年的法律不變，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我和魯平先生曾有爭論，當時他提出說“原來法律不變”是指一九八四

年的法律。我當時立即說這非同小可，因為《基本法》第一百條提到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前，香港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察部門任職的公務人員均可留

用，其年資予以保留，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

準，這即是說“不低於原來的標準”的“原來”是指一九八四年的標準。我

問是否所有公務員都要削減薪酬至一九八四年的水平呢？當時他對我這番質

問是無以為答的。  

 

  假如我們數一數《基本法》中還有多少個“原來”一詞，並將“原來”

確認為一九八四年的話，我相信便會天下大亂。首先，所有公務員都會找你

算帳。如果運用這邏輯推論，便會得出這個結果。我只想對他剛才所說的

“原來法律不變”提出我的質疑，不知他是否想用同樣的邏輯去解釋第一百

條呢？  

 

  謝謝！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李鵬飛議員致辭：主席，本人發言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  

 

  剛才聽完各位同事就今天的動議辯論發言，令我想到最近我在美國華盛

頓和三藩巿所得的一種很強烈的印象。籌委會法律小組的建議，可說也引起

了國際社會的迴響。在我到達華盛頓那天，甚至《華盛頓郵報》的頭版也是

有關香港及香港前途的新聞。外國的印象是中國收緊了香港的一切自由，不

再容許行集會和遊行。當然，這個印象是錯誤的。不過，無可否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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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對香港前途是不利的，可能有些人會到外國宣傳這種印象。無論如何，

本局許多位議員曾參與研究有關的條例草案，特別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以及現時引起香港和國際社會關注的《社團條例》及《公安條例》，有關的

條例草案都是經過十分詳細審議的。  

 

  我本身是籌委會成員，在北京開會時也曾提出我的意見。我反對籌委會

法律小組所建議：要求人大常委刪除這兩項法例。最後，在會議上，我們修

改了法律小組的建議，建議人大刪除九二年修訂的《社團條例》及九五年修

訂的《公安條例》的條文。雖然建議有所改變，但我仍然有很大保留。因此，

當時在籌委會全體會議上，我投了棄權票。  

 

  雖然現時情況好些，說會交給特區政府處理，即董建華先生會提交條例

草案給臨時立法會，在七月一日前研究；更說會透過一個公眾聆訊的程序，

以得知香港人的反應。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自從這些法例修

改以來，香港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呢？香港人是否認為這些法例產生混亂，

或威脅了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及管治能力？據我觀察這數年來的情況，應知

道答案是否定的。  

 

  通常，我們立法者立法，是因為社會有這需要，或遇到一些環境轉變或

某些情形，所以才需要立法。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當香港政府處理一九

六七年的暴動，當時有暴亂情況出現，所以要加強警權，以維持社會治安，

當時的法例是十分嚴格的。六七年是我剛回港的一年，我深切感到當時的法

例十分嚴謹， 3 個人的集會也須獲得警方批准。可想而知 ,在處理那種情況

時 ,當時的立法局便要立緊急法令。  

 

  但今天香港看來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我們並沒有遇到這些問題，而這

些修訂了的法例已為香港人所接受。因此，雖然我是籌委的一分子，我還是

要呼籲人大常委現時不要修改這兩項那麼重要的法例。我希望董建華先生及

將來的特區政府，以及在座許多位成為臨時立法會成員的同事，在重新有條

例草案由董先生的政府提交臨立會研究時，能慎重考慮及研究條例草案的精

神，以及條例草案會對我們的社會造成何種沖擊。  

 

  我認為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抱有很大誠意，而不是以議案措辭去譴責任

何人，或劇烈反對任何動作。這不是一個“政治 show”，對香港人而言，
這是有切身利益關係的，對香港人是很重要的。因此，中國有關當局應該清

楚考慮怎樣處理這些法例。我也會有機會與董建華先生談及此事，我希望他

能明察秋毫，了解香港人對這些法例的看法，並在將來的立法過程中，誠心

聽取香港人的意見，使香港人不會對這事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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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席現請楊森議員就修正案發言。楊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鐘。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我處事一向明快，所以代表民主黨動議這項議案，主

要是希望能夠引起市民對這事的關注。  

 

    今次我動議這項議案是強烈譴責籌委會通過廢除這些法例，包括剛才

所說的 3 條法例，並認為人大不應接受籌委會的決定。因為籌委會通過後還

需人大通過，如果通過這樣的決定，會對香港的法治有很大影響。  

 

    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基本上立場和內容與我的議案相同，都是要求人

大不要接受籌委會有關廢除法例的決定。修正案只是刪除了“強烈譴責”及

“嚴重損害香港法治的良好聲譽”等措辭，但立場和內容與我的議案是一致

的。  

 

    我在處理這些事時，從不計較議案由誰人提出，誰人修正，報章會刊

登誰的議案獲得通過，我對這些事全不介意，我辦事素來都是對事。既然何

承天議員的立場與我一致，即他們當時支持制定《人權法》，而最低限度剛

才發言的數位自由黨議員也沒有改變立場，所以我可以代表民主黨說我們會

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不過，我亦想指出，我們提出強烈譴責，並不是

政治表演，而是因為如果香港的法治受到沖擊、破壞時，我們還是默然無

聲，逆來順受，則不是我們香港人應有的態度，我認為我們應該表態。  

 

    既然立場一致，我並不介意，所以我們民主黨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

案。  

 

 

政務司致辭：主席， 15 個月前，我曾在這個會議廳指出，預委會當時建議

削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其他監管香港公民自由的法例，在社會上

引起了極大關注。就這些建議，政府官員、很多法律專家、絕大多數市民和

本局議員，都清楚表明沒有理由、亦沒有必要修改這些法例。  

 

 其後，籌委會法律小組閉門繼續商議，而事件亦平靜了數月。當時大家

期望小組會順應民意，聽取香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的專業意見，考慮到修

改有關法例，可能損害本港市民和國際人士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更希望他們

能夠踏出第一步，堅定落實“一國兩制”的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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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籌委會已作出讓步，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們仍然堅持，有若干

界定人權和自由準則的法例條文仍與《基本法》有所牴觸。然而，籌委會卻

沒有解釋其理據，以及怎樣修改這些法例或由誰負責，及用甚麼法例取而代

之。最重要的是，從來沒有人考慮過，香港市民是否認為需要修改這些法

例。  

 

 我要指出一點，關於籌委會某些建議，即是關乎主權移交後不再適用的

法例，香港政府對此並無異議。我們強烈不同意的是：  

 

一、建議廢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部分

條文；  

 

二、建議刪除那些規管集會和結社權利的法例；及  

 

三、建議廢除那些為選制度提供依據的法例。  

 

籌委會並未提出使人信服的理據，以支持上述任何一項建議。我現在就

有關上述雙方有異議的各項建議，闡明我們的看法。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訂立得到社會人士大力支持。有了這條法例，

任何關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權利，都可以由本港的

法院去審理。要保障本港公民自由，加強法治，這條法例不可或缺；在鞏固

市民的信心和確保順利過渡方面，這條法例至為重要。草擬這條法例時，我

們已完全顧及《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規定，並參考過其他或已制定、

又或正考慮制定人權法例的司法管轄區的經驗。我們的《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是因應本港獨特情況而制定的。  

 

《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規定，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仍然有效。此外，《基本法》第

三十九條更訂明，上述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將通過香港的法律予以

實施。這正正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目的：這條例落實了《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這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

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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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凌駕於其他法律之上，因而違反了《基本

法》，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這是基於對本港法律制度運作的誤解。《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地位，與香港其他條例沒有分別。廢除原有法例中與《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不相符合的地方，並不表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地位，

是介乎其他條例與《基本法》之間。《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英皇制誥》

也沒有任何條文，表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地位凌駕於《基本法》之上。

根據現行憲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像其他條例一樣，地位次於《英皇制

誥》，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它的地位亦會次於《基本法》。  

 

檢討現行法例是否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有所牴觸，能確保本港的法

律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文。香港既要保障

個人權利和自由，同時又須有效執法，而修訂《社團條例》和《公安條例》，

正是具體落實這個信念，確保政府管治權限及能力不會受到削弱；同時集會

和結社的權利，亦不會遭人濫用。剛才有議員說我們訂立這幾條修訂條例後

對香港有何影響，我可以說的是，自從修訂了《公安條例》以來，已有超過

1 000 次的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行。大部分的集會和遊行，都在有秩序、

和平的方式下進行。當局未有禁止過這些集會和遊行，期間公共秩序亦未受

破壞。我們應該相信本港市民，能抱文明、盡責的態度，行使《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賦予的權利和自由。未有證

據顯示，本港的治安情況因為修訂了《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而趨於惡

化。如果我們現在與一九九一年尚未修訂上述法例時的情況比較，現時的整

體罪案率反而下跌了接近 19%。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也完全符合《基本法》。這條例一方面保障

了個人私隱權；另一方面可確保香港可不受任何限制，從一些已訂立資料保

護法例的國家，接收所需有關的個人資料。因為這些國家會限制把個人資

料，輸往那些沒有這類法例的地方。  

 

我們無須刪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3(2)條。該項條文純粹反映

普通法的原則，就是如果有兩項法例有不相符合之處，則在不相符合的範圍

內，較遲制定的法例應凌駕於先前的法例。就法律觀點來看，第 3(2)條並

沒有規定日後制定的法例，不得牴觸《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行政方

面來說，政府在制定有關新法例議案時，會考慮是否符合現有的政策及《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如果不符合但我們認為有充分理由時，政府會在新

議案中加入條文，清楚說明不符合之處，以便此後以新法例的內容為準。  

 

《選區分界及選事務委員會條例》規定當局必須成立選區分界及選

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提出關於劃定地方選區分界的建議，並

確保本港各項選，都能夠以公開而又公平的方式進行，使社會人士對選

具備信心。選區分界及選事務委員會雖然只運作了短短的時間，但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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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嚴謹和有效率等原則上，已經達到世界級水準。《選規定條例》和《立

法局（選規定）條例》，載述有關參選進入立法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

和各個區議會的規定。我們看不到有甚麼依據，認為這些條例的有關條文與

《基本法》有所牴觸。  

籌委會各項建議如果一經採納，將會影響市民對延續本港法律制度的信

心，帶來對普通法的一些基本原則質疑。這些建議亦使有些基本的普通法原

則的適用範圍，帶來法律上的不明朗和混亂情況，從而令香港特區成立後的

最初幾個月，法院和社會人士也許都要費神，去弄清這些建議的目的和影

響；而法律上的爭議，大有可能此起彼落。  

 

同樣重要的是，剛才吳靄儀議員也提到，這些建議並沒有重視香港的立

法程序。法治原則就是指制定和廢除法例的程序，都必須公開、合理而符合

法律。籌委會所採取的程序，卻不符合這些準則。他們亦沒有提出法理依

據，說明現行法例違反了《基本法》哪些條文，以及在哪方面違反條文。他

們也沒有嘗試去解決這些建議會導致的問題，因為刪除現有法例，不但會造

成法律真空，也會使公眾感到疑惑。  

 

英國與香港政府會竭盡所能，游說中國政府不要採納這些建議。此事已

向中國駐英大使提出，又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上商討；最近兩國外相在新加

坡會面的時候，亦有談論此事。今後亦會透過正式和非正式途徑，繼續跟

進。  

 

目前是界定“一國兩制”構思的重要時刻。一直以來，沒有人提出過令

人信服的論據，說明這些法例怎樣牴觸《基本法》。這些法例在六月三十日

後的適用範圍，應由香港特區政府和一個必須經由公開和完善的程序依法產

生的立法機關自己去決定。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ment put. 
修正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The President said he thought the "Ayes" had it. 
主席表示他以為可者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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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YEUNG Sum claimed a division. 
楊森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楊森議員之議案，按何承

天議員動議之修正案，予以修正。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Paul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ment. 
 
 
Mr CHIM Pui-chung,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ment.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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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and 13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修正案者 31 人，反對者 13 人，他於是宣布修正案獲通過。  

 
 
主席：楊森議員，你現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現尚餘 7 分

30 秒。  

 
 
楊森議員致辭：主席，我的時間分配頗佳，剛好分為兩部分。我不打算就各

位發言議員的意見逐一作出回應，因為剛才張文光議員、何俊仁議員和張炳

良議員的回答極為恰可，所以我只代表民主黨作一次整體的回應。我還有 7

分鐘 ,請大家細聽。（眾笑）第一，大家可以知道我的發言是否激烈；第二，

我的發言是否誇大其詞。我自問做好“功課”，提到法例時會加倍小心。你

們千萬不要以為民主黨的言論激烈或誇大其詞。我發言後，請大家作出裁

判。  

 

  籌委會解釋廢除《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的部分條文是因為有關條

例曾因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作過“重大”修改，牴

觸《基本法》香港原有法律不變的規定。  

 

  這個理由委實非常荒誕，明顯是歪曲了《基本法》保障原有法律不變的

意思。《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規定香港原法律不變，目的是要保障

香港的法律制度，包括普通法的法例和九七年主權移交前一向為港人習慣和

熟悉的原有法律可以過渡九七，從而加強港人及國際社會對香港九七年後仍

會保持平穩及法治的信心。所謂一九八四年法律不變正是這意思，而不是死

抱那些條文完全不變。張文光議員說得對，哪有社會十多年來原地踏步？

這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修讀法律的人都不會接受。  

 

  事實上，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來，香港有不少法例已

因應社會的需要而作出修改，完全不改根本是沒有可能的；而因應《人權法

案條例》作出修改的條例及規則也有約 60 條，部分是因應法庭的判決而作

出。籌委會接受其他的修改而只針對限制集會、遊行及結社自由的條例加以

阻撓，明顯是為了達致削弱香港人權及限制港人自由的政治目的。我們根據

《人權法》在一九八四年後修改了《廣播條例》及《新界土地（豁免）條例》，

籌委會卻接受了。因此，八四年後修改的法例，有些被接受，有些則不被接

受，故不能說八四年的法例是完全不可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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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籌委會一直未能提出有關法例牴觸《基本法》哪一條的具體內容。

有人曾指出《社團條例》經修訂後，取消禁止香港的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有

聯繫的條款，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不符，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只是

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特區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建立聯

繫，現時《社團條例》沒有此規限，不能說就是牴觸《基本法》。  

 

  相反，籌委會的建議是顛倒《基本法》，與《基本法》有牴觸。《基本

法》第一百六十條列明香港原有法律除全國人大常委宣布與《基本法》有牴

觸外，均採用為特區法律，但目前籌委會因應個人喜好及政治原因，在完全

說不出有關法例違反《基本法》哪些具體條文的情況下，建議廢法，明顯地

是不符合《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的規定，亦令人質疑人大常委妄自替香港

立法，是嚴重破壞《中英聯合聲明》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  

 

  其次，《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集會、遊行、示

威及結社的自由。《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亦有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

有效，通過香港特區法律予以實施。籌委會的建議完全與《基本法》這些規

定背道而馳，可說是倒行逆施的做法。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實施以來，以及《公

安條例》及《社團條例》經修訂後，不但對公眾秩序沒有造成混亂   ─   剛

才港府的發言已清楚說明這點，港府並沒有怨言，香港警方也認為沒有問題   

─   且為港人接受，至今行之有效。有關的修訂起平衡社會秩序與保障

言論、集會、遊行及結社自由的作用。千萬別說人權是絕對，其實也可說是

相對的，因為也要考慮社會的秩序，所以遊行集會應通知警方，可見我們已

考慮到平衡的重要。我們應令整條條例成為特區的法律，使保障香港人權、

自由的法例得以延續下去。  

 

  今天的原議案或修正案都是期望中國人大常委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而

拒絕接受籌委會局部廢除《社團條例》、《公安條例》、《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建議，民意是清楚不過的。我們極少跟

自由黨在這方面意見一致。雖然現時只得 4 位由自黨議員在會議廳內，其他

自由黨成員不知去了哪裏，但這不重要，因為有 4 位重要的自由黨成員跟我

們一起。民主黨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及中國人大常委真的能夠聽取立法局及港

人代表的意見，讓有關法例可以整條成為特區的法律，以保障香港的人權、

自由。此亦是中國履行《基本法》承諾特區對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有立

法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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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中國的決定如何，民主黨將繼續留意有關廢法建議的進展及影響，

在民主黨的國際網絡上向關心香港人權自由發展的人士提供有關的信息。  

 

  我在此感謝各位議員發言，並支持何承天議員的修正案。今次顯示我們

立法局全力一致反對籌委會廢法，要求人大不要接受。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amended motion put. 
經修正之議案之議題經付諸表決。  

 
Voice vote taken. 
聽取聲音表決。  

 

 

Mr TSANG Kin-shing claimed a division. 
曾健成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本局現進行點名表決。  

 

 

主席：本席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之議題為：由楊森議員動議，經何承

天議員修正之議案，予以通過。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上端之按鈕表示在席，然後從下面 3 個按鈕中選

擇其一按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本席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之表決。是否有任何疑

問？現在顯示表決結果。  

 

 

Mr Allen LEE, Mrs Selina CHOW, Mr SZETO Wah, Mr Edward HO, Mrs 
Miriam LAU, Dr LEONG Che-hung, Mr Albert CHAN, Mr CHEUNG 
Man-kwong, Mr Frederick FUNG, Mr Michael HO, Dr HUANG Chen-ya, Miss 
Mr LEE Wing-tat, Mr Fred LI, Mr James TO, Dr YEUNG Sum, Mr WONG 
Wai-Yin, Miss Christine LOH, Mr LEE Cheuk-Yan, Mr Paul CHENG, Dr 
Anthony CHEUNG, Mr Albert HO, Mr LAU Chin-shek, Dr LAW Cheung-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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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AW Chi-kwong, Mr LEUNG Yiu-chung, Mr Bruce LIU, Miss Margaret NG, 
Mr SIN Chung-kai, Mr TSANG Kin-shing, Dr John TSE and Mr YUM Sin-ling 
voted for the amended motion. 
 
 
 
Mr CHIM Pui-chung, Dr Philip WONG, Mr CHAN Kam-lam, Mr CHAN 
Wing-chan, Miss CHAN Yuen-han, Mr CHENG Yiu-tong, Mr CHOY Kan-pui, 
Mr David CHU, Mr IP Kwok-him, Mr Ambrose LAU, Mr LEE Kai-ming, Mr LO 
Suk-ching and Mr NGAN Kam-chuen voted against the amended motio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1 votes in favour of the amended 
motion and 13 votes against it.  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ed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宣布贊成經修正之議案者 31 人，反對者 13 人，他於是宣布經修正之議

案獲通過。  

 
 
MEMBERS' BILLS 
議員條例草案 

 

First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首讀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MEDICAL REGISTRATION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BILL 
1997 
《 1997 年醫生註冊（過渡條文）條例草案）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BILL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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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1(3).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會議常規》第 41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條例草案二讀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MR LEE CHEUK-YAN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李卓人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二讀《 1997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將基於職工會會員身分或活動的歧視由原來的刑事

責任擴展至包括民事責任在內，使受到歧視的人士得以獲取民事方面的法律

補救，包括賠償及復職；此外，條例草案加重歧視職工會刑事責任的罰則。

總的來說，修訂目的就是使積極參與職工會活動的工人可以安心，不用懼怕

會遭到僱主迫害、甚至喪失原來的工作。  

 

  現行法例在“防止歧視職工會”方面，只是對歧視行為作出刑事責任追

究，但無任何民事補救，受害人始終受害而沒有獲得任何補救，無論是復職

或賠償，但刑事罪行的證責任非常嚴格，因此過去從來未有任何成功起訴

的個案；政府自己的檢討亦曾經承認：“雖然政府有時會接獲僱員有關其僱

主歧視職工會的投訴，但現時尚沒有一宗有關這方面成功起訴的個案。根據

過往經驗顯示，違反這些規定是很難證明的，因為隱藏的動機縱是歧視，也

常可以其他表面的原因掩飾。”可以說，單以刑事責任去阻嚇歧視行為，根

本只是無牙老虎。  

 

  因此，對歧視職工會的行為加入民事責任，才是合理的做法。事實上，

政府因應一九九三年初國泰工潮而進行的勞資關係制度檢討，其檢討結果便

指出：“為了進一步防止歧視職工會，以及解決有關在法庭上證明僱主蓄意

歧視的技術困難，假如僱員遭解僱的理由是由於他是職工會會員或他參予職

工會的活動，僱員可向勞資審裁處提出補償聲請，而僱主應負起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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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此解僱非屬歧視。僱主如果無法提出證明，便有責任支付補償予該僱

員。”可惜，政府的檢討雖然已經完成了超過 3 年時間，但到了今天，政府

仍未正式向立法局提交條例草案以落實以上建議。  

 

 

 

 

  我認為完整的民事法律補救，並非像政府剛才所建議，單靠賠償就可以

了事，尤其對於那些工會的積極會員，假如他們因為參與職工會而遭僱主解

僱，他們不單止失去了繼續從事原有工作的權利，更失去繼續參與工會活動

的權利；試問工作的尊嚴、參與工會的權利，是不是單靠賠償就可以被任意

剝奪呢？所以我的建議是要將民事的補救，除了政府肯作出的賠償之外，加

入復職這項目，這是與政府唯一的主要分別。  

 

  因此，條例草案建議授權法院在有需要時命令僱主給予僱員復職；我相

信，法院的任何裁決必然會平衡僱主和僱員的利益。  

 

  對於現行的刑事責任，條例草案亦建議加重有關歧視的罰則，除增加違

例的最高罰款額，亦加入監禁規定，以加強阻嚇作用。建議的最高 20 萬元

的罰款及 1 年監禁規定，乃是參考《僱傭條例》有關欠付工資的罰則。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動議二讀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MEDICAL REGISTRATION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BILL 
1997 
《 1997 年醫生註冊（過渡條文）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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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SELINA CHOW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Medical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主席，本人動議二讀《 1997 年醫生註冊（過渡條文）條

例草案》。我想先講一個故事，來解釋我的議案的背景和原因。  

 

 

 

 話說城中有很多孩子想學得一門技藝，於是他們就訪尋名師，可惜城市

中的師傅有限，收不了所有的孩子當徒弟，於是有很多找不到師傅的小朋

友，就被逼要出城學師，但其中不少都是一心學成師後回到城中為民服務。

城內的師傅一向與姊妹城的師博們惺惺相惜，於是就向出外學藝的小孩提供

了一份認可名單，讓這些孩子離家時清楚知道跟誰學師後，才可以回到城內

一展所長。  

 

 這個安排一直相安無事，忽然有一天，城內的師傅說現時很多在外面學

滿師的人都湧到城內工作，非關門不可，如果關遲些就可能令其他不是他們

推薦的師傅的徒弟，都會要求入城搶飯碗。於是他們決定關上大閘，自此以

後，只有經過他們蓋章核准的人，才能入城工作。  

 

 但是他們關大閘時，卻忘記了有幾百個自己的孩子出外學師尚未返家，

於是這些孩子便被拒諸門外。他們驚聞噩耗以後，剛學成的就急急趕回家，

最初還不相信他們已被遺忘，但當他們不得其門而入時，噩夢隨即開始，城

中師傅一改常態，雖然口口聲聲說孩子們可憐，但門是關上了，孩子要回家

嗎？一律跟其他外人排隊等蓋印。  

 

 主席，今天有數百個香港的醫科學生正在海外認可大學就讀受訓，他們

入學所選擇的國家和大學都是香港醫務委員會提供的認可大學，在《 1995 年

醫科註冊（修訂）條例》通過之前，他們都可以回到香港實習和行醫，但自

從這條例通過後，他們就要跟所有其他海外醫生一樣經過考試才能行醫，不

容否認的，是他們的權利在中途強行被剝奪了，“中途”就是因為他們開始

就讀時的權利事實上在半途被取去，“強行”就是因為他們毫不知情，在未

被諮詢的情況下，前途被徹底扭曲了。  

 

 我今天的條例草案是為這些不幸的香港子弟討個公道。  

 

 顧名思義，這條例草案是為過渡安排而設。我是支持將英聯邦醫生地位

與其他外地醫生看齊，即是說，他們原本以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享有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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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試而可在港行醫的優待，應該隨香港與英國憲制關係終止而消逝。但我

們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而已經在英聯邦各認可大學開始了醫科課程的孩

子，就應繼續獲得其初入學時香港對他們承諾了的認可，不能容許“兩頭唔

到岸”的情況發生，這是不道德的，是違反公義的。  

 

 

 

 

 雖然前天我在生事務委員會已經詳細地解釋了條例草案的前因後果，

但本局很多位同事都不是那委員會的委員，所以希望大家能容許我說說事情

始末，並且矯正一些有意誤導的言論。九五年六月七日《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在本局首、二讀，七月二十八日三讀通過，期間只有個多月時

間，不少醫學界人士包括梁智鴻議員和醫委會都批評是過於倉卒，過程中，

身在海外的認可醫學院就讀的學生全不知情，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過程之

中，亦無人提起他們，所以這班直接受影響的青年人從未有機會在草案通過

成為法例前被知會或諮詢，這肯定是有“睇漏眼”之嫌。  

 

 九六年三月，當本局審議《醫生註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時，

黃震遐議員和梁耀忠議員首次提出質詢，問政府是否有學生因為九五年法案

的通過而陷於困境，政府表示受影響只有一人。  

 

 其實這是誤導，但未必是蓄意，而是政府從未主動了解有多少正在就讀

的香港學生可能受法例影響而作出匯報。  

 

 事實上，問題的浮現，是由於學生在九六年年初開始尋找見習職位時，

才發覺先一年通過的法例剝奪了他們以往的權利，那種徬徨迷惘之情，怎能

不使人痛心。  

 

 事情鬧到醫學會，於是會方成立小組研究補救辦法。九六年九月三日小

組報告建議一定要更改九五年通過的條例，以保證這些香港學生不受條例規

管。  

 

 十一月醫委會討論這件事， 13位委員列席，惟 1位缺席的成員去信支持

學生，結果投票議決，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說這是行業裏的事情，他們不便干

預，但卻參與了投票，票數以 8 對 5 否決改例，而政府委員正好是 3 位，這

是否意味行業中意見分歧，而政府就成為決定因素？在此問題上，政府不應

匿藏在“保密”背後，要光明磊落向公眾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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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醫學會向本局生事務委員會發表的立場，明顯轉了，並強詞

奪理地硬說這些漏網香港學生不應受新制度影響。由不需考試變成要考試，

由可以回港行醫變成要考試合格才獲准行醫，這是有影響還是沒有影響？這

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明眼人是不會容易受騙的。  

 

 有人問，即使改了例是對有些人不公平，但還要看是否有不合理的困

難。即是說即使有不公道，也要視乎不公平程度高低才去決定需不需要矯

正。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不公平就是不公平，就要還受影響的人以公道。  

 

 但我們也應該看看受影響的海外學生面對甚實質的困難。  

 

 去年一些想回港的醫科畢業生立刻面對關上了的門，前路茫茫，經過了

差不多 1 年的時間，四出奔波，乞求醫院收他們為見習醫生，見習期 1 年

後，如果想回港就要等考試，等候期間不能行醫，不回港又未必可以留在海

外行醫，事實上在澳洲，海外（非本地）學生因移民條例限制而不能受僱行

醫。  

 

 香港應該這樣對待我們自己的孩子嗎？最後，我要回應一些危言聳聽的

言論，例如我的條例草案會引致海外醫生湧入，又說可能有幾百個海外畢業

生回來與本地畢業生競爭，又或是引致國內醫生加強他們的壓力來香港行醫

等，我的條例草案針對是一批在九五年條例通過前之香港醫科學生，條例通

過後才被取錄的並不包括在內。醫學會估計最多只有 600 人，依課程之年期

分配，並不可能一下子全數回港，而按過往經驗，他們亦不會全部回港。醫

學會又說條例草案可能牴觸世貿組織之服務貿易總協定，但細看協定中所照

顧的，是國與國之間交換服務或提供服務人才要公平，但至於自己國民就並

無關係，而我的條例草案明顯只針對香港永久居民而非外來服務人才，條例

草案並且申明是為過渡安排而設，是在了結一個歷史性不公平所需要的制度

更改，而又防止這變更對某些人作出無謂傷害或犧牲而應設的空間。事實

上，我們知道很多專業，包括建築師、會計師，當他們改變制度時，也會對

那些過渡的人士作出過渡安排，容許他們不會受到這些兩頭不到岸的情況所

損害。  

 

 主席，我呼籲政府不要一錯再錯，法例通過了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當發

覺有錯漏就要正視、更正。今年一月，學生和家長多次提出要求醫學會和醫

委會討論，而政府在本局回答劉慧卿議員的質詢時，竟然說沒有掌握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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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數目，這怎能不教人失望。我呼籲醫學界元老不要再給人一個對自己

年青人  ─  即本港的年青人  ─  行使保護主義的印象，你們是要遵守對

這些學生的承諾，不應阻礙他們回港行醫，我更呼籲本局同事作一個道德決

定，歡迎我們這些學生回來行醫濟世。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BILL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條例草案》  

 

MR EDWARD HO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make provision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and for matters 
connected therewith." 
 
MR EDWARD HO: Mr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Incorporation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giv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the 
status of an incorporated body.  The Institute opts for incorporation by statute 
so that it will be a legal entity with perpetual succession and can only be 
dissolved by another statute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is will ensure 
the existenc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Institute in the long run. 
 
 Also, one important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is Bill is to prepare for the 
way of a Housing Managers Registration Bill which would provid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rs and the disciplinary control of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of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housing managers, similar to 
registration ordinances now in place for architects, surveyors, planners and 
engineers.  Since it is envisaged that the eventual Housing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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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Board will be largely self-regulated, as for other similar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boards,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that the statu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stitute be preserved and the power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be defined and controlled by a separate ordi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statutory and common law principles of company law in general.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Housing was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in 1988.  The Institute is an independent local 
professional body, with a current membership of close to 900 professionals 
working both in and outside the territory.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are engaged in their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two third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They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shopping centres and a sizable proportion 
of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s and other related amenities in Hong Kong.  
Their work is to ensure proper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properties under 
their care.  Thi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community. 
 
 The Institute has also actively assisted the School of Profess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the running of a three-year 
Diploma in Housing Management.  Graduates of the Diploma course are 
eligible for full membership of the Institute. 
 
 Today the housing management profession is a well established and widely 
recognized profession in the territory.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a high quality of housing management in Hong Kong.  I 
commend the present Bill to Honourable Members.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2) BILL 1997 
《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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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HAN YUEN-HAN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A Bill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陳婉嫻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二讀《 1997 年人民入境（修訂）（第 2 號）

條例草案》。  

 

 

 

 

    主席，本港近年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進行，理應為本地工人製造大量

就業機會，但此期間，本港“打工仔”仍面對持續失業、開工不足的困擾，

我們工聯會不斷收到工人投訴，其中主要原因是合法與非法海外勞工充斥本

地勞力市場之故。當中我們特別注意那些合法免簽證來港及同時享有免工作

簽證權的英國公民，他們可說擁有雙重特權。  

 

    主席，上述情況之所以產生，是由於現在我們香港《人民入境條例》保

障英國公民享有雙重特權來港，他們的特權是因為我們的條例第 61(2)條所

賜的，條文內容指入境處處長可有酌情權豁免任何人士簽證進入香港工作並

可以自由工作，按照一般情況，入境處處長只豁免英國公民免簽證進入香

港，換言之，即只有英國公民可免簽證進入本地並工作，這個法定酌情權的

運用實況，已得到保安司黎慶寧先生及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葉劉淑儀女士證

實。  

 

    明顯地，這是一個法律漏洞的結果，今天入境處處長依港府政策只可

給予英國人有上述特權，如果明天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繼續運用此條例之特

殊情況去豁免境外人士免簽證進入本港同時享有免簽工作證特權，即會成為

變相輸入外地勞工，故政府一日不堵塞這個漏洞，對本港勞動力市場是一大

干擾，對廣大“打工仔”也是一個不公平待遇和威脅。  

 

    至於政府日前公布之條例草案與本人的私人條例草案表面上有相類

似，但細心分析政府的條例草案，中心點是在人民入境條例裏只處理英國公

民入境特權等字眼，這內容是在過去一年裏，本局通過各位同事爭取的一部

分，即面對九七回歸有關入境條例適應化應作出的法律適應化修訂，但有關

《人民入境條例》第 61(2)條的酌情權的問題，即上述免簽證入境同時享有

免簽工作證的雙重特權，政府卻沒有絲毫修改，可以說是原封不動，因此本

人繼續提出有關這方面的議員條例草案，但我要指出，本人的條例草案不是

取消上述入境處處長的酌情權，而是要求當入境處處長運用此項酌情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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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境外人士免簽證進入香港時，有關入境人士須符合一項附加條件，即禁

止這些人士可免簽證進入本港工作。換句話說，香港境外人士要來香港工

作，必先領取工作簽證。這樣的修訂內容在不少開放國家也是如此處理   

─   即入境政策與勞工政策是分不開的。  

 

    此外，本人草擬的條例草案在可堵塞上述不合理情況下，同時我們亦

看到，當我們的條例草案實施時，是需要有其他條文來解決一些特別情況，

例如外交人員、持單程證來港的中國人士及新界原居民的後裔等，因此本人

的條文會對以上人士作出豁免，關於這些情況，我歡迎政府或其他人士包括

立法局議員提出任何意見。  

 

    主席，另一方面，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葉劉淑儀女士日前公開表示，

本人的議員條例草案根本只會為政府帶來很大的行政混亂，更甚者，會令國

際社會誤會以為港府有意收緊歡迎外商來港投資的政策。本人對此感到遺憾

及莫名奇妙。葉太之言論實在是誤導公眾。因為本條例草案的目的只是堵塞

上述漏洞，而並非要根本改變現行政策。  

 

    主席，我想取一本護照出來，希望你讓我展開給大家看。這本是英國

給予我們的免簽證的護照，當我去英國的時候無須簽證，英國同樣有一行字

註明不讓我工作。這點很簡單，為何說得如此混亂。將很多問題混在一起

呢？我覺得對我非常不公平。我們亦看到，在任何開放國家和地區，商人要

入境工作及投資，都一定會事先作出種種安排，包括申請簽證等，而今天入

境處處長將所有問題混在一起，似是而非，政府這種態度實有混淆聽視之

嫌。本人不禁質問，外商來港，難道會在海關關口等待當局根據第 61(2)條

來審批他的免簽證，這是根本不會存在的狀況。當局根本將問題混淆在一

起。  

 

    至於本條例草案是否會造成政府運作上的行政混亂呢？本人認為，政

府在法例通過後要做的事情很簡單，正如我們前往英國等其他國家一樣，入

境處處長只需在准許境外人士豁免簽證來港後，在其護照上加蓋一個印，註

明他“不准受僱”便可。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本人的條例草案將會在立法局成立條例草案委

員會去研究箇中問題，公眾如有任何意見，可在立法局內外展開討論，我期

望政府以開放的態度，給予條例草案一個公平討論的機會，剛才保安司說我

的條例草案交上本局，會令他現在修訂條例很困難，我覺得如果政府認為應

先通過政府的條例草案，我覺得沒有問題，我的可以較後處理，但不要將問

題混為一談，使人誤以為我給政府造成混亂的局面。坦白說，如果政府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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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處理這條擬在四月份通過的條例，早應在去年預期香港要回歸祖國的時

候，就要處理這個法律適應化的問題，不應留待今天時間緊逼才做，如果不

是局內同事在去年一年內不斷要求政府去做的話，我真不知道如何做了，因

此，我期望政府以開放態度讓我們有一個公平的討論機會，實事求是解決現

存法例上的漏洞。主席，本人動議修訂《人民入境條例》的條例草案。謝謝。  

 
Question on the motion on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proposed. 
條例草案二讀之議題經提出待議。  
 
 
 
 
Debate on the motion adjourned and Bill referr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pursuant to Standing Order 42(3A). 
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依據《會議常規》第 42 條第 (3A)款的規定交付內務

委員會處理。  

 

 

ADJOURNMENT AND NEXT SITTING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會議常規》，本席現宣布本局休會，並宣布本局於一九九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lve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會議遂於晚上 8 時 12 分休會。  

 

 
 


